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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佛教法相學會自一九六五年成立以來，即以弘揚瑜伽行派的唯

識思想為己任，以冀提升整體佛教研究的水平。這一使命至今持續

接近一甲子，誠為華人社會僅有的同類型佛教組織。早在一九六八

年，本會便首次出版《法相學會集刊》，刊登本會成員及其他學人

的研究成果。集刊多年來出版不絕，其不但得到學界的重視，亦受

到佛教界的肯定。適逢本會創辦人羅時憲教授往生三十周年，本會

特出版新一輯集刊以紀念羅公的貢獻。

羅公雖以弘揚唯識聞名於世，但他的思想實貫通空有兩輪及顯

密兩宗，甚至旁及佛法以外的其他義理。因此，《法相學會集刊》

所收錄文章的題材亦向來多元。今輯的文章便包括有由羅公講授、

陳雁姿先生編輯的〈華嚴宗的哲學與觀法講記〉，其扼要介紹了華

嚴宗思想的內容和特點；又有分別由寶僧法師撰寫的〈《因滴論》

破相違決定及第四第五相〉和李潤生與蔡禮德兩位先生合撰的〈因

明邏輯真值量化的探索〉，兩篇文章大大豐富了吾人對法稱和玄奘

因明學說的認識；並有尤堅先生撰寫的〈說一切有部的隨眠架構以

及見所斷與修所斷隨眠之探討〉，重申有部對於修行者在斷除煩惱

以證得涅槃上的啟示；趙敬邦先生的〈華嚴的神聖世界〉則嘗試探

討華嚴宗思想在當世的現實意義。此外，本輯集刊還收錄了陳森田

先生從梵文翻譯的《三自性論》，其使我們在了解世親菩薩的思想

時能多一個參考。凡此，均是本會成員及學界友人在過去一段時間

的少許研究成果。



近年本會承蒙  陳廷驊基金會捐助常務經費，讓本輯集刊得以

印行一千本結緣流通。謹此致謝。願本輯集刊的出版能對諸位進一

步認識佛法有所助益! 是為序。

編者謹識

二零二三年六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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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嚴宗的哲學與觀法講記	

羅時憲講授、陳雁姿選編、李嘉偉記錄

編者語：

這篇講記節錄自業師 羅時憲教授的《佛家的禪學》第八的講

錄音內容。編者稍作增刪及調整使原講錄行文更流暢及有條理，

另加上綱目以顯本文的內容。錄音內容存放在佛教法相學會網址

(http://www.dhalbi.org)的下載區，而法相YouTube頻道則有字幕

版。讀者如有興趣，可依此講記的內容，並直接聆聽羅時憲教授生

動有趣的講述，自能感受到如沐春風、法喜充滿的體驗。

華嚴宗的哲學有六相、十玄門、四法界、一真法界、真如心等

觀點。其中對我們的生命輪迴及解脫與真心的關係的闡述尤為重

要。羅先生不僅能深入淺出地講述其中理論的精微處，更能闡示具

體有效的法界觀修法，引人入勝，實為不可多得的論述。

最後，感謝李嘉偉先生的悉心記錄，並藉本文對已故多年的恩

師，致以深切的懷念。

陳雁姿謹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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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六相

華嚴宗的修觀就是四法界、六相、十玄門；用十玄門來修觀並

不適合大家，而賢首法師與清涼法師講的十玄門是有差別的。歐陽

竟無說事法界、理法界、理事無礙法界、事事無礙法界的四法界是

很好的，但我就說第四的事事無礙法界不可取，只有前三法界是

好的。這三法界是老生常談，若稍為讀過一本哲學概論，無人不識

的，即使華嚴宗講到四法界怎樣奇妙，其實並無甚高妙之處。十玄

門又是玄之又玄，我則不多講了。

以六相觀察宇宙萬物，即從六個觀點去看現象界的東西，不要

從一個觀點孤立地看，這一點是不錯的。華嚴宗說任何事物都有六

相，譬如我們身處的這間屋，若從整間屋來看，也就是這間屋的總

相，即整個的相狀，叫做「總相」。但這間屋不是整間來看就可

以的，屋裡有很多間隔，譬如有十層樓，每一層樓有每一層樓的位

置；每一層樓有每一層樓的支撐力；每一層樓有每一層樓的形相；

這就是從每一層樓來觀看。再就每一層樓的間隔來看，每一間房

有每一間房特殊的情況，甚至每一道門或者每一塊地板都有它的特

殊狀況。這些特殊的狀況，名為「別相」。「總」是指general；

「別」是particular。這就是「總相」與「別相」的區別。華嚴宗說

我們看事物不能只從總合的方面來看，還要分析它的內容，這就是

「別相」。總相與別相是不相離的。別相者，不是離開總相而有別

相；總相者，不過是別相的總和；應要這樣來看待各種事物。

除了這兩相外，還同時有「成相」、有「壞相」。這間樓房不

是憑空而來的，是慢慢地蓋成的。蓋建的時候怎樣互相支持令這間

屋不壞掉，從這一方面來看，就叫做這間屋的「成相」。這間屋雖

然蓋建完成，不要以為它是千年萬載地存在，它是不斷正在壞掉，

那些鉸鏈、鋼鐵不斷在生銹；那些三合土不斷被侵蝕。今年不壞，

明年都會壞，或再過百年一樣會壞，若不修理它，就會不斷壞下

去，這叫做「壞相」。物有成相，亦有壞相。所謂成相，不是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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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相、別相之外有個成相；壞相亦不是離開總相、別相之外有個壞

相。成相與壞相好像相反，實在是相成的。在成相之中有壞相；在

壞相之中有成相。這就是成相、壞相的意義。

一件事物裡面也有「同相」，例如這間樓，任何的房間、任何

的一層樓都同是這座大廈的一部分，就這點來說，就是「同」。但

同時亦是「異相」，地下一層與二樓是不同的，即使只是差一點不

同，仍是不同，這是「異相」。同是人類，人與人之間有同相，有

異相。

從這種綜合的六個角度來觀察一件事物，便是全面地觀察，如

果只從一個角度來看，就是偏狹地看。依這種六相觀看的方法是很

好的。為什麼？凡是任何一個現象都有它的綜合性，亦有它分析的

部份性，還有它生長的情形、衰敗的情況，亦有比較它內部的各部

份而有同有異，若將它與外在的事物互相比較，亦是有同有異的。

華嚴宗說任何一件事物都有六種相的。其實所謂六相，不是真的有

六件東西，而是將它的情況來比較而覺得是這樣。這個六相不外是

這樣，是相當好的理論。

2.	真心說

2.1	真心遍於時空

華嚴宗最重要的哲學觀點是對於我們的生命與宇宙的看法。華

嚴宗說我們的生命有一個真心，故華嚴宗是唯心論。它說我們的生

命是心，但不是我們的意識，即不是分別的思想，例如一會兒想去

飲茶，明天又想去賺錢等等，不是指這些分別心，而是我們最真

實、永恆連續的那個真心，也就是說我們的生命是真心。這個真心

是無邊無際那樣大的，換言之，即是我們的生命是無邊無際的。我

這個人可以站在這裡，但是我的生命，即是我的真心，即使在超銀

河系的最邊際處，我的生命都在那裡的。也就是說真心不受空間的

限制，遍於空間而存在；亦不受時間的限制，亙古萬年也有我的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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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千萬年以後，我的真心仍然是不滅，遍於時間的；這個真心是

充滿時間，充滿空間的。

2.2	真心與生死輪迴的關係

這個真心是怎樣的呢？華嚴宗說這個真心是體，真心是體質來

的，是我們生命的體質。有體就必定有用。體猶如水，用猶如波。

體是一片真心，用是怎樣的？每一剎那都生滅、生滅，每一段生

命，每一個人的生命是分段的，我們的生命是一段、一段的。生命

的每一段裡面，我們出世時就叫做「生」；出世之後，我們大約經

過八十年壽命，在這八十年的壽命裡面，就是「住」；在這八十年

「住」的時候，我們不斷變化，由小孩子變成中年人，由中年人

變老年人，然後變成死亡，不斷變化，這叫做「異」；到最後滅亡

時，這叫做「滅」。這就是我們一段生命的滅亡，但在我們這八十

年的生命裡面，我們有很多行為，造了很多業，於是再由這八十年

來所造的業，由業力的激盪，於是我們又產生第二段的生命了。第

二段的生命又過了數十年，或者十年八載，或者一段生命超過百年

又說不定。在這百年的一段生命裡，又造了一百多年的業，這一百

多年的業又令我們第三段的生命生起。如是者循環不息，就叫做生

死輪迴。生死輪迴就是我們生命的用；這個真心就是我們生命的

體。體是不生不滅的、永恆的；用是生生滅滅的。於是我們就是一

個無盡的生命了。一方面永遠不離開我們的真心，縱使下地獄，我

們仍然有個真心，但我們的生死輪迴，完全是被業力轉變而已。如

果以後永遠這樣地生死輪迴，豈不是不得了？華嚴宗說不是的，如

果我們了解到生命是這樣的，則我們應該修行，不作惡事，多行善

業，修戒、定、慧，漸漸我們「真實」的那一面愈加顯露；生死輪

迴即是「虛妄」的那方面。「真」愈是顯露，「真」的勢力一旦增

大，「妄」的勢力就縮細。生命就是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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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真心說的理論困難

不過，這種理論有很大的缺點。既然我們的心是真的，為什麼

我們會有生死輪迴？又有虛妄的用？應該是生命中有些虛妄的東

西，才會有虛妄的作用。所以華嚴宗這種理論是不能夠徹底解釋真

心為什麼會平白地弄出生死輪迴？為什麼它不出離生死輪迴？這樣

才是美好的生命啊！若它會弄出生死輪迴，那便非得承認它有原始

的虛妄的東西不可。但是華嚴宗的人不認同唯識宗的種子學說，唯

識宗的人說無始以來有些原始的種子是虛妄的，根本我們本來就是

虛妄。我們需要驅除了虛妄，然後真實就會顯現。華嚴宗不肯承認

種子理論，所以我認為它講不通，縱使它說得通，都是愈說愈玄，

玄之又玄。因此我不太贊成它的學說。

又華嚴宗那套真心說，還有一個大問題。所謂真心是與整個宇

宙同是一個真心呢？抑或是每人有一個真心？如果每人有一個真

心，你怎知道另一個人都有真心？你知道自己有一個真心，你怎知

道我也有真心？或者我沒有呢。你怎知道我也有？你不過是想當然

啦，以為我都有了，難道你沒有？這個是不合邏輯的。這種說法

只是信者就信，不信者就不信，想當然是不可以的。要回答這個問

題：究竟是每人一個真心？還是整個宇宙一個真心？華嚴宗是模稜

兩可的。如果是整個宇宙只得一個真心，這不就是黑格爾那套哲

學！黑格爾說的那個宇宙心，即是那個大理性；又好像《易經》的

太極生兩儀那個太極一樣而已！有什麼奇怪呀？

假使你說整個宇宙是一個真心，那為什麼我們每人有一個心？

我的心不知道你的心。為什麼這樣奇怪？我有我的心，你有你的

心。既然宇宙是一個真心，為什麼我的心不知道你的心？你的心在

想什麼，我是不知道的。為什麼不知道？熊十力勉強解釋，他的

《新唯識論》裡有這句，「一人向隅，舉座不歡，故知一人之心，

即多人之心。」這句是不合邏輯的。他說座上有很多人，如果有一

個人向著牆角，即是他不開心，這是「一人向隅」；「舉座不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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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會受他的影響而不開心，所以「故知一人之心，即多人之

心」。他這種邏輯論證真是驚人的，用「一人向隅，舉座不歡」這

個前提，如果一個人向隅，就會舉座不歡，這是假言判斷、假言命

題，一個假言命題，都不夠三段論式，他突然來一個「故知一人之

心，即多人之心」，這樣論證就真是令人難以信服。熊十力後來還

說三段論式是不要得的，即認識邏輯是沒有用的，要辯證邏輯才可

以，因為他後來很服膺辯證法。

若將「一人向隅，舉座不歡」譯成一個假言命題：如果一個人

向隅，就舉座的人都會不歡了。這應有一個大前題，還要有一個小

前題才可作這個斷論！他說「故此一人之心，就是多人之心」，這

怎麼可以？三段論式缺了一段，已經犯了邏輯的第一條規律。一定

要三個命題，三個名詞才能夠演繹的。「舉座的人」是一個名詞，

「不歡」又是一個名詞，有兩個概念；「一人之心」又是一個概

念；即共有三個概念；「多人之心」是第四個概念；在邏輯上，犯

了四名的過失。三個命題就要三個名詞，熊十力作這樣推論，多了

一個名詞，這種論斷簡直是玄學的窠臼，華嚴宗就是這樣的。

所以如果說那個真心是整個宇宙有一個真心，那麼為何弄出我

們每個人那個小心來呢？又我們每個人的小心與那個大心有何關係

呢？那個小心猶如一漚之水，真心就猶如太平洋之水，這是譬喻而

已。凡是講哲學的問題，只是用譬喻是不可以的，故到現在華嚴宗

都解釋不到，不過那個真心它就講得很妙的。它這個真心完全是玄

學。

華嚴宗說整個宇宙有一個真心，這便生起一些問題：

第一個問題，究是每人一個心呢？抑或這個真心總共是一個？

第二個問題，假使是有一個公共的真心，那麼我們這個心與那

個公共心的關係如何？

這一定要具體講出其中的關係，不能玄學的，或想當然的。

第三個問題，如果沒有生死輪迴，那便沒得講了，好像黑格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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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樣而已；如果說有生死輪迴，這個生死輪迴是怎樣轉變而成的？

為什麼我們會有生死輪迴？又我們怎樣才可以停止生死輪迴？

最重要是這幾個問題。如果華嚴宗的人能夠澄清，你就可以歸

信於他；如果不能澄清的話，你就存疑可也。

3.	真心不變隨緣

賢首法師是華嚴宗的第一把交椅，他講真心講得最好的、描寫

得最好的，就是他那本《大乘起信論義記》的序文。我三十年前將

那篇序文來背，我現在還可以唸得過半部，仍可以默寫幾段出來。

他那篇序說：

「夫真心寥廓，絕言象於筌蹄。沖漠希夷，亡境智於能

所。非生非滅，四相之所不遷。無去無來，三際莫之能

易，但以無住為性。隨派分岐，逐迷悟而升沈，任因緣而

起滅。雖復繁興鼓躍，未始動於心源。靜謐虛凝，未嘗乖

於業果，故使不變性而緣起，染淨恒殊；不捨緣而即真，

凡聖致一。其猶波無異水之動，故即水以辨於波。水無異

動之津，故即波以明於水。是則動靜交徹，真俗雙融；生

死涅槃，夷齊同貫。」1 

「夫真心寥廓」，賢首法師說真心呀，「寥」者，空空洞洞；

「廓」者，好像太空一樣很廣大，「寥」就是很靜，「廓」是很

大。「絕言象於筌蹄」，「言象」就是概念，不能以概念為工具去

把捉到它。賢首法師很聰明的，先把你的概念踢開，你一講概念，

他就說你不對。這時你就一定要反駁他：「你現在與我講的是不是

用概念？」概念是不對呀，但在我未明白以前，你需用概念講得我

接受才行呀。否則，麻煩你不要講了，塞著你的口，但你又要講。

對吧？「言象」即是概念，不能用「言象」，「言」即是純粹的概

念，「象」就是概念所指的事物。「絕」，即斷。「筌蹄」者，就

1 大正藏第44冊，頁240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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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捕捉的工具。這句的意思是那個真心不能用我們的知識、用我們

的概念、用一些有形象的東西去把捉得到的。

那麼真心是怎樣的呢？真心是「沖漠希夷」的，「沖漠」，即

又是指寥廓而已；「希」者，聽之不聞名曰「希」，視之不見名曰

「夷」，這兩句是出自《老子》的。即是指真心是視之不見，聽之

不聞的，是無形無象的，這是「沖漠希夷」的意思。

「忘境智於能所」，不能用我們的智，不能視真心為一種境界

(object)，不能認為我們的智慧是一個能了解東西的一種力量，

「境」與「智」相對，不能說那個「智」是能了解東西、能了解的

真心；亦不能說真心是「境」，被我們的「智」所了解。如果這樣

想就是相對，將真心分成兩截。然則，真心與我們的智是打成一

片、渾成一體的，故說「忘境智於能所」。

賢首法師說那個真心做主體(subject)，一直貫穿下面。真心是

「非生非滅」的，沒有「生」，沒有「滅」，永遠恆存的。「四

相之所不遷」，現象界有生、住、異、滅這四種情況，但真心沒有

生、住、異、滅這四種情況的，「四相」都推不動它的，這是「四

相之所不遷」的意思。真心又是怎樣？「無去無來」，不會走到過

去成為過去；亦不會說它由未來走過來，不會是這樣的，真心是超

過時間的，「無去無來」的。「三際莫之能易」，「三際」者，過

去、現在、未來，三段時間都不能改變它的，真心是這樣的。

那麼真心又是如何的呢？「雖復繁興鼓躍，未始動於心源」，

雖然現象界裡面，「繁」者，指很多東西，「興」者，即興起；很

多東西興起，忽然間又說打仗，忽然間又說某個皇朝興起等等，

「繁興鼓躍」。世界上儘管繁興，「鼓躍」，「鼓」者，動也，鼓

動、跳動。任這個世界的現象怎樣跳動，但是我們的「心源」，

「心源」即是真心，我們的心源一點也沒變的，這是「未始動於心

源」。即是說現象界的變化，不能夠影響我們的真心。倒轉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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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真心「靜謐虛凝，未嘗乖於業果」，我們的真心雖然是很靜，

不生不滅所以就是「靜」，「謐」是靜這樣解釋而已，很「靜謐」

；「虛」是無形無相，「凝」即是不變；這是「靜謐虛凝」的意

思。雖然是「靜謐虛凝」，但不要以為它沒有生死輪迴的果報啊，

「未嘗乖於業果」，作業就會受果報，「乖」者，違反；未曾說會

違反業果的啊！真心雖然是不變，但是生死輪迴的業果依然是有

的。這種講法是在《華嚴經》裡面取用而已。

《華嚴經》裡面讚佛雖然身體坐在菩提樹下，但是世界任何一

個角落，他的心都能達到的，因此讚佛「隨緣赴感靡不周。」毗盧

遮那佛於成佛之後，坐在菩提樹下，佛雖然坐著，但是他隨著與他

有緣的眾生，他就現身在那裡，沒有一個遺漏的。世界上任何角

落，他都可以去到的，但他的身體仍然坐在菩提樹下而不動。

「隨緣赴感靡不周」，「靡」者，無也；「周」就是周到，

「而常處此菩提座」，那就是「靜謐虛凝，未嘗乖於業果」、「雖

復繁興鼓躍，未始動於心源」的意思，這樣即是仍有生死輪迴，不

過文章真是一流美麗！

「故使不變性而緣起，淨染恆殊」，賢首法師說一個眾生在

一個生死輪迴的情景裡面，那個真如「性」並沒有改變—「不變

性」，而隨「緣」而現「起」，或者做狗也說不定、做貓也說不

定、做人也說不定、做菩薩也說不定，隨緣而現起。

「淨染恆殊」，如果所作的是淨業，現起的境界就是淨；所作

的是惡、染污的業，那個境界自然是染污的。染就是染，淨就是

淨，不會因為你有真心，就令到你作惡業都可以上天堂，作善業都

會下地獄，不會這樣的，故是「淨染恆殊」。

「不捨緣而即真，凡聖致一」，但是我們倒轉過來，我們整天

緣隨而現起我們的生死輪迴；我們不用放棄我們生死輪迴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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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們迴光反照來體驗我們的真心的話，馬上就體驗得到我們的

真心了。如果你能夠做得到這樣，「凡聖致一」，「致一」即是

一致，聖人與凡夫都是一樣，都是有一個真心，釋迦牟尼有一個真

心，我也有一個真心，不過佛能夠體會到那個真心；如果我能夠體

會到真心，我與釋迦牟尼都是一致的。他這樣講就是很妙的！

「其猶波無異濕之動，故即水以辨於波」，賢首法師說那個真

心就是本體，本體就猶如水，生死輪迴即這個現象界就猶如波浪。

「波無異濕之動」，「濕」即是水，所謂「波」者，只是那些

「濕」的「動」而已，離開「濕」的話，哪裡有「波」呢？所以說

「故即水以辨於波」，我們就是在真心處知道，若我們把捉到真

心，就知道所有波浪都是由我們的真心變起的。這是「故即水以辨

於波」的意思。反轉過來，就是「波無異動之濕」，「動之濕」即

是波，即是說「波」與「動之濕」，波就是「濕」的本性嘛，

「濕」的本性與那些「動」的「濕」，一樣是那類東西而已，「故

即波以明於水」，所以我們需了解「波」，知道「波」的實質就是

水。換言之，生死輪迴的實質就是真心。文章真是美妙到極！

賢首法師說這套道理，我們不用到外面、不用去西天尋佛的，

那就要怎樣？「動靜交徹」，即我們的生命的生死輪迴是「動」

的；我們的真心是「靜」的。動者，靜之動；靜者，動之靜；這是

一體一用，互相交徹的，當下便是，這是「動靜交徹」的意思。

「真俗雙融」，真心是「真」的；生死輪迴的境界是「俗」

的，一真一俗不是相反的，而是互相融合的。這是「真俗雙融」。

既然了解是這樣的，「生死」即「涅槃」。本體時常都是涅槃，不

過我們受業力推動，所以就有生死輪迴而已。如果了解這樣的道

理，所謂生死輪迴，亦即是涅槃的本體的顯現；而所謂涅槃的本

體，亦不過是生死輪迴的實質而已。所以生死即涅槃；涅槃即生

死。「夷齊同貫」，「夷齊」者，即同等、平等；「夷」者，弄

平，「齊」即是齊整。這是「夷齊」的意思。「同貫」，生死與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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槃是一貫而已，生死即涅槃。賢首法師講真心，講得最好就是這些

道理。因此，華嚴宗的人認為最重要是觀我們的真心。我們有個真

心，我們的真心的體不生不滅；生死輪迴就是真心所起的用而已。

我們的真心起用，就形成四法界，即事法界、理法界、理事無

礙法界、事事無礙法界。「事法界」，就是這個生死輪迴的現象

界。現象界不外是真如理的顯現。那個真如理，就是「理法界」。

那麼事還事，理還理，分開來看；但是理是事的理，事是理的事，

所以理與事是無礙的，互相交融的。事，就是生死；理，就是涅

槃；兩者是「夷齊同貫」的，沒有障礙的。事與事之間，甲事，又

是由真心現起；乙事，又是由真心現起；丙事，亦是由真心現起。

從這個角度來看，甲事等於乙事，乙事等於丙事，它們都是由真

心現起，所以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在這點來看，就是「事事無

礙」，在定中這樣觀想。華嚴宗的人說這樣觀想得多，在意識裡多

次出現，在很定的時候，真的好像身歷其境那樣覺得：「我的真心

與宇宙打成一片。」這樣就會見道，會成佛了。這就名為「法界

觀」。這是很好的，它令到你飄飄欲仙。那麼到底有沒有實際效

用？這個問題便需要閣下自己弄清楚了。這個問題很難弄清楚的。

小乘那些不淨觀確是真的有效用啊！修不淨觀修得多的話，一個美

人在他看起上來，他也是一臉呆若木鷄，沒有一點愛慕的表情，修

不淨觀修得多會是這樣啊！修慈悲觀修得多的話，見到一隻貓，會

愛那隻貓猶如愛自己的兒子一樣，會這樣的，故修這些是很有實際

效用的。

真心不是空，不空的，修這個真心是有的，不過他用空做手段

來撇除妄念而已。現在沒有人修這種法界觀的觀想。學華嚴宗的人

大部分都是唸阿彌陀佛，根本沒有人修法界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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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法界觀的修法

4.1	四法界

修的時候，一定要先入了定。有關修止，各個佛教宗派都是一

樣的。如果修定的時候未得到輕安的話，即是修定未成功，那就儘

管學一下觀，這是練習而已，即是好像操兵那樣，不是真的打仗，

操練一下而已，不是真的出戰場。如果修定修到起輕安了，好像

忘記了這個身體，生起輕安之後，然後才觀想。應在修觀時先修

止，然後修觀。如修法界觀，普通是依著四法界來觀，先觀「事法

界」又可以；先觀「理法界」又可以。觀理法界是怎樣觀呢？觀想

這個宇宙的一切有為法，即宇宙裡的現象界，都是有形有象，但這

些有形有象的東西，都是無自性的、如幻的。雖無自性，但它們又

不是全無，是有一個實在的真如性。而這個實在的真如性，是離一

切相的，一切相都無的，這個叫做「理法界」。它離一切相。如果

說有「離一切相」這四個字的話，都是假的真如而已，對吧？都是

概念而已。「離」、「一切」、「相」，是三個概念而已，不算數

的。需要連這些概念都完全排除掉，完全無相的；連「無相」這個

概念都沒有。這要經過很長久的練習，練習得多的時候，就會有一

天好像豁然開朗那樣，走入了好像無時間、無空間，又不是無、又

不是有，入了這種境界。證到這個境界的時候，就說那個是真如的

顯現。那時候的真如，華嚴宗的人為它改了一個名，叫做「一真法

界」。「界」字當實體解釋；「法」者，即是宇宙萬有。宇宙萬有

的實體，叫做「法界」。那時候的這個法界，雖然是無形無相，但

又不是無，它非有亦非無，那時候就是真真正正的真實，其餘都是

幻的，唯有那時候，就是那個宇宙的本來面目，所以叫做「真」。

沒有東西與它相對的，現象界的東西都是相對的，有善，就有惡；

有美，就有醜。當證入一真法界的時候，是絕對待的，沒有東西可

以對待的。所謂「絕對」，就是絕對待。「絕」者，斷也。善惡、

美醜等等的相對待的概念都斷了。那時候自己好像冥契一真法界。

「冥」者，沒也；好像沒了入水那樣，當證得一真法界的時候，能

證的心與所證的一真法界是不分開的，好像人淹沒了入水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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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就是這樣的意思。「契」者，合也。契即是從前的人用兩

塊竹、兩塊木，刻上一些字在那裡，兩塊一合起來，就對上了，好

像印鑑那樣，這就叫做「契」。「契」的意思是合，即是個人的心

與這個一真法界冥合了，「冥」，沒了入去那樣。冥契的道理是

離開言說，那時候的那種境界是沒有概念的。那個時候就是「理法

界」。如果修得到的時候，就叫做見道；見了道之後，就名為聖人

了。

一真法界即是純粹的「理法界」而已。為什麼呢？法界亦名真

如。法界或真如有兩種，一種就是概念上的真如，另一種是真如的

本身。真如的本身是離開概念的，我們經常說「真如」，這並不等

於真如本身，「真如」只是概念，是指引我們去體會那個法界真

如；那個法界真如就叫做一真法界。為什麼叫做「一」呢？一者，

即絕對（absolute）；「真」，意即不是假的。

理法界是空寂的，「空」不是空無這樣解釋，它是指無一切

相，一切相都無，連無相都無，這時候就是一種空寂的境界。雖然

那個體質是空寂，但它顯現而成為宇宙萬有，「隨緣顯現」，隨著

眾緣和合而顯現為宇宙萬有。一方面就「隨緣顯現」而產生現象

界，雖然它產生五花八門的現象界，但它那種空寂的本體，根本就

沒有變。所以一方面是「隨緣」，一方面是「不變」。隨緣就是五

花八門的顯現，在用來說就是隨緣；在體來講就是不變。所以一方

面是隨緣，一方面是不變；一方面是不變，一方面又是隨緣。當證

入了理法界之後，就觀這個由理法界顯現成為萬象，山河大地，日

月星辰，那時候就萬象昭然。那麼，這個萬象昭然是事，因為它們

是一件一件的事件，這就是「事法界」，即是現象界。

雖然由本體顯現而呈現為現象界，但每一現象界裡的東西都有

本體存在。即是在那時候，本體與現象是一而二，二而一，本體不

會阻礙現象的顯現，現象亦不會阻礙本體，這樣地觀下去就叫做

「理事無礙法界」。即理即事，即事即理，那時候入了一種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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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界。這是很美的！王國維說玄學是「美而不真」，真是美！沒有

了自己的「我」，而這個所謂「我」者，已經消融了入理法界那

裡，理法界呈現而為宇宙萬物，宇宙萬物與這個理法界相即相入，

那時候的境界很美，消融了，不見了個人的我，只有一個大我，理

法界就是我，我就是理法界。理法界呈現成為宇宙萬象，宇宙萬象

就是我。那時候不就只得一個大我？那時候並沒有小我。證入這種

觀會令你感到飄飄欲仙那樣。就華嚴宗來說，這樣就最符合真理。

但若不信這種道理，例如站在一個唯物論者的角度來看，就會認為

華嚴宗的人在發白日夢，閉上門在幻想一個萬花筒。但就華嚴宗人

來說，這就是真理。觀理法界之後，接著由理法界顯現成為事法

界，那時候就變了事法界。但再回頭看，所謂事法界，即是由理法

界顯現，不是孤立的；理法界不過是事法界的本體而已，亦不是孤

立的。體用一如，即體即用，那時候就入了「理事無礙法界」。

那麼從理事無礙，再走回現象界去看，就是「事事無礙」，現

象界裡每一件事，即「事事」，都是由一真法界顯現出來的，而一

真法界不是分開一段一段的，不能切成一塊、一塊的，是整個的、

整體的。既然一真法界是整體，即是說每一件事的任何一個角落，

都是整個一真法界。從數學上來看是這樣的：宇宙萬象裡面無數這

麼多的事，每一件事都是由一真法界顯現，而一真法界是整個的不

可分割；每一件事都是由整個一真法界顯現，即是每一件事都是整

個一真法界，而整個一真法界，對這件事來說，就是等於整個。對

於那件事來說，整個一真法界又是這樣。譬如，一隻獅子有無量那

麼多的毛，有很多毛，每一條毛都是由一真法界顯現，而一真法界

不是一條一條的毛啊，它是不可分割的、整個的，即是每一條毛都

是由整個一真法界顯現。第二條毛又是整個一真法界顯現；第三條

毛亦是整個一真法界顯現；每一條毛都是整個一真法界；一真法界

又等於一真法界，對吧？即是事與事都是融歸一處，這條毛即是那

條毛；那條毛即是這條毛。我們覺得有這條毛，有那條毛的分別，

這些是我們的妄執而已。這樣就是「事事無礙」，現象界裡每一件

事都是整個一真法界的顯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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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樣的看法，從形式邏輯來看，就絕對不對啊！但是從玄學

的觀點來看它，則是對的。一真法界是不可分割的，無頭無尾的。

有頭有尾的話就可以斬成頭一段、尾一段，變了上一段、變了下一

段，但它是整個的。為什麼說它是整個？其實說它是整個也不對，

不過勉強來說它是整個。譬如一真法界顯現成為一隻獅子，獅子有

十萬條毛；每一條毛都是由一真法界顯現，而一真法界是不可分割

的；第一條毛，又是整個一真法界的顯現；十萬條毛，每條都是整

個一真法界的顯現。結果不就每條毛都是整個一真法界？一真法界

就是整個法界，即是：第一條毛即是第二條毛；第二條毛即是第三

條毛；第一、第二、第三條毛，即是第四條毛；第四、第五、第六

條毛，即是第一條毛，沒有分別的。「事事無礙」就是這樣，全部

融歸於一起。如果你這樣入觀，真是會覺得美到極。

那麼觀得夠多的話，即是不斷地每日在意識裡面重複、重複地

顯現，數年之後，你就會在工作的時候，拿著筆寫字的時候，忽然

間覺得無所謂筆，亦無所謂我，亦無所謂寫字，像打成一片那樣，

突然間會有這樣的境界出現，那就是法界觀。

4.2	依六相觀四法界

若你再將六相來觀法界，都是一樣道理。六相者，是就現象界

來說、就「事法界」來說，「理法界」無所謂六相。如果觀事法界

裡面，每樣東西都有它的總相，就整個宇宙來說，整個宇宙就是

「總相」。整個宇宙裡面有無數一件一件的事物，那就是「別相」。

無數那麼多一件一件事物組成整個宇宙，那就是「成相」。把整個

宇宙分析成全部都是無數的零件而已，根本就沒有整個宇宙，這就

是「壞相」。萬物就是同者而同之，則萬物莫有不同，這個是莊子

所講的；就其異者而異之。就同的觀點來看，每樣事物都是同的，

這張檯與那張檯都是同的，同是檯；男人與女人都是同的，同是人

嘛。就「同」這點來講，每樣事物都是相同。就「異」這點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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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是一隻豬，豬頭和豬尾就不同了。同是一條毛，毛端與毛底是不

同的。沒有事物是不異的。這樣就是「同相」與「異相」。

就整個宇宙的現象界來說，是不可分離的，是六相交徹的；就

每一件事來看，亦不外六相交徹。就一個人身來看，我這個身體就

是「總相」；五臟六腑是「別相」。由五臟六腑合而成為一個會活

動的身體，就是「成相」；這個身體雖然是會活動，但是究其極亦

是零件造成的，拆開後只有一件一件的零件，並沒有整個的身體，

這就是「壞相」。五臟六腑各有不同，但是都同做一種工作，那就

是做我的生命活動的工作，這是「同相」；五臟六腑各有不同的形

狀、各有不同的功用，這是「異相」。萬物無不如此。你說萬物是

離開？它又不是離開；你說它是合在一起？又不是合在一起。這

樣，宇宙間的事物是用任何名言都沒辦法表現得到的。唯有當你不

得已一定要表示的時候，只有用雙非的辦法，非此亦非彼。任何一

件事物都可以，到底這件事物與那件事物是同呢？抑或是異呢？答

案是你說同是不對的，因為不是絕對的同，在某點來看是同而已；

你說異，又是在某個觀點來看是異。若你想用一句話來表示到底是

同或是異，這是不可能的，只可以說是「非同非異」。你說「亦同

亦異」就會有很多麻煩，因為是兩面肯定。非同非異，就是兩面都

非。即說它兩面矛盾的、雙非的，就用兩種矛盾的性質綜合來看那

些東西，不能只從一面來看。這種方式就用了辯證法的觀點去看事

情，佛家就最歡喜用辯證法的觀點去看事情。這樣地觀又止、止又

觀地修，純熟之後，你一坐下來，那個觀好像不用吃力地去觀，好

像看電影那樣一幕一幕的出現，你坐下來它自然就出現，出到一真

法界顯現的時候，它就停了，這樣你就止了。到修止的時候，止得

多久就多久，但不會止得很久的，止做得久了你又想觀，這樣又作

觀。又止又觀。到那時候，當你觀的時候就好像電影那樣一幕一幕

地出現，不用吃力地想的。好像不用經大腦那樣，那時候就是止觀

雙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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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理法界」是如此，再進一步觀「事法界」也是一樣，都是

止、觀、止、觀這樣地做。再進一步，就是觀「理事無礙法界」，

又是一樣。「事事無礙法界」，又是一樣，一觀一止、一觀一止這

樣地修止觀。當你觀理法界觀得成功的時候，整個心住在「理法

界」裡面，這就叫做入了理法界的三昧。當你觀「事法界」的時

候，覺得萬有森羅即是我自己的呈現，這種境界便是入了事法界的

三昧。當你精神集中來觀「理事無礙法界」，那時候就是入理事無

礙的三昧。所謂入什麼什麼的三昧，就是這樣而已，即是停在那種

狀態那裡。入了那種三昧就會有這樣的現象出現的。譬如你入「理

法界」的時候，一無所有，一切現象都無，你真的突然間沒有了自

己那樣，會覺得驚怖的。當你驚恐的時候，即刻記回有個我在這

裡，覺得有個自己在這裡。譬如你觀「理法界」，無形無相，這樣

就入了無形無相的境界。

當你觀「事法界」的萬象森羅，你會覺得個心好像什麼？整個

大地什麼都有，你就好像走了出來見到整個大地一樣，會見到這樣

的。如果你這樣做，漸漸地你會得神通的。並不是說你走了出來，

因為你觀得多，會覺得萬物即是我，我即是萬物，突然間，當你不

動聲色，你什麼都不想的時候，好像真的見到外在整個世界整幅出

現在你面前，你好像真的登上山頂處看下去一樣。

還有一些你從來未見過的東西在你面前出現。譬如你從未見過

紐約的自由神像，在你修觀的時候，你會見到一片大洋，見到太平

洋，整個自由神像在你面前出現。為什麼會這樣呢？這些就是定中

引發的神通。這是天眼通而已，天眼通是很容易得到的，你願意去

修，修止觀修得好，就會有天眼通，這是最容易的。天耳通就較難

得到。天耳通，譬如我在這裡說話，你坐在那間房裡，他也會聽到

我說話的。天耳通就比較難修得到。天眼通很容易修的。你在定中

見到某件東西，就真的是那件東西啊，不過顏色不同，比較暗。他

還可以把過去的東西重新顯現出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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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有一個人入了催眠狀態，叫他看我家裡的環境。他看我家

裡的樓梯底有個地方，本來是我用來放書櫃的，但那個人他看到沒

有書櫃，他看到一張檯，檯上坐著一個佛，但我家裡根本沒有這東

西。事隔幾年，我已經忘記了這回事。我找了一個人畫一幅彌勒的

像，用很大幅油畫來畫，因為沒有地方掛，所以掛在我家的樓梯底

那裡。我是無意的。後來，入了催眠狀態那人來探我，他說：

「咦！我以前不就見到這樣！我當時真的見到是這樣的。」這即是

說，我家裡還未曾有這種陳設的時候，他已經看到那種陳設。為什

麼他又看不到當時的陳設，而他又會看到未來相隔數年之後的陳

設？那就是一種神通力的表現。 

華嚴宗的法界觀至此已經講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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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y and Contemplative Method of the Huayan 
School, a record of the lecture delivered by 

Professor Lo Shi-hin

Edited by Chan Ngan-che and recorded by Li Ka-wai

This article is an excerpt from the recording of a lecture on 
“Buddhist Meditation” delivered by Professor Lo Shi-hin. It is a detailed 
elaboration on the theory and contemplative methods of the Huayan 
school, including the six characteristics, the four dharma-realms, the 
dharma realm of the absolute reality and the pure mind. In addition,  
saṃsāra and liberation in regard to the pure mind are explored. 
Professor Lo not only elaborated the essence of these theories, but also 
the contemplative methods of the four dharma-realms. The lecture is 
inspiring and would help the meditators to apply the techniques during 
their meditation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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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奧地利學者Steinkellner在2016年根據布達拉宮所藏手稿轉寫並

校訂出法稱《因滴論》的梵文本。Steinkellner的工作使我們終於能

直接看到法稱的原文。據此，本文將嘗試譯出《因滴論》中破斥自

在軍提出的正因第四、五相的部分。翻譯的同時，本文對該部分內

容的論述架構以科判的方式進行整理。同時，論文亦回顧陳那的相

違決定因的起源、歷史影響，以及最後的終結情況。

1	 前言

邏輯演繹推理都需要一個大前提。譬如有人要以「所作

性」因證明「聲是無常」宗時，他需要一個有效的「但凡是所

作必是無常」作為大前提。在佛教邏輯中，這個大前提被稱作

「周遍」（vyāpti）。它有兩個表達式：（1）隨順周遍（或稱隨

遍，anvayavyāpti），它的舉例可以就是上面說的那個大前提；

（2）逆反周遍（或稱逆遍，vyatiravyāpti），沿用上面的例子，

逆遍的舉例可以是「但凡不是無常必不是所作」。這兩種周遍通

常也被說成是正因三相中的第二和第三相。佛教邏輯始創於陳那

（Dignāga,約480-540）。和所有科學理論初建的情況相若，陳

那的因明理論中總有一些可值後人改進的地方。其中就有關於他

的正因後二相的描述問題。對此，他在其著名的《集量論自釋》

（Pramāṇasamuccayavṛtti，以下簡稱《自釋》）和《正理門論》

（Nyāyamukha，以下簡稱《門論》）中曾提出過一種被稱作「相

違決定（viruddhāvyabhicārin）」的不定因。如果從後來佛教因明

《因滴論》破相違決定及第四第五相	

羅勁松（寶僧）

新亞研究所佛學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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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學發展成熟以後對該問題的處理結論來看，該因的提出難免讓人

對陳那所建立的正因後二相的準確性有所懷疑。相違決定被陳那的

某些第一代弟子所繼承，如商羯羅主（Śaṅkarasvāmin，約500-560）

在其《因明入正理論》（Nyāyapraveśa，以下簡稱《入論》）中幾

乎隻字不改地繼承了相違決定的說法。然而，很可能是相違決定所

帶來的問題很快就引起了當時的印度學者的關注，曾主要向陳那的

再傳弟子戒賢學習因明的玄奘（602-664）1在回國後翻譯《入論》

的時候，他有意改譯了第二相。陳那留下的這一問題，也體現在玄

奘提出的唯識比量中。同樣的問題，也體現在據說是陳那的親傳弟

子、法稱（Dharmakīrti，約600-660）老師的自在軍（Īśvarasena，

約580-640）的觀點中。這些問題後來都在法稱的著作中得以解

決。法稱對相違決定和自在軍新添的三相都作出了批評。這些

批評在其三部被西藏人稱作「如身」的著作，即：《釋量論》

（Pramāṇavārttika）、《定量論》（Pramāṇaviniścaya）、《正理滴

論》（Nyāyabindu，以下簡稱《滴論》）中都有提及，2 而其最詳

細的批判評論則出自其《因滴論》（Hetubindu）的最後一節。

1.1	成熟的因後二相的定義

佛教邏輯作為專門的學說是從三世紀末就開始創立的，3 而其

中的正因三相的準確定義是直到十世紀才陸續由藏族佛學者們分別

在他們編寫的佛學院邏輯學教材《攝類學》中完成。4在未回放歷

史之前，我們先來領略一下正因的後二相在藏傳佛教中最後被定型

的情況。我們以普布覺•慈海（ 1825-1901）的《攝類

學》為例，書中說：

1	 玄奘於628年開始從僧勝學因明。於635年從戒賢（Śīlabhadra，529-645）正式學因
明、集量兩次。於641年從勝軍（Jayasena）又學一次因明。參考Saron（2016）第
416至419頁。

2 相關研究參見Tillemans（2000），Ono（2010）以及Moriyama（2014）。
3 窺基在其《因明入正理論疏》（以下簡稱《基疏》）中提到的「因明論者。源唯佛
說。」應被視作為一種思想原則的溯源，也就是說，理性原則是佛所開許的。

4 勝天光（ 1429-1500)的《拉朵攝類學》（ ）是現存最早的著名
《攝類學》著作。不過，恰巴・法獅子（ ，1109-1169）才是傳說中最早
的《攝類學》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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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某因成立「聲是無常」，有具因、法二者的正同喻；某與無

常相屬，某被量所決定唯在「成立『聲是無常』的同品」中以「隨

順安立式」的方式而有；如是者是某是成立「聲是無常」的隨遍的

性相。當某因成立「聲是無常」，有不具因、法二者的正異喻；

某與無常相屬，某被量所決定在「成立『聲是無常』的異品」中遍

無；如是者是某是成立彼「聲是無常」的逆遍的性相。5 

1.2	法稱前期的因後二相

1.2.1	陳那作品中的後二相以及遺留的相關問題

上述兩組定義，精緻、細膩，似多煩瑣，又不能減損。它體現

了佛教邏輯不同於形式邏輯，更關注認知的有效與達成的特性。不

過，因的後二相的定義在陳那作品中的最初形態並非如是，其原型

其實有點曖昧不定的。一方面，在其第二相的表達中，我們會見到

陳那的精細描述。其中一個細節的例子是他曾關注到句中一個限定

詞 （應是對應梵文eva）所應有的位置是在「同品」之後而不是

在「有」之後。他說：

[自宗：] 又因在彼所比同類中，是全部有或一分有。

[他宗：] 那是什麼原因？

[自宗：] 是說「唯於同彼所比中有」而不是「於同彼所

比中遍有」。

[他宗：] 如是者，不應說「因在無所立法中無」。

[自宗：] 是為了決定「該因唯於無所立法中無」，而不

是「該因在異彼或違彼中無」6 

5 《攝類學》：

	 *	這個	 顯然是多餘的。

6 《自釋》k 111a6及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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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述對話中我們看到陳那已經意識到比量需要一個正確的周

遍，而且，從他並不否認「不應說『因在無所立法中無』」的質疑

的回答方式來看，他顯然認同隨遍和逆遍在邏輯上是等價的。7另

一個能讓人推斷陳那已經關注因的周遍的必然性的證據是他在

《自釋》多處曾花大量筆墨描述和解釋因法之間的必然相屬關係。

譬如，他曾說，若未包括相屬，則不應成為解釋所立宗的因的性

相。8 

但在另一方面，陳那也為其後人如何理解他的思想留下過一些

困難。譬如，他曾建立過一種被稱為相違決定的不定因。9 在《自

釋》中，他對這種因的說明是它們既是相違的，同時它們又具有陳

那所說的三相。而相違決定的兩個原因能令辯論雙方在同一有法上

產生兩個正好相反的結論的猶疑。10 對此陳那給出的經典例子是

「所聞性」和「所作性」兩個因，它們能讓持有它們的辯論雙方對

7 不過，陳那原文中的回答似乎並沒有很好地回應「為什麼要在第二相之後還要再陳述
一個邏輯等價的第三相」的問題。相較於此，法稱在他的《正理滴論》第三章對相似
問題作出的回答顯得容易理解：「因為論式的差別，其（即：為他比量）有兩種，
即：具同法者和具異法者。就事實而言，二者沒有任何不同，以除了論式的不同以
外故。」（《正理滴論》3.3-7: tad dvividham prayogabhedāt, sādharmyavad vaid-
harmyavac ceti. nānayor arthataḥ kaścid bhedaḥ, anyatra prayogabhedāt.）值得一
提的是賈曹傑（1364-1432）曾在他的《集量論釋》（第298至299頁）中提到他的
其中一位老師（估計是仁達瓦， 1349-1412）認為這一段應該不是《自釋》
的原文，而是自在軍的添作。同時，賈曹傑也提到他的另一位老師（應該是宗喀巴，

1357-1419）反對這種說法，而認為「就算是將這一段視為阿闍梨（陳那）
之言也沒有過失。雖然通過表示『唯同品有』也能成立『（因）在異品中遮除』，

	 然而另外表示『無中無』的目的是：即在異品中遮除，而不是在與（所立法）相異
和與（所立法）相違中遮除。這樣的說法是要破斥認為——為得決定（正因）故，
必須要表示三相，而不是要破斥認為——一般為得決定（正因）故，需要表示三

	 相。」（《集量論釋》gyal：

8 《自釋》k 116b3及以後：
																																																		以及《自釋》v 33b6及以後：

9 參考《門論》第8頌以及《集量論》第3章第25頌。又參考桂紹隆（2020）第83頁。
10 參考《自釋》k 132a4及以後：	
	 		 法稱對相違決定的複
述見在第2.2.2.1.3.1節中關於《因滴論》(37-07-09)	的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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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有法「聲」「是無常」或「是常」產生相反的結論，而雙方又都

認為各自所舉的兩個因的後二相是成立的。

1.2.2	陳那的問題的延續和影響

1.2.2.1	玄奘的改譯及其唯識比量

相違決定被認為是既具足三相但又是不定因，即：不是正因。

如是者，三相如何定義正因？這個問題困擾過陳那的追隨者。譬

如：元曉（617-686）《判比量論》（以下簡稱《判論》）中就記

載了玄奘親傳弟子11文軌（約615-675）對這個問題的回應：「十二

相違決定立二比量。文軌法師自作問答。問。具足三相應是正因、

何故此中而言不定。答。此疑未決、不敢解之。」12與文軌的「不

敢解之」不同，其師玄奘則以「悄悄改之」的方式來實質認同了相

違決定的「有條件有效性」，也就是說正因的成立與否並不需要

在邏輯上找到穩定的背書，而是在暫時場景應用的有效性中成立。

這體現在其改譯《入論》的第二相以及其所提出的唯識比量上。在

《入論》中，第二相分兩次被表達為：sapakṣe sattvaṃ（第7句）

以及sapakṣa evāsti（第11句）。若照字面直譯分別應為：「是同品

中有」和「唯在同品中有」。由於後一句是加了限定詞eva的，而

且，它和上面我們曾提及的陳那解釋這個限制詞應該所處的位置完

全吻合，因此，後一句應可被視作是陳那本人的原話，且在邏輯上

它是一個更準確的表達式。而若假設同一作品中作者觀點應前後

一致的話，我們可以視前一句為後一句的一種鬆散的表達式或省

略式。13然而，玄奘將該兩處完全一樣地譯為「同品定有性」。對

此，玄奘其實是將eva改在了陳那所不欲的位置上。如果這樣，玄

奘也本該將之譯成同樣是陳那所不欲見的「同品中遍有性」，正

如他在譯第三相中的eva時，他顯然是知道如果eva出現在動詞「有

11 參考Moro（2017）第258頁。
12 《判論》第5頁。
13 值得一提的是，這種鬆散的表達式同樣出現在法稱的作品以及其追隨者的注釋中。譬
如《因滴論》中有說sapakṣe ca bhāvaḥ（見備註	 47《因滴論》原文。）因此，有些
單憑陳那作品中的某一句就對其整體邏輯水平下決定性結論的做法是應該審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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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其否定式非有）」之後是應被譯成「遍」的。當然，玄奘一定

也知道他不能那樣譯，因為那樣將令「勤勇無間所發」等一類因無

法成為證明「語言之聲14是無常」宗的正因。15也許是基於所有這

些考慮，玄奘作了以上那種大膽改譯。然而，玄奘的改譯如果合

理，則上面所引《自釋》中的一段「在說第二相之外有無必要說第

三相」的自問自答將成無義，因為玄奘的第二相是推不出第三相

的。

可能是伴隨著這樣的對正因三相的理解，據說玄奘曾提過一個

富有傳奇色彩且有爭議的唯識比量「真故極成色不離於眼識宗。自

許初三攝眼所不攝故因。猶如眼識喻。」16此比量式後來遭到新羅

僧人順憬（約七世紀）的質疑。他從新羅寄來了反論式「真故極成

色定離於眼識。自許初三攝眼識不攝故。猶如眼根。」17盡管窺基

對此作出了有效的抵抗，以令其師的唯識比量不致與順憬的反論式

形成一對相違決定，但就我的理解而言，玄奘的所謂唯識比量充其

量不過是法稱所批判的「通過在一個事例中觀察到其事的存在，而

決定該事於另一事上存在，而這是不合理的」18。在唯識比量中，

玄奘只是通過觀察到「自許初三攝眼所不攝」以及「不離眼識」在

「眼識」上存在，從而認定「不離眼識」在另一個同樣「自許初三

攝眼所不攝」的「極成色」中也存在。如果這樣的論證是成立的，

就算順憬的反對論式不至構成實質威脅，就算我們同意唯識比量有

一時應景之用，我們難道不能輕易地成立「真故，極成色應離極成

14 傳統佛教因明在此處的舉例有法多為「螺聲」。但筆者以為螺聲仍有被自然風吹響的
可能，故而改之。

15 參考法上的《正理滴論燈釋》第 9 4頁，第 2行及後： s a t t v a g r a h a ṇ ā t 
pūrvāvadhāraṇavacanena sapakṣāvyāpisattakasyāpi pratyatnānantarīyakasya 
hetutvaṃ kathitam / paścād avadhāraṇe tv ayam arthaḥ syāt – sapakṣe sattvam eva 
yasya sa hetur iti prayatnānantarīyakatvaṃ na hetuḥ syāt.	(譯文：通過將限定詞放在
「有」之前，那些如「勤勇所發」一樣的，在同品上存在但不周遍的也可以被說成為
（正）因了。但若限定詞後置，那麼意思就將成為：那些在同品上普遍存在的才是
（正）因了。因此，「勤勇所發」將不能成為（成立「語言之聲是無常」正）因。)

16 出自《基疏》。
17 出自《基疏》。
18 《釋量論》1.21cd: tatraikadṛṣṭyā nānyatra yuktas tadbhāvaniścaya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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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以許初三攝，眼所不攝故，如眼識。」19 或更直接地成立「菩

薩應不是菩薩，以是有故，如：所有一切不是菩薩者」。如是者，

我們幾乎可以成立一切事各自不是其自身，因為我們能觀察到除了

「屬其自身的事物」屬其自身之外，其它所有「不屬其自身的事

物」都不屬其自身。這顯然是荒謬的結論。

1.2.2.2	因六相說

和玄奘（602-664）取陳那三相而改其第二相不同，自在軍

（Īśvarasena，約580-640）認為陳那的三相是不能滿足正因的定義

的。為此，他在三相之外另添三相，即：具無違害之境性、具意圖

單一性和已知性。20 這其中的第四和第五相是想要以一種直接簡單

的方式阻止正因墮入相違決定的窘境。這種方法曾見諸佛教因明中

的宗的定義。21 然而，在當前的情況中，根據以下介紹的法稱的批

評來看，這種方式是不合適的。

2	 法稱對第四、第五相的破斥

2.1	破第四相

法稱對第四相的破斥體現為三個部分：(1) 說明該相不是一個

獨立的相，(2) 斷諍，(3) 小結。

19 有人可能將「離」和「不離」另作注釋從而提出爭議。然此唯識比量不是當前論文主
要關注，且將其擱下。有興趣的讀者可往參考如Franco (2004)	等眾多相關論文。

20 參考《因滴論》(34-07-08)：ṣaḍlakṣaṇo hetur ity apare. trīṇi caitāny 
abādhitaviṣayatvaṃ vivakṣitaikasaṃkhyatvaṃ jñātatvaṃ ceti.	 (譯文：其他宗*認為
因有六相；即所謂[上述]三種[相]以及這些：具無違害之境性、具意圖單一性和已知
性。)

 *Arcaṭa（約730-790）認為此處他宗是指正理派和伺察派等（Arcaṭa《因滴論釋》
第205頁，第23行及以後：ṣaḍlakṣaṇo hetur ity apare naiyāyikamīmāṃsakādayo 
manyante）。但賈曹傑等西藏學者認為是自在軍。Steinkellner（1967第193頁）接
受這種假設，其甚至認為第五和第六相系出陳那本身。關於這類歷史人物的判定，在
印度哲學史研究中雖有多種猜測，在無實物證據之前，我們姑且信之，一如關於玄奘
的無遮之會、唯識比量都是後人撰說。本文不深考史實，專致辨理。

21 如《入論》第4句：pratyakṣādyaviruddha iti vākyaśeṣaḥ以及《滴論》第三章、第38
句：svarūpeṇaiva svayam iṣṭo ’nirākṛtaḥ pakṣa i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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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該相不是一個獨立的相

在破除六相說的一開始，法稱說：

其中，首先具無違害之境性不是另外的一種相，以「違

害」與「不相離性」二者是相違的緣故。因為「不相離

性」就是僅當有所立法才有因，所以彼具有該相的因，如

何能在有法上存在，但其有法中卻無所立法？22 

法稱進一步解釋，當一個具有因法不相離性而且宗法成立的

因，其所立法依然能從有法上退失的話，是荒謬的。他說：

由於對現作所立法的違害的現量和比量令彼所立法從有法

中退失，而其中「須當彼所立法有而有」之因令彼所立法

於有法上存在, 則，嗚乎！諸事，即：諸所立法之相，都

轉極壞。23 

2.1.2	斷諍

2.1.2.1	破認為因法不相離性只建立在譬喻之上的說法

法稱假定敵宗可能為救破而說正因的因法相屬關係決定不一

定要在當前所立有法上成立，但可在其它譬喻上成立，24然後他

指出，若如是者，正因將轉成似因了。25對此，他不掩鋒芒地嘲笑

說：

[自宗：]此可憐人在與黃門聯姻後還想要兒子嗎？出示彼

因是於其有法上雖無所立法亦存在者，此後如何能說彼有

22 《因滴論》(34-09-11)：tatrābādhitaviṣayatvaṃ tāvan na pṛthag lakṣaṇam, 
bādhāvinābhāvayor virodhāt. avinābhāvo hi hetoḥ saty eva sādhyadharme bhāvaḥ. 
kathaṃ ca sa ta lakṣaṇo dharmiṇi hetuḥ syān na cātra sādhyadharmo bhavet.

23 《因滴論》(34-11-14)：pratyakṣānumāne hi sādhyadharmabādhane pravṛtte 
taṃ tato dharmiṇo nivartayatas tasmin saty eva bhavan hetus taṃ tatra dharmiṇi 
pravartayatīti paraṃ bata bhāvānām asvāsthyaṃ vartate.

24 參考《因滴論》(34-15)： anyatra sādhyadharmeṇāvinābhāvī hetur na 
sādhyadharmiṇy eveti cet,

25 參考Arcaṭa《因滴論釋》第207頁，第14行：hetvābhāsatāṃ vivarītuṃ 
paropahāsapūrvakam ā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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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具所立法？26 

按此文意，法稱指出：如果因法之間的必然關係，即因的第

二、第三相的周遍關係是可以實質排斥有法，而單純在有法之外的

譬喻上成立的話，那麼，這樣的因即便是能成立宗法，它又如何能

將所立法帶給有法從而成立宗義呢？對此，過去有一類「同品需要

實質除去有法」的解釋觀點，正好是法稱這裡所破斥的對象。而關

於陳那的理論中是否承認「同品需要實質除去有法」的觀念，我們

至少沒有在其作品中找到直接肯定的表述，所以，客觀的處理方式

可以存疑，可以允許不同角度的忖測。

2.1.2.2	破唯以有相反宗的可能性而用第四相

假設敵宗認為：因為三相既不能排除相反宗的出現的可能性，

則應有應用第四相的理由，27法稱對此的反駁分兩個階段，即從這

個第四相是否能被確定而觀察其效用。28首先，針對假設第四相已

得確認，他說：

[自宗：]因為僅由「無違害」，即：新增的第四相，就

成立所立宗，所以在當前情況下，因有什麼作用？[當分

析：是否決定有能違害「無所立法」的量的運作時，首

先，若是決定者，]28因為「無所立法」實質上是通過「能

違害的量」的作用而被確定的，所以，「無違害」本身已

足夠成立所立，故此，因成無用，[若他宗以為：定有違

26 《因滴論》(34-15-17)：tat kim ayaṃ tapasvī ṣaṇḍham udvāhya putraṃ mṛgayate. 
yasya dharmiṇi sādhyadharme ’saty api bhāvas tam upadarśya kathaṃ dharmī 
sādhyadharmavān ity ucyate.

27 參考《因滴論》(35-01-2)：ata evābādhāgrahaṇam iti cet, syād etad: yata eva he-
tur anyathāpi bhavet, ata eva pramāṇābhyām abādhitataddharmā dharmīty ucyata 
iti.	 (譯文：[他宗：]	 即因為此，才有「無違害」之說。就是說：正因為因有別的

	 （可能性），有法應不具有被兩種量違害的法。)同參考律天《因滴論釋》170b2：
 以及Arcaṭa《因滴論釋》第207頁，第23行：parasya 

vacanāvakāśam āśaṅkhyāha…
28 參考律天《因滴論釋》170b7：
།	།																																																				同參考Arcaṭa《因滴論釋》第208頁，第9行
	 及以後：tathā hy atra kalpanādvaiyam — bādhakapramāṇavṛttau sādhyābhāvo ni-

yato vā syād? aniyato vā? tatra yadi pūrvo vikalpas tad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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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故，因應有用。故說：]29因為即便實質有違害30，因亦

無能立的功能。31 

其次，針對假設第四相未得確定，法稱說：

[其次，]若是未決定者，應無能違害彼「無所立法」的量

以假設有「能違害的量」故。又因為存在「無所立法」的

可能性 ，所以「無違害」無用。32 

2.1.2.3	破第四相有利他之用

2.1.2.3.1	敘他宗救

考慮到上述兩種破斥，即：雖立第四相，但其能否被確定都會

引伸「無用」的過失，33敵宗可能會改而說： 

[他宗：]「無違害」不是事實沒有違害，而是未緣到違

害。而即便於某處可能有違害，然對某士夫而言，應有其

未緣到違害，因此，這就是因用處。34 

2.1.2.3.2	破救

如上述所言，敵宗在試圖為第四相另覓「用途」，即，在某類

29 參考律天《因滴論釋》171a1及以後：

30 參考Arcaṭa《因滴論釋》第208頁，第18行及以後：yadi bādhakaṃ pramāṇaṃ vart-
tate tadā tena sādhyābhāvasya dharmiṇi sādhanāt punar brahmaṇāpi tadbhāvasya 
karttum aśakyatvāt kim aṅga 3punaḥ śaṣṭhena hetuneti kutaḥ sādhanasya hetoḥ 
sāmarthyam? 

 若存在能違害的量，則因此能立（因）在「沒有所立（法）的有法」中存在。復又，
即使是梵天也不能令其有故，更何況（kim aṅga punaḥ）以諂誑之因。故何有能立之
因的功能？

31 《因滴論》(35-02-05)：tat kim idānīṃ hetoḥ sāmarthyam abādhayaiva 
sādhyasiddheḥ, sādhyābhāvo hi bādhakapramāṇavṛttiniyata ity abādhāyāṃ 
sādhyasiddhir iti vyartho hetuḥ, bādhāyām api sādhanasāmarthyābhāvāt.

32 《因滴論》(35-05-06)：aniyame na ca bādhakaṃ pramāṇaṃ syāt. sādhyābhāvasya 
ca sambhava iti nābādhāyāḥ sāmarthyam.

33 參考律天《因滴論釋》171a7：
34 《因滴論》(35-07-08)：na ca bādhā ’bhāvo ’bādhā, kiṃ tarhi bādhānupalabdhiḥ. sā 

ca puruṣasya kvacid bādhāsambhave ’pi syād iti sa hetuprayogaviṣaya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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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景中，可以幫助那些對於事實有相反宗但未覺察的「用因者」排

除錯亂。這也解釋了敵宗所謂的相反宗的可能性是針對應用情景中

的某類有情而言的。對此，法稱的反駁分成兩個步驟：首先，他

認為用因的標準前設不應該是唯以「可能有違害」或「可能有相反

宗的成立」作為基準。否則，將出現如下的過失，即：因在實質有

相反宗的情況下依然有用，即有效，因為此時的「實質存在的相反

宗」不會遮除情景中用因者心中的「相反宗的可能性」。據此，法

稱說：

[自宗：]你真的認為「因」會怕「緣到違害」，卻不怕違

害本身，以至於你因此認為：不觀待違害而僅當未緣到彼

違害就使用因？先不觀待在事實上彼因是否有違害，當未

緣到違害，則將用其因，則使用彼因的目的是什麼？35 

對此假設敵宗未能領略法稱的反諷意味，竟答用因的目的依然

是為證宗，36 對此，法稱說：

[自宗：]那是什麼因能在某處有違害時仍能夠成立所立

宗，以至於你未努力確認「此違害不存在」，而依然使用

該因？即便如此，「具無違害之境性」亦應不是因之相，

以即便有違害，其因亦有功能的緣故。也就是說：當未緣

到如是違害——即使有違害存在之可能性——僅由承認此

可能性而用因，37以若不承認在認可違害用因，則對被懷

35 《因滴論》(35-08-11)：kiṃ nu vai hetur bādhopalabdher bibheti na bādhāyāḥ? 
yena bādhām anādṛtyānupalabdhau prayoktavya iṣṭaḥ? sa tarhi hetuḥ paramārthato 
bādhāyāḥ bhāvam abhāvaṃ vā ’napekṣya bādhā ’nupalabdhau prayoktavyaḥ. sa 
kim arthaṃ prayujyate.	照Arcaṭa 的說法，這等同認為：即使未緣到相違，只要有相
違的可能性，就能用因成立所立。（Arcaṭa《因滴論釋》第209頁，第18行及以後：	
bādhā ’nupalambhe ’pi tatsambhave sādhyasidhanāyogād ity abhiprāyaḥ.）

36 《因滴論》(35-11)：sādhyasiddhyartham.
37 律天和Arcaṭa將此推定為他宗辯稱第四相中的「無違害」的使用標準不是真的依量
確定的無違害，而僅是「未緣到違害」即可。參考：律天《因滴論釋》，172a4：

 （ 若 你 雖 於 違 害 當
來之時，僅憑未緣到而同意用因，則……）Arcaṭa《因滴論釋》第210頁，第1
行：syan matam - anupalabhyamānabādhatvaṃ hetulakṣaṇaṃ paramārthena 
nābādhitaviṣayatvam ity…(若謂，應如是承許：「未緣到相違性」作為因之相，不
是真的「具無違害之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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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的違害用因是不合理的緣故。38 

在緊接著的下一個反駁的步驟中，法稱進一步加強他的批評，

他指出：若照敵宗的觀點，不僅在事實上有相違害的宗時能使用第

四相，即便是在更嚴重的情況下，即：在有其他人已發現相違害宗

時，也能使用第四相。為此他說

同樣地，即便緣到違害亦可用因，以對於承認實有違害而

言，緣或不緣到彼違害亦無差別的緣故。39 

2.1.2.3.3	破敵宗救「當違害被確認時，則因成無用」

假使敵宗可能反對說，40 如果有違害，則因應成無用，41 法稱

對此的回應是：

[自宗：]若如是，即：若承許有違害，則無因之用，當違

害的不可能性未得確定，不應唯以未緣到違害而用因，因

為不應如此——其因即便被使用亦成無用。42 

在此段文意中，法稱強調了，因相的成立必須有其事實所指所

破。對此敵宗猶說：所破違害之宗是有，然用因的當事人不知，故

立第四相有用。43 對此，法稱答說：

[自宗：]是什麼「緣到」能周遍違害，以至於「違害因彼

緣到遮遣而遮遣」，又使違害的可能性所造之因能因此而

不成「無用」？即便如是，因亦成無用，以僅由「未緣到

38 《因滴論》(35-12-17)：sa kiṃ kvacid bādhāyām api satyāṃ sādhyaṃ sādhayet? 
yenāsyā nābhāvanirṇayaṃ prati yatnaḥ kriyate hetuś ca prayujyate? tathāpi 
nābādhitaviṣayatvaṃ hetulakṣaṇam, bādhāyām apy asya sāmarthyāt; tathā 
hi yathānupalambhe bādhāyā bhāvasambhave ’py abhyupagamya prayogaḥ. 
saṃśayitasyānabhyupagame pravṛttyayogāt.

39 《因滴論》(35-16-17)：tathā bādhopalabdhāv api prayogaḥ, abhyupagame sati 
viśeṣābhāvāt.

40 參考Arcaṭa《因滴論釋》第210頁，第14行：parasya vacanāvakāśam āśaṅkyāha…
41 參考《因滴論》(35-18) na bādhāyāṃ sāmartha iti cet.
42 《因滴論》(35-18-19)：yady evaṃ nānirṇītabādhā’sambhavaḥ prayogam arhati – 

mā bhūt prayuktasyāpy asāmarthyam iti.
43 參考《因滴論》(36-01)：bādhānupalambhe sāmarthyam iti c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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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害」即可成立所立的緣故，此因成立以若未緣到則不可

能有違害的緣故。假設即使緣到被遮除，也不遮除違害，

則因照樣是無用，故不用。44 

2.1.3	破第四相小結

在對上述破第四相的小結中，法稱說：

因此，當因在自所立法的有和無二者之外存在，它在有法

上既不成立也不破壞任何所立法，故提出彼因也沒有用。

因此，「違害」與「不相離性」不共存。由此，「無違

害」不是另一種相。45 

以此，法稱重申了正因是必要因法周遍關係的成立，若無此關

係，則不能對所證宗產生任何作用。而若正因的周遍關係得以確

立，那麼正因就能必然推出真宗，而添加第四相就是多餘的。他進

一步解釋說：

若彼「具無違害之境性」在彼承許的「周遍」外應有另一

種差別，或應稱之為另一種相者，則應即便有某，亦有

其餘，如所謂，「宗法性」和「同品中有」。然而，當有

「不相離性」時，「無違害」是不可能有這種情況的。因

此，「因」和「相違因」二者分別具有與「所立法」及

「相反所立法」的兩種『不相離性』，是不可能在一境上

成相違的。因此，不將「無彼者，即：離違害」說成是異

於二種順逆周遍之相。因此，當使用因時，不容有宗之諸

44 《因滴論》(36-01-05)：kim upalambho bādhāṃ vyāpnoti? yena tannivṛttau 
bādhānivṛttir? yato hetor bādhāsambhavakṛtam asāmarthyaṃ na syāt? tathāpi 
vyartho hetur bādhā ’nupalambhād eva sādhyasiddheḥ, anupalambhe bādhā 
’sambhavāt. upalambhanivṛttāv api bādhā ’nivṛttau tadavasthaṃ hetor asāmarthyam 
ity aprayogaḥ. 

45 《因滴論》(36-05-08)：tasmāt svasādhyabhāvābhāvābhyām anyathāpi bhavan 
dharmiṇi hetur na kiṃcid bhāvayati na vibhāvayatīti na tadupakṣepaḥ samarthaḥ. 
tan na bādhā’vinābhāvayoḥ sahabhāvaḥ. tena nābādhā rūpāntara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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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又因為沒有單獨之宗之用 ，故不說為宗之過。46 

2.2	破第五相

2.2.1	第四、第五相的邏輯等價

事實上在第四和第五相中，前者是防止有相違的宗的出現，後

者是防止這種宗出現在用因者的知識中。顯然，如果第四相不成立

第五相也難以成立。因此，法稱在破第五相的一開始就說「憑此對

無違害的破斥亦回應，即：破斥了『單一意圖』。」47為了解釋其

中的原因，他說「因為僅當自所立法存在時，『單一原因』才存

在，所立中是有決定的。」48 法稱更解釋了，即便是相反因也應有

其因法必然關係。他說：

即於彼有法上，亦有與此先表述的因，如：所作性不同的

反方因，如：所聞性，其唯當有對彼所立法的違害時即有

不同的所立法時而存在，因此，與彼先表述的因，如：所

作性相違。因此，此相與違害同樣因為不可能存在而被遮

除了。49 

關於兩種情況的相同性，律天曾有解釋說：

譬如：說「聲是常，以所聞性故，如聲性」。當有因法不相

離性則不應有違害，而當有違害時則不應有因法不相離性。

又於其中，若容有與「無常性」不相離的「所作性」，則不

應有「常性」，而若容有與「常性」不相離的「所聞性」

46 《因滴論》(36-09-15)：tan nāma tasmād viśeṣaṇāntaraṃ syāl lakṣaṇāntaratvena 
vopādānam arhati, yadbhāve ’pi yasyānyathābhāvaḥ, tad yathā pakṣadharmatvaṃ 
sapakṣe ca bhāva iti. na caitad abādhāyā avinābhāve sati sambhavatīti na 
hetuviruddhayoḥ sādhyaviparyayāvinābhāvinor viṣaye bādhāsambhava iti na 
tadabhāvaḥ pṛthag anayor lakṣaṇatvena vācyaḥ. tasmān na hetoprayoge sati 
pratijñādoṣāṇāṃ sambhavaḥ. nāpi kevalāyāḥ pratijñāyāḥ prayogo ’stīti na 
pratijñādoṣā vācyāḥ.

47 參考《因滴論》(36-16)：etenaikasaṅkhyāvivakṣāpi pratyuktā.
48 參考《因滴論》(36-16-17)：katham? eko hi svasādhyabhāva eva bhāvāt 

tenāvyabhicārī.
49 《因滴論》(36-17-18)：tatraiva tadanyo ’pi tadbādhakasya bhāva eva bhāvād virud-

dhas teneti bādhayā samān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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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不應有「無常性」。因此，相違因的意圖和「違害」是

相同的。50 

2.2.2	別破第五相

接下來，法稱對第五相分兩個假設進行破斥：（一）相反因是

不可能的；（二）未見到相反因。他說：「另外，什麼是那個因，

其反方因事實上是不可能，又或者其反方因是未被指出的，而該因

被認作是正知之因或是顛倒知之因？」51 

2.2.2.1	破斥相反因是不可能的第五相

2.2.2.1.1	正破

在解釋兩種假設的結果中，52對於不可能有相反因的情況，法

稱首先說：

[自宗：]若被定義的因是不可能有被認作為正智之因的反

方因，此「具意圖單一性」應不是相，以其不能確定的緣

故。或者，因成不存在，因為性質未確定的能了法不是彼

能了因相，如具猶豫的宗法性者一樣。53 

通過指出敵宗由於未能應用因法不相離性，從不能真正消除反

方因的可能性，法稱下結論說：敵宗將不能舉出任何正因，因為有

效的因都不能有猶豫的特徵。54

50 參考律天《因滴論釋》174a4及以後：

51 《因滴論》(36-19-20)：api ca yo vastuto ’sambhavatpratihetuḥ, sa kiṃ 
samyagjñānaviparyayahetur iṣṭaḥ, āhosvid apradarśitapratihetuḥ. 同參考Arcaṭa《因
滴論釋》第213頁，第22行及以後：kim asau samyagjñānasya viparyayasya vopany
astasādhyaviparītajñānasya vā hetur iṣṭo…

52 參考《因滴論》(36-20)：kiṃ cāgtaḥ. 由此有什麼後果？
53 《因滴論》(37-01-03)：yady asambhavatpratihetur hetuḥ, alakṣaṇam etad 

aśakyaniścayatvāt. hetvabhāvo vā, na hy aniścitātmanaḥ pratipādakadharmasya 
tallakṣaṇatvaṃ saṃdigdhapakṣadharmatvavat.

54 參考《因滴論》(37-03)：nāpi saṃdigdhalakṣaṇo hetur iti na kaścid dhetuḥ syāt.（譯
文：亦不應有帶猶豫之相的因，因此，完全沒有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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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1.2	無論相反因作實與否，第五相都是有過失的

法稱進一步強調地說，正因不可能只因為見「可能有相反因」

而存在的，因為如是之因是無法簡單地通過「未見相反方因」而排

除反方因的可能性的。他說：

當相是相同的，即：因的反方因被懷疑的時候, 即使未見

反方因，已見有反方因之可能性亦令人生疑竇，以無見不

見反方之差別的緣故。55  

他進而解釋及總結說：

而若有差別，則唯彼差別就是因之相。由此差別，一向已

遮反方宗的因能使自所立確定。因此，不具彼相，即：具

未見之反方因者不應是因。如是者，「單一意圖」是無用

的。56 

2.2.2.1.3	破相違決定因

2.2.2.1.3.1	敘相違決定因及破彼

如在上面第1.2.1中所說，陳那在其因明系統中建立過一種叫相

違決定的不定因。而該因的建立使其因明理論呈現出一些曖昧不定

的特徵，即：該因即被字面上說成是具有三相，但同時又是不定

因。而上述被增補的第四、第五相都顯然是要將相違決定因從正因

中摘出去。法稱在其破斥第五相時，也專門以相違決定為例。他首

先複述了該因：

因此，應捨棄相違決定的性相，如說：若兩種具備各自自

相之因於同一有法上相違地遭遇，是所謂相違決定。57 

55 《因滴論》(37-04-05)：tulyalakṣaṇe hi dṛṣṭaḥ pratiyogisambhavo ’dṛṣṭapratiyogiṣv 
api śaṅkām utpādayati, viśeṣābhāvāt;

56 《因滴論》(37-05-07)：sati vā viśeṣe sa eva hetulakṣaṇam; tato hi hetur ekāntena 
nirastapratipakṣaḥ svasādhyaṃ niścāyayatīty atallakṣaṇo na hetuḥ syāt. tathā 
caikasaṅkhyāvivakṣā vyarthā.

57 《因滴論》(37-07-09)：ato viruddhāvyabhicārilakṣaṇaṃ hīyeta — svalakṣaṇa yuk-
tayor hetvor ekatra virodhenopanipāte viruddhāvyabhicārī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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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1.3.2	破「第五相為利他而立」

2.2.2.1.3.2.1	若有兩種相屬則無相違決定

假定敵宗也認為，當認定兩種差別相，即：兩種因法必然相屬

關係，那就不存在所謂的相違決定了，同時，因的第五相就無用

了，為此敵宗認為第五相是利益那些還未知道這種相屬關係的用因

者的，58 對此法稱說：

而你未說彼差別，即：兩種相屬之相。凡了解彼相後，我

們將見到反方可不可能。因此，以對於你定無差別故，於

一切中將有關於有無反方的猶豫。59 

值得一提的是，據法稱的理論，此處兩個因都可以被認定為猶

豫所成的不定因，他的批評是指向陳那對這兩個因具三相的表述。

2.2.2.1.3.2.2	一種過失：雖見反方因，第五相猶有用

我們在第2.1.2.3.3曾見過法稱破斥第四相無用。以下是法稱對

第五相的同類破斥，他說：

即便是對於己經見到反方因之因，較之前的另一種情況

即：於一切時中亦未見反方故，不見任何差別。而即使是

那些有可能的反方因，亦不總是被緣到的，除非有智慧卓

越的觀察者觀察它們。60 

2.2.2.1.4	小結

法稱在小結對第五相的破斥中說：「因此，相違因的『可能』

和『不可能』二者都未確定，因此，由於『是該因的相』未確定，

58 參考律天《因滴論釋》175a7：

59 《因滴論》(37-09-11)：na ca tasya viśeṣasya rūpaṃ nirdiśyate, yat pratītya 
pratiyogisambhavāsambhavāv utpaśyāmaḥ. tasmān nāsty eva viśeṣa iti sarvatra 
śaṅkayā bhavitavyam.

60 《因滴論》(37-11-13): dṛṣṭapratihetor api hetoḥ prāg itareṇa na kaścid viśeṣo 
lakṣyate. na ca sambhavatpratihetūnām api sarvadā tadupalabdhiḥ, atiśayavatī tu 
prajñotprekṣiṇī dṛṣṭ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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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應完全不是因。」61 

2.2.2.2	破斥「未見到相反因時」的第五相

2.2.2.2.1	以陳那所舉的例子說明

在破斥了「相反因是不可能」的第五相後，法稱繼而破在未見

相反時的第五相。其中，法稱繼續以相違決定因為例，說： 

如果因是未被提及的反方因——如陳那所言：「當有人，

如：聲明師，許聲性是常，那時，此以『所聞性』為相以

及宗法成立者應是該因。若勝論師將完全不舉示如『所作

性』等證明『聲是無常』的因」，此時人們如何擺脫較惱

人的困境：即既不能公開又不能隱藏老師們的錯誤？62 

正如法稱曾在其它論著中提到的，只有當辯論雙方在抉擇正因

之相時都無法依循自然事勢之理，但憑自宗教言便施設能立時，才

會出現被說成是不定因的相違決定。63在本論中，法稱從另一面直

接解釋了，是有一類教言，本身對真理事實存有誤判，而由此誤導

其教中學人，如當前舉例的聲明師和勝論師錯信「聲性是常」，從

而使「所聞性」得逞攪局。然而，但凡其中有人，譬如當前的勝論

師，能依事勢之理，抉擇出「所作性」和「無常性」之間的因法相

屬關係，必能循理昭揭自宗教言有虧，而其時才有上文中的「不知

愛其師抑或愛真理」的兩難處境。 

61 《因滴論》(37-13-14)：tenāniścayaḥ sambhavāsambhavayor ity aniścitalakṣaṇatvān 
na kaścid hetuḥ syāt. 

62 《因滴論》(37-15-18)：athāpradarśitapratihetur hetuḥ, yathāha -- yadā tarhi 
śabdatvaṃ nityam abhyupaiti, tadāyaṃ hetur eva syāt, yady atrānityatvahetuṃ 
kṛtakatvādikam api kaścin na nirdeśayed iti -- idam idānīṃ kaṣṭataraṃ vyasanam 
āyātam aprakāśyam asaṃvaraṇīyaṃ ca kathaṃ nirvoḍhuṃ śakyam. 

63 參考《滴論》3.114-115：tasmād avastudarśanabalapravṛttam āgamāśrayam 
anumānam āśritya tadarthavicāreṣu viruddhāvyabhicārī sādhanadoṣa uktaḥ. 
śāstrakārāṇām artheṣu bhrāntyā viparītasvabhāvopasaṃhārasambhavāt.	（譯文：因
此，當比量缺乏見事實的能力的運轉，而以教言為所依，由依（如是比量）而對其境
作判斷時，相違決定被說為能立的過失，因為教典的作者可能由於對事實有錯亂而引
至顛倒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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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2	相違決定的過失（一）無力證宗	

法稱又進一步解釋相違決定中唯以教量而為能立的一方將如何

被正理所破斥。他說:

首先，此因，如：所聞性，令諸事，如：聲等，具諸自所

立本身，即：常性之體性，而後使以彼所聞性為能量之士

夫，即：彌曼沙師和聲明師等與增上生和決定勝關聯，復

於其後，以具辨才士夫即：勝論師通過標舉其它因，如：

所作性，令以「常性」為所立法的能立「所聞性」因的能

力消失掉，從常性之圓滿驅擯了那些事，如：聲等，以及

從那些事，即：增上生和決定勝的圓滿，驅擯了那些士

夫，而後就如被褫奪王位之國王進入苦行林，因此，我們

能對此說什麼呢？64 

從以上一段可見法稱對相違決定的批評顯然是對其中一方具三

相的批評。他認為若真具三相是不可能被任何其它因所推翻的。

2.2.2.2.3	 相違決定的過失（二）：若說相違決定具三

相是可笑的

法稱接下來作了一個假設的解釋，如果承認聲明師所舉的「所

聞性」在遇上勝論師提出的「所作性」之前有一種臨時的「正」價

值的話，將會有如下可笑的過失：65 

而如果許一種未提及反方因的因，其能立性是靠辯論中的

人的一閃靈光所作，那麼，什麼是事實上的能立或非能

立？66 

64 《因滴論》(37-18-38-03) sa tāvad ayaṃ hetur vastūni svasādhyatattvaprakṛtīni kṛtvā 
tatpramāṇakān puruṣān abhyudayaniḥśreyasābhyāṃ saṃyojya punaḥ pratibhāvatā 
puruṣeṇa hetvantaranidarśanenotkīlitasādhanasāmarthyas tāni vastūni tāṃś ca 
puruṣāṃs tadbhāvasampadaḥ pracyāvya bhraṣṭarājya iva rājā tapovanaṃ gacchatīti 
kiṃ atra brūmaḥ.

65 參考律天《因滴論釋》177a1：de ltar co dris pa'i phyogs 'di la nyes pa nye bar 
bstan par bya ba'i phyir. 同參考Arcaṭa《因滴論釋》第219頁，第13行：tad evam 
upahāsyaitasmin pakṣe doṣam upadarśayann…

66 《因滴論》(38-03-04): puruṣapratibhākṛte ca sādhanatve kim idānīṃ vastutaḥ 
sādhanam asādhanaṃ v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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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尖銳地指出，若許相違決定的兩個因是具三相，則當其中

任何一方已立而其反方因未出現時，已立的一方都可相對在當時情

景中被肯定是正因。如是者，我們將無法不承認連「所聞性」對證

明「聲是常」也有一時的正確性。如是者，正因的確立標準將交付

辯論情景中的一時之用，而非真實的邏輯判定。這將毁壞因明體系

的基礎。借此批評反觀，我們之前提到的「唯識比量」，就算有人

欲救之於「當時之用」，恐也難敵法稱這類批評。

2.2.2.2.4	別破未見相反因而用第五相

2.2.2.2.4.1	破相違決定因與所立法相屬

法稱強調若相違決定因具三相而與所立法相屬，那麼它們中的

任何一方在任何條件下都不應該被顛撲改變。他說：

而因憑自性有彼所立法，其如何應被改成其它？[若問：

何以不能改成其它？]67 因為對諸事68 而言，沒有自性改

變者，即：相違的以及沒有兩種相違的自性。69 

2.2.2.2.4.2	破不具所立法的因

另外，法稱又從反面重申其理論原則，他說：

而若因不具彼所立法，則何能於其他時候亦即：當未提及

反方因時作某事之能立？70 

67 律天《因滴論釋》177a5：
68 關於vastūnām的訓釋，Arcaṭa認為是「因相」（hetulakṣaṇānām, Arcaṭa《因滴論
釋》第219頁，第25行及以後），而律天對此沒有特別訓釋。值得注意的是：此處所
緊接的前文（第14頁）也曾兩次提到vastu，而在該處是照「有法」釋的。若此處作
參同處理，則本句可以被理解為：對於有法而言，譬如，對「聲」而言，沒有與「無
常」自性相違的自性「常」等，兩種相違的自性不可能在一種有法上並存。也就是
說，任何一個宗自性就是單向肯定的，根本不會因為認知的暫時局限而有兩種相反性
質的可能性。

69 《因滴論》(38-04-06)：sa ca hetuḥ svabhāvatas taddharmabhāvī katham anyathā 
kriyeta, vastūnāṃ svabhāvānyathābhāvasya viruddhobhayasvabhāvasya cābhāvāt,

70 《因滴論》(38-06-07)：ataddharmabhāvī ca katham anyadāpi sādhanaṃ kasyacit. 
參考律天《因滴論釋》177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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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小結

最後，法稱總結其破第五相如下：

因此，從事實的本質而言，不可能有一種反方因具有彼果

因和自性因的相，也就是說，反方因不可能具有已說的「

與自所立法不相離的相」，故「單一意圖」不是相，以無

其所斷的緣故。71 

3.	總結

本文從介紹在藏傳佛教因明教材中的因的第二、第三相表述開

始。值得一提的是，當西藏人為其學生編寫應用於辯論場實戰的

教科書時，已然意識到不能對因的三相作一般概括性的定義。雖

然我們偶而也會在其中發現類似定義的描述，譬如：「彼依量決定

唯在成立彼的同品中有隨順安立式者，是成立彼之隨遍的性相。

憑與成立彼之所立法的義反體相屬，依量決定在成立彼的異品中

遍無隨順安立式者，是成立彼之逆遍的性相。」72但同時我們也收

到他們的警告，譬如：「然而，這些性相是為主要的理解而作，

但不作決定，因為『聲』雖能符合成立『聲是無常』性相的三種

表述，但不是三者的任何一種。」73帶著第二、第三相標準的表述

式，我們回顧了這兩相在陳那原著中的表述情況，以及發現了他遺

留給我們的問題。如果我們認為那些「問題」在陳那的表述中只是

有點曖昧不定，那麼，當這些問題在玄奘和自在軍的表述中就變得

很明顯了。玄奘和自在軍處理問題的方式實質上是將佛教邏輯從演

71 《因滴論》(38-08-10)：tasmāt svabhāvataḥ svasādhyāvinābhāvinor 
vihitalakṣaṇayoḥ kāryasvabhāvayos tallakṣaṇasya pratihetor asambhāvād alakṣaṇam 
ekasaṅkhyāvivakṣā, vyavacchedyābhāvāt.

72 《攝類學》第241頁：

	 *	這個 	顯然是多餘的。

73 《攝類學》第24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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繹降格為類比。74相較而言，如本文所介紹者，法稱在《因滴論》

中對該問題的處理方法顯得系統且合理。本文所介紹的法稱的議

論的核心內容是確認似因和正因之間必無交叉的可能。他認為對

正因後二相的確認主要依賴對兩種因法關係的肯定。如本文前面

也提到，陳那的因明系統中其實不乏對因法相屬關係的關注和描

述，但何以又出現容忍相違決定因的情況，讓人難以判定其思想定

位。而法稱對因法相屬關係的描述則相對清晰。他甚至將因法相屬

關係分作兩類，即：同體相屬（tadutpattipratibandha）和彼生相屬

（tādātmyapratibandha）。亦因此，法稱對所謂的相違決定因的態

度是清晰且決絕的。最後，我們應該在讚賞法稱的處理方法的同

時，也應注意到，他對相屬關係的分類方法，也不是完全沒有缺

點的。在《釋量論》1.975 中， 他曾艱難地嘗試構建一種有效的推

論，即如何以「口中的糖塊的味道」推論「該糖塊的形相」。其中

的因和所立法由於是同時存在而無彼生相屬，又由於它們是異體而

非同體相屬，同類推比也可輕易在從手掌推知手背，從山陽推知山

陰等無窮的例子中找到。此類推比為後人留下的疑惑，至今猶未有

定案。

 

74 應當注意到，現代學者會忍不住地借用西方邏輯的術語來注釋佛教因明，然而在關於
「用西方邏輯的概念來格定佛教因明是否適合」的問題上，筆者認為是應該審慎而為
的。這裡用「演繹」和「類比」兩詞，也是循一般理解而言。若要深究其適當與否，
要視乎採用什麼邏輯系統對二者作什麼樣的公認定義才好判斷。

75 參考《釋量論》第一品第9頌：ekasāmagryadhīnasya rūpāde rasato gatiḥ, 
hetudharmānumānena dhūmendhanavikāravat. (譯文：通過味道了知依於同一聚合
的形色等，是通過因法的比度，如從煙（知）柴薪的變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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縮略語	

D The Tibetan Tripiṭaka (Bstan ’gyur, Sde Dge edition)

Ed. Edited

JIP Journal of Indian Philosophy.

Lit. literally

P The Tibetan Tripiṭaka (Bstan ’gyur, Peking edition)

Sk. Sanskrit

Tib. Tibetan

WZKS Wiener Zeitschrift für die Kunde Südasiens

《滴論》 收錄在《正理滴論燈釋》中的法稱的《正理

 滴論》

《門論》 Some Sanskrit fragments of Nyāyamukha. 

 參考桂紹隆（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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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to the Refutation of Abādhitaviṣayatvam, 
Vivakṣitaikasaṃkhyatvam and viruddhāvyabhicārin 

in Hetubindhu

Lo King Chung

Abstract:  The antinomic reasons (viruddhāvyabhicārin) 
were ini t ia l ly  introduced by Dignāga (ca.  480-540)  in  his 
Pramāṇasamuccayavṛtti (hereafter PSV) and Nyāyamukha (hereafter 
NMu). This type of inconclusive reason (anaikāntikahetu or 
saṃśayahetu) was later reiterated almost verbatim by Śaṅkarasvāmin (ca. 
500-560) in his Nyāyapraveśa (hereafter NP). The challenges left by the 
antinomic reasons to the theory of Buddhist logic generally during the 
time between Dignāga and Dharmakīrti (ca. 600-660) can be discovered 
in three occurrences: (1) Xuanzang’s (602-664)  distorting translation of 
the second characteristic of reason in NP, (2) Xuanzang’s inference of 
idealism (vijñaptimātratā), and (3) Īśvarasena's (ca. 580-640) addition of 
the fourth and the fifth characteristics to the definition of a valid reason. 
In the end, Dharmakīrti completely rejected the reasons and the two 
characteristics from Buddhist logic. His three main writings, namely 
Pramāṇavārttika (hereafter PV), Pramāṇaviniścaya, and Nyāyabindu 
(hereafter NB), succinctly convey his arguments on this issue. The most 
explicit refutations of the reasons appear in the last part of Hetubindu 
(hereafter HB), where he refuted the fourth and the fifth characteristics. 
This paper outlines the framework of Dharmakīrti’s refutations stated in 
HB and provides an annotated translation of the text to give an overview 
of the inception, influence, and conclusion of the antinomic reasons in 
Buddhist log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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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明邏輯真值量化的探索	

李潤生・蔡禮德

序言

所謂「因明邏輯真值量化的探索」者，目的在瞭解「因明新

論」中，構成「首屆國際因明學術研討會文萃」。文中有劉培育、

巫白慧、沈劍英、韓廷傑等，或長或短，合彼七十三篇，當中包括

李潤生與蔡禮德的「因明真值量化的探索」。其中有涵蓋的純粹演

繹邏輯、歸納邏輯、二值邏輯、多值邏輯，乃至量化的問題。基本

有佛家因明的邏輯要素、因明的邏輯真值、因明的真值化之嘗試及

因明的真值量化之效用等。由此構成「邏輯真值的量化公式」，如

下：

(x)‧〔 (Sx→Mx)‧(Mx→Px)〕→(x)‧(Sx→Px) 的

真值＝        x                                  x 100%

更從施設一種情況作為考察的攀例：設有張家子女今有四人：

大兒患近視，次兒患近視，大女患近視，次女則未知患近視。如是

依佛學因明作「三支比量」如下：

宗：張家次女患近視〔(x)‧Sx→Px〕

因：以是張家子女故〔(x)‧Sx→Mx〕

喻：若是張家子女者，〔(x)‧Mx→Px〕

    見皆近視，如張家大兒。

於是施設的「真值量化公式」試演算出「張家次女患近視」的邏輯

真值而得「所立宗〔(x)‧Sx→Px〕等於：

              x                                   x 100%
NM ‧ P

NM ‧ P +NM ‧ ~P+ NS

NS ‧ M

NS

NM ‧ P

NM ‧ P +NM ‧ ~P+ NS

NS ‧ M

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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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NS＝NS ‧ M＝1〔滿足「第一相因」，因張家次女確是張家子女

故〕；及NM ‧ P＞0〔「同品定有性」的數量＝3〕而滿足「第二相

因」，因已知張家大兒確是張家子女，又患近視故；及NM ‧ ～P＝0

〔「異品遍無性」〕，而滿足「第三相因」，因沒有張家子女不患

近視故時，＝        x                        x 100%

＝（1）x （    ）x 100%

＝（真值量化是）75%

由此遠比「聲是無常」觀察，則「因三相」條件不變時，其

「邏輯真值」愈高，範圍愈小，其「邏輯真值」愈低，可知。

又彼運用                x                                   x 100%，嘗試解決玄奘

法師所撰的「唯識比量」引至「能服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的問

題。

公元2006年12月吉日謹識

NM ‧ P

NM ‧ P +NM ‧ ~P+ NS

NS ‧ M

NS

3

3 + 0 + 1

NS ‧ M

NS ‧ M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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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

本文撰作的目的在運用現代邏輯知識，探索佛家因明三支比量

的本質，開發其邏輯真值，施設「邏輯真值的量化公式」以審定任

何「因明三支比量」的「邏輯真值」。如是希望可以簡化「三支比

量」真、似的判斷，評斷古今學者運用「三支比量」進行論證所得

的實際邏輯真值之效果。

論文開成四大段落。首段說明「佛家因明」所探討的內容其實

涵攝「知識論」、「邏輯學」、「辯論術」，而本文所探索的只限

於「因三相」、「九句因」等有關「邏輯學」那一部分，如有必要

才旁及其餘部分。

次段從「因明三支比量」的結構作出分析，論證即使是「因三相

具足」，亦永不能獲致一必然地真的「宗支結論」。繼而通過與西

方「定言三段論式」的比較，顯示「佛家三支比量」是一種徹爾巴

斯基所謂的「具歸納性的演繹邏輯（inductive-deductive logic）」；

由於有結構性的局限，無從獲致全幅歸納所得的「喻體（後二相

因）」作為演繹所依的大前提，故此演繹所得的結果也永遠無從獲

致必然地真的「邏輯真值」。所以「佛家因明」的「三支比量」不

能成為「二值邏輯」，但卻具足作為「多值邏輯」的獨特條件。

第三段依「多值邏輯」的理念，嘗試把「三支比量」進行「邏

輯真值的量化」，施設一量化公式：

設 NS ‧ M  ［Number of (S ‧ M)］ ＝宗前陳兼因同品的數量

 NS ［Number of (S)］ ＝宗前陳的數量

 NM ‧ P ［Number of (M ‧ P)］ ＝因同品兼宗同品的數量

 NM ‧ ～P ［Number of (M ‧ ～P)］ ＝因同品兼宗異品的數量

 NM ＝NM ‧ P  + NM ‧ ～P ＝因同品的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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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V.＝       x                     x 100%     NS＞0 ───【公式甲】

    ＝         x                                     x 100%

當NS＝MS ‧ M（滿足因第一相「遍是宗法性」）

    ＝         x                                     x 100%

    ＝                             x 100%

當 NM ‧ P ＞0（滿足因第二相「同品定有（此因）性」） 

及 NM ‧ ~P＝0（滿足因第三相「異品遍無（此因）性」）

    ＝                 x 100%

或

    ＝                 x 100%                      QNS＝NS ‧ M

NM ‧ P

NM  + NS

NS ‧ M

NS

NM ‧ P

 NM ‧ P+NM ‧ ～P+ NS

NS ‧ M

NS

NM ‧ P

 NM ‧ P+NM ‧ ～P+ NS ‧ M

NS ‧ M

NS ‧ M

NM ‧ P

 NM ‧ P+NM ‧ ～P+ NS ‧ M

NM ‧ P

 NM ‧ P+ NS ‧ M

NM ‧ P

 NM ‧ P+ 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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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甲】的文字詮釋是：

邏輯真值＝                  ×                              ×100%

宗前陳的數量＞0

             ＝                      ×

 

第四段是運用此「邏輯真值的量化公式」於審定「九句因」之

上以測定其有效性，繼而嘗試運用此「邏輯真值的量化公式」以解

決商羯羅主所立的「相違決定因過」及玄奘法師所立的「真唯識

量」等有關問題。

宗前陳兼因同品的數量

宗前陳的數量

因同品兼宗同品的數量

因同品的數量 ┼ 宗前陳的數量

宗前陳兼因同品的數量

宗前陳的數量

因同品兼宗同品的數量

因同品兼宗同品的數量┼因異品兼宗同品的數量┼宗前陳的數量
×100%



60

《
法
相
學
會
集
刊
》
第
九
輯

目錄

一、佛家因明的邏輯要素  ................................................................. 61

二、因明的邏輯真值  ......................................................................... 63

三、因明的邏輯真值量化的嘗試 ..................................................... 75

四、因明的邏輯真值量化的效用 ..................................................... 85

甲、對「不成因過」具體涵義的考察 ..................................... 86

乙、對「不定因過」具體涵義的考察 ..................................... 88

丙、對「相違因過」具體涵義的考察 ..................................... 101

丁、對「真唯識量」真值的考察 ........................................... 108

五、結語 ........................................................................................... 114

注釋 ................................................................................................... 117

 

 



61

因
明
邏
輯
真
值
量
化
的
探
索

一、佛家因明的邏輯要素

世人研習佛法，把大乘佛學開成般若中觀、法相唯識、法性如

來藏三系。如來藏肯定眾生的佛性先天具足，不事遮破，故不必

探索對揚論辨的思想法則；般若中觀破而不立，順應對辨者的思

維方向，以歸謬的方式，隨應施設，故亦不必有自己的一套固定的

辨證方式。至於法相唯識崛起，統攝阿含、部執、般若、中觀懸

疑未決的一切問題而解決之，破邪立正，左右張弓，若缺乏一合

理精密的思維法規，勢必難以圓滿成就歷史的使命，所以有世親

（Vasubandhu）論師，繼正理學派（Nyāya）創標真似的鴻緒，陳

綱列紀，初成軌式1。弟子陳那（Dignāga）論師繼軌，創新因明，

定現比二量，改五支為三支，出九句因，訂因明三相，把「因明

（hetu-vidyā）」建立成為一門獨立的學術體系。其後再傳弟子法

稱（Dharmakīrti），分遮、表二詮，判三類因，略宗略喻，改變三

支的次第等，更使因明於印度學壇上，大放異彩。而因明之學，使

唯識主正破邪之教，得以順利完成，而因明便成為進入佛學之門的

一個不可或缺的學科2。

從因明著作的命名，可以得知因明有其他同義的稱謂。如

陳那撰有《集量論（Pramāna-samuccaya）》可見「因明（hetu-

vidyā）」亦名為「量論（pramāna）」。陳那撰有《正理門論

（Nyāya-mukha）》，商羯羅主（Śa kara-svāmin）撰有《入正

理論（Nyāya-praveśa）》，可見「因明（hetu-vidyā）」亦得名

「正理（nyāya）」，而印度的正理學派（Nyāya School）便正以

他們始創的因明正理而得名。無論「因明」，或名「量論」，或名

「正理」，在今日的西方學者中都把它們譯作「佛家邏輯

（Buddhist Logic）」，如俄國學者徹爾巴斯基（Th. Stcherbatsky）

便把法稱的《正理滴論（Nyāya-bindu）》英譯名為｀A short treatise 

of Logic'，輯在 "Buddhist Logic"中。後來中譯也把 "Buddhist Logic"

翻作《佛家邏輯》了。邏輯一詞可寬用，也可狹用；嚴格一點來

說，它不外是歸納法（induction）及演繹法（deduction）兩大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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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然而若從「因明」所探討的範圍，其實是遠超於歸納及演繹兩

大內容的，雖然徹爾巴斯基只把「因明」歸類到「具歸納性的演繹

邏輯（inductive-deductive logic）」去。

我們翻檢比較全面、比較有系統的因明著作，如陳那的《集

量論（Pramāna-samuccaya）》與法稱的《釋量論（Pramāna-

vārttika）》，它們對「現量（pratyak a-pramā a）」與「比量

（anumāna-pramāna）」都有詳盡的探究。「比量」推理雖說

是邏輯之事，然「現量」感官知覺（perception）則是知識論

（Epistemology）的研究對象，何況其間討論到知識論的來源、知

識的分類、能量、所量、量果彼知識建構諸問題，如《集量論》所

言及「現及比為量，二相所量故」，「所量唯有自相、共相，更無

其餘。當知以自相為境者是現，共相為境者是比」3等內容，都是

知識論內之事，與邏輯的歸納推理或演繹推理都全無關系。顯而易

見，此須歸類到知識論的範疇去。

又如商羯羅主撰《因明入正理論》，開成「二悟八義」；「悟

他」義中的能立、能破、似能立、似能破，討論到的都是如何依據

「比量」推理的邏輯性法規，以應用到立正破邪的論辯活動之上；

其中不少的規律都是為了辯論上的「悟他」需要而施設建立的，如

似宗中的「能立法不極成」、「所立法不極成」、「俱不極成」、

「相符極成」，似因中的「隨一不成」、「法差別相遣」、「有法

自相相遣」、「有法差別相遣」，乃至似喻中的「能立法不成」、

「所立法不成」、「俱不成」、「所立不遣」、「能立不遣」及

「俱不遣」等等中有關立敵雙方的極成共許例證的陳表，乃至宗、

因、喻上簡別語（如「我許」、「汝執」）等等的運用，都與邏輯

無關，亦與知識論無關，而純粹是辯論術（polemics）內事，亦應

歸類到辯論術的範疇去。陳那、法稱因明真正與邏輯有直接關係的

是「宗、因、喻三支」的結構、「因支」之「遍是宗法性」、「同

品定有性」、「異品遍無性」的施設、「九句因」的「真」、

「似」之審定、「同法喻」之「說因宗所隨」與「異法喻」之「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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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因不有」的「不相離性」之組織結構，以至「似宗」中的「自語

相違」，「似因」中的「不成」、「不定」、「相違」，「似喻」

中的「倒合」、「倒離」諸過，都屬於邏輯歸納推理與演繹推理所

關注的核心內容，亦是佛家因明的基本內容所在。

從上述所引的因明內容來分析，我們可以明確理解到陳那、法

稱所組成的佛家因明這門學問，其實涵攝著現今西方學術界所討論

到的知識論、邏輯與辯論術彼三大要素，原因是它直接與宗教的弘

揚有關。「立正破邪」是宗教弘揚的目的宗趣。「正」與「邪」是

「知識論」的事，「立」與「破」，其有效性是「邏輯」的範疇，

其機敏性是「辯論術」的範疇。如是「知識論」、「邏輯」與「辯

論術」三種要素，佛家因明皆統而有之，此是因明有別於中國之

「名學」與西方「邏輯」的特質所在。

本文既名為「因明邏輯真值量化的探索」，則其探索範圍只局

限於因明「因三相」、「九句因」、「宗、因、喻的真、似」等有

關「邏輯」要素的一部分而已，非有必要則將不涉及有關「知識

論」及「辯論術」彼其餘部分的要素。

二、因明的邏輯真值

陳那與法稱系的「新因明」，是把印度正理學派的「五支作

法」論證，修訂為「三支作法」論證。「三支」者，以三個語句來

表達一個完整的論證，如佛家向聲生論師建立的比量：

 

   符號化

宗：聲是無常。 (x)‧Sx → Px

因：聲是所作。 (x)‧Sx → Mx

（意指：聲是眾緣和合的產物。） 

喻：若是所作，見彼無常， (x)‧Mx → Px

譬如瓶等； ( x)‧Mx → 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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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彼是常，見非所作， (x)‧~Px → ~Mx

 譬如虛空。 ( x)‧~Px → ~Mx

   

「宗（pratijñā）」支是立論者所要討論的主張，由主詞（S）

與賓詞（P）所組成。宗支「聲是無常﹝(x)‧Sx→Px﹞」是破斥聲

生論師邪教「聲是常住」而建立的待證主張。「因（hetu）」支

是邏輯有效地支持「宗」支理據所在，由中詞（M）所成。它與

「宗」支的主詞（S）及賓詞（P）都產生聯繫：在表面來說，中

詞（M）與「宗」支的主詞（S）構成判斷而得出「(x)‧Sx→Mx」

的語句形式，如上例中的「聲是所作﹝(x)‧Sx→Mx﹞」，這就是

顯現在「三支比量」中的「因」支判斷。「因」支的中詞（M）

除了與「宗」支的主詞（S）構成判斷外，亦與「宗」支的賓詞

（P）構成判斷而成「喻（udāhara a）」支的「同法喻」及「異法

喻」。「同法喻」及「異法喻」又可開成「喻體」及「喻依」二

分。依上例可表例如下：

  喻體： (x)‧Mx → Px ﹝若是所作，見彼無常﹞

 同法喻

  喻依： ( x)‧Mx → Px ﹝譬如瓶等﹞

喻

  喻體： (x)‧~Px → ~ Mx ﹝若是常，見非所作﹞

 異法喻

  喻依： ( x)‧~Px → ~ Mx ﹝譬如虛空﹞

由此可知「喻」支的作用在於以正面及反面的實際例子來顯

示「因」支的中詞（M）與「宗」支的賓詞（P）的正、反關係。

如是「因」支的中詞（M）與「宗」支的主詞（S）及賓詞（P）

產生聯繫。因此「因」支便能發揮其中介的作用，作為理據以對

「宗」支加以正確的支持。如是「三支」便存在著「能證（能

立）」與「所證（所立）」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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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x)‧Sx → Mx

 (x)‧Mx → Px

 ( x)‧Mx → Px 宗： (x)‧Sx → Px

喻： 

 (x)‧~Px → ~ Mx

 ( x)‧~Px → ~Mx

何以「因」能作為理據以證成及支持「宗」的正確性？陳那及

法稱「因明」都以「因三相」來作規範；符合「三相」要求的「因

（M）」便有充足理據來證成「宗﹝ (x)‧Sx → Px ﹞」。

第一相名為「遍是宗法性﹝ (x)‧Sx → Mx ﹞」，可以圖形（圖

一）顯示為：

                                 圖一

今既希望以「因（M）」證「宗﹝(x)‧Sx→Px﹞」，則「因

（M）」必得與「宗」支的主詞（S）構成關係。這關係就是於

有「宗」支的主詞（S）之處必須要有此「因（M）」，亦即

「(x)‧Sx → Mx」；有此不相離性，此「因（M）」才有作為能證

的資格，此種關係名之為「遍是宗法性」。

M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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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相名為「同品定有性﹝( x)‧Px‧Mx﹞」，可以圖形（圖

二）顯示為：

                                   圖二

此相從正面顯示「因（M）」必與「宗」支的賓詞（P）產生

聯繫，使得「因（M）」能發揮其中介的作用；若缺此關係，則

「因（M）」必喪失其作為能證的資格。不過，「同品定有

（此因）性」只顯示必存在著一個實例，有「宗支的賓詞（P）」

性質者（按：具彼（P）性質者，名為「（宗）同品」），必

須同時是有「因（M）」的性質（即成為「因同品」），即

「( x)‧Px‧Mx」（即「宗同品兼因同品」）。若依邏輯交換

律，此亦可說：有「因（M）」性質者，必須有一個實例是同時

具有「宗支的賓詞（P）」的性質，即是「( x)‧Mx‧Px」（即

「因同品兼宗同品」）（按：如前例中的「瓶」等皆是）。如果

「( x)‧Mx‧Px」是真，則「( x)‧Mx→Px」亦必然是真的，這

便構成了「喻」支中的「同喻依﹝ ( x)‧Mx→Px ﹞」。

( x)‧Px‧Mx( x)‧Px‧M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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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相名為「異品遍無性﹝(x)‧～Px→～Mx﹞」，可以圖形

（圖三）顯示為：

此相從反面顯示「因（M）」與「宗支的賓詞（P）」的關

係；那就是作為能夠證「宗」的的正「因」，要求它於沒有「宗」

支的賓詞（P）性質的任何事物﹝即(x)‧～Px﹞（按：此名為

「（宗）異品」）必須不具有「因（M）」的性質﹝即 (x)‧

～Mx﹞。如是「異品遍無（此因）性﹝(x)‧～Px→～Mx﹞」即

能顯示出無「宗之賓詞」之處，必無有「因」之存在，亦即表示

無「宗之賓詞」之處而有此「因」者必不存在，以符號顯示之，

則成為：「(x)‧～Px→Mx＝0」。從邏輯角度說「(x)‧～Px→Mx 

＝0」與「(x)‧～Px → ～Mx」是邏輯等值（logically equivalent） 

的，故「異品遍無（此因）性」的「(x)‧～Px→～Mx」便構成了

「異法喻」的「喻體」（按：如前例中的「若彼是常，見非所作」

便是）。其實「異喻體」是從「異法喻」的所有「喻依」﹝( x)‧

～Px→～Mx ﹞歸納而來的。「喻依」﹝( x)‧～Px → ～Mx﹞是

經驗的事實，如上例所顯：虛空是常，虛空非所作；外道所執的

極微是常，極微亦非所作。任何常住的事物，皆不得經驗其為「無

常」，亦即得見「(x)‧～Px → Mx ＝0」，因而得出「若彼是常，

見非所作﹝(x)‧～Px→～Mx ﹞」的原則命題。

又「若彼是常，見非所作﹝(x)‧～Px→～Mx﹞」與「若是所作，

見無常﹝(x)‧Mx→Px﹞」是邏輯等值的，因為「(x)‧Mx→Px」

與「(x)‧～Px→～Mx」是對偶形式（contraposition）的關係故。

如是加上「同品定有（此因）性﹝( x)‧Mx‧Px﹞」的例證，以及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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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品遍無（此因）性﹝(x)‧～Px→～Mx﹞」的依據來支持，我們

便獲致「同法喻」的「喻體」，即是「(x)‧Mx→Px」形式。

 

今以圖形（圖四）顯示：

由此可見：依佛家因明的「同品定有（此因）性」及「異品

遍無（此因）性」彼「因」的後二相，我們可以得出「喻」支的

全部，即是包括「同法喻」中的「喻體﹝(x)‧Mx→Px﹞」及「喻

依﹝( x)‧Mx→Px﹞」，以及「異法喻」中的「喻體﹝(x)‧～Px→

～Mx﹞」及「喻依」﹝( x)‧～Px→～Mx﹞，而「同法喻」與「異

法喻」的「喻體」都是經驗歸納所得的原則命題。我們又發現在佛

家因明的建構中，「因」的後二相連同其第一相，可證成「宗

﹝(x)‧Sx→Px﹞」的正確性，今以圖形（圖五）顯示：

 同品定有此因      異品遍無此因          同法喻體

﹝( x)‧Mx‧Px﹞ ‧ ﹝(x)‧～Px→～Mx ﹞ ﹝(x)‧Mx→Px﹞

MM

  ( x)‧Px‧M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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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圖形顯示，據符合三相之因，可以有效地證成「宗

﹝(x)‧Sx→Px﹞」的正確性。今再以「真值表」（表一）的方

式，審查此論式是否一「恆真式（tautology）」：

﹝(Sx → Mx)‧ (Mx → Px)﹞   (x)‧(Sx → Px)

(x)‧﹝(Sx → Mx)‧(Mx → Px)﹞→ (x)‧(Sx → Px)

(x)‧～Px → ～Mx

+ (x)‧Sx → Mx

+ ( x)‧Px‧Mx

S S

M

M

S

﹝第一相：遍是宗法性﹞

﹝第二相：同品定有性﹞

﹝第三相：異品遍無性﹞

﹝三因相﹞ ﹝所立宗﹞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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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真值表」所見，同樣顯示出論式是一「恆真式」的推

理，而陳那、法稱之建立「三相之因」足以有效地推證「宗

﹝(x)‧Sx→Px﹞」是正確無誤的，而上述的引例正依此論證公式

「(x)‧﹝(Sx → Mx)‧(Mx→Px) ﹞  (x)‧(Sx→Px)」來進行，則自

然亦是有效的論證，今唯取同法喻式而把三支比量列出如下：

  符號化 

宗：聲是無常。 (x)‧Sx→Px （結論）

因：聲是所作。 (x)‧Sx→Mx （小前提）

喻：若是所作，見彼無常，譬如瓶等。 (x)‧Mx→Px （大前提）

由於「宗﹝(x)‧Sx→Px﹞」近於西方「三段論式（syllogism）」

的「結論（凡S為P）」，「因﹝(x)‧Sx→Mx﹞」近於「小前提（凡

S為M）」，「同法喻﹝(x)‧Mx→Px﹞」近於「大前提（凡M為

P）」，於是有人把佛家因明的「比量」類同於西方的「三段論

式AAA格式」而只是排列次第有所不同而已（按：「三段論式」

的次第是採取「大前提──小前提──結論」的方式，而「因明比

量」則依「宗──因──喻」的次第。）其實這本是極大的誤會。

何以故？因為正如俄國學者徹爾巴斯基（Th. Stcherbatsky）所強調：

「『因明三支比量』是一種『具歸納性的演繹邏輯（inductive-

deductive logic）』」 4，因為它近似「大前提」之「同喻體

﹝(x)‧Mx→Px﹞」及「異喻體﹝(x)‧～Px→～Mx﹞」都是「同

品定有（此因）性」及（或）「異品遍無（此因）性」歸納出來

的。既然是通過經驗歸納的程序所得，那末，便難以獲致「必然地

真（necessarily true）」。除非彼「同、異喻體」是依「全幅歸納

（complete induction）」所得的5，不然的話，則一般「喻體」都只

可以是「概然地真（probably true）」而已。我們試就上述事例來

作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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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號化

宗：聲（S）是無常（P）。 ﹝(x)‧Sx→Px﹞

因：聲（S）是所作（M）。 ﹝(x)‧Sx→Mx﹞

喻：若是所作，見彼無常，譬如瓶等。 ﹝(x)‧Mx→Px﹞

用集合論（Set Thoery）演繹：

設 S（集合） ＝ 聲（的集合）

及 M（集合）＝ 所作（的集合）

設 S（集合）＝（S‧M）∪（S‧～M）

文字詮釋是：

聲（的集合）＝（是聲亦是所作）或（是聲亦非所作）

若要對上述事例進行討論，則討論者只得承認「聲（S）是所

作（M）」是經驗地真確，即（S‧M）是真確的；又同時不承認

「聲（S）非是所作（～M）」經驗地真確，即（S‧～M）＝ （空

集）。簡言之：

S（集合） ＝（S‧M）∪ ・

 ＝（S‧M） （即符合第一相「遍是宗法性」，

  所討論的前陳（ S）都具有此因

  （M））

若討論者（立者或敵者）不承認或經驗不能證實「聲（S）是

所作（M）」，即

S‧M＝ （空集）  

（即不符合第一相「遍是宗法性」）

則不必討論下去，更犯了「不成因過」（按：見下文「不成因

過」具體涵義的考察），此時後二相因的結果已再無參考價值。

若用或然率（Probability）去表達S（集合）＝（S‧M）（滿

足第一相「遍是宗法性」），則可寫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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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 ＝P（S‧M）＋ P（S‧～M）＝1

 ＝P（S‧M）＋0＝1

故此 P（S‧M）＝1 ───────【公式 1】

由於 P（S‧M）＝
  NS ‧ M

      NS

       ＝1

故      NS＝N S ‧ M           ───────【公式2】

 

簡言之，若滿足第一相「遍是宗法性」，則NS＝NS‧ M 必定正確

（「前陳（S）」之量等同於「前陳（S）兼具此因（M）性」

之量）。

縱然我們得知「因」的「聲是所作﹝(x)‧Sx→Mx﹞」是真

確的，但我們實在無法確知「喻體」的「若是所作，見彼無常

﹝(x)‧Mx→Px﹞」也是正確無誤的，因我們可以悉知「瓶是所

作，瓶是無常」、「盆是所作，盆是無常」，但我們怎能知道「聲

是所作﹝(x)‧Mx﹞」，而「聲是無常﹝(x)‧Px﹞」而非是「常住

﹝(x)‧～Px﹞」？如是既有「聲」是「所作」而不能確認「聲是

無常」或「聲是常住」，則「同喻體」所詮表的「若是所作，見彼

無常」便只可以限於已經驗的「瓶」、「盆」諸物才是正確，未

被經驗之物則是難知。今無論「為自比量」或「為他比量」正因

為不知「聲是無常」，所以才需要立量以證成之；既有所不知，

則即使說「若是所作，見彼無常」於已有經驗的事物是正確的，

亦不能說它於一切情況中完全正確，所以亦不能加以符號化而成

「(x)‧Mx→Px」說它是絕對正確無誤的。同理，亦不能把「同喻

體」符號化而成為「凡 M 為 P」以作為「三段論式AAA 格式」的

「大前提」。又把它以圖形（圖六）來表達，恐怕亦非適當。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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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喻支」必須「剔除有法（S）」即不能把「宗的主詞

（S）」（如「聲是無常」宗的「聲」）歸納到「（宗）同品

（P）」（如「無常」）去，或歸納到「（宗）異品（～P）」

（如「常住」）去。此即「宗的主詞（S）」必不能作為歸

納的對象 6。如是「同法喻體」或「異法喻體」雖要求其為

「(x)‧Mx→Px」及「(x)‧～Px→～Mx」，但事實確無法達成，

因為有「宗的主詞（S）」雖有此「因（M）」而無法確定其有

「（宗）同品（P）」的特性或「（宗）異品（～P）」的特性

故。由於「同法喻體(x)‧Mx→Px」及「異法喻體(x)‧～Px→

～Mx」無法確定為必然真確，則即使「第一因相﹝(x)‧Sx→Mx﹞」

正確無誤，則通過演釋法「 (x)‧﹝ (Sx→Mx)‧ (Mx→Px)﹞

(x)‧(Sx→Px)」所獲致為「宗﹝(x)‧(Sx→Px)﹞」當然亦無法確保

其真確無誤，即無從確保其是「必然地真（necessarily true）」。

如是從應用上而言，佛家因明為「三支比量」永遠無從通過其

「具歸納性的演繹邏輯」可以有必然地真的「邏輯真值」。也即是

說：「佛家因明」演繹所得的「宗﹝(x)‧Sx→Px﹞」恆常是「不

定（undetermined）」的，很難求其「必然地真」及「必然地假」

的。由此佛家因明便難以成為「二值邏輯」，但以其具備歸納性

的特點，佛家因明具足獨特條件以作為「多值邏輯」或「概然邏輯

（probabilistic logic）」。

 

上述例子可用集合論（Set Thoery）演繹：

設 M（集合）＝ 所作（的集合）

及 P（集合） ＝ 無常（的集合）

設 M（集合）＝（M‧P）∪（M‧～P）

文字詮釋是：

所作（的集合）＝（是所作亦是無常）或（是所作亦是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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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符合「第二相」及「第三相」，則：

（M‧P）≠  ・ （「（宗）同品定有（此因）性」）

（M‧～P）＝ ・ （「（宗）異品遍無（此因）性」）

即 M（集合）＝（M‧P）∪  ・

         ＝（M‧P） （即所討論的因（M）都具有此宗法

                     （P）性）

用或然率（Probability）去表達M（集合）＝（M‧P）（滿足「後

二相因」）：

P（M）＝P（M‧P）＋ P（M‧～P） ＝1 ＋ 0

       ＝P（M‧P）＋ 0＝1

故此 P（M‧P）＝1

由於 P（M‧P）＝ ・

・             ・

            ＝1

故 NM ＝ NM ‧ P

簡言之，若滿足「後二相因」，則 NM ＝ NM ‧ P 必定正確，即

因（M）之量等同於「因（M）兼具此宗法（P）性」之量。

而「九句因」中「遍有」、「遍無」、「分有」、「遍轉」、

「分轉」的概念則為：

「同品遍有」 P（集合）＝（P‧M）＝M，即

  NP ＝ NM ‧ P ＝ NM

 （按：即是說，後陳（P）即是因（M）的同

 義詞。）

 

「異品遍有」 ～P（集合）＝（～P‧M）＝M，即

  N
～P ＝ N

～P ‧ M ＝ NM

 （按：即是說，相違的後陳（～P）即是因

 （M）的同義詞。） 

NM ‧ P

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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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品遍無」 （P‧M）＝ （空集），即 NM ‧ P ＝0

「異品遍無」 （～P‧M）＝ ・（空集），即 N
～P ‧ M ＝0

 

「同品分有」 （M  P）及（P ‧M）≠ ，即

 NP ＞ NM ‧ P ＞0
 

「異品分有」 （ M  ～P）及（～P ‧M）≠ ，即

  N
～P ＞ N

～P ‧ M ＞0
 

「同品遍轉」 P（集合）＝（P‧M），即 NP ＝ NM ‧ P

 

「異品遍轉」 ～P（集合）＝（～P‧M），即N
～P＝N

～P ‧ M

 

「同品一分轉」 （P ‧M）≠ ，即 NM ‧ P ＞0
 

「異品一分轉」 （～P‧M）≠ ，即 N
～P ‧ M＞0

三、因明的邏輯真值量化的嘗試

佛家因明的「三支比量」的特色是以「三相正因﹝ (x)‧

﹝ (Sx→Mx)‧ (Mx→Px)﹞」來證成「宗﹝ (x)‧Sx→Px﹞」。

「宗﹝(x)‧Sx→Px﹞」者便是待證的結論。「三相正因﹝(x)‧

﹝(Sx→Mx)‧(Mx→Px)﹞」是能證的前提，可以開成兩部分：其

一是「第一相因﹝(x)‧Sx→Mx﹞」，把「因（M）」與「宗的

主詞（S）」聯繫起來；其二是「第二、三相因」所構成的「喻

體」，即「同喻體﹝(x)‧Mx→Px﹞」或「異喻體﹝(x)‧～Px→

～Mx﹞」，二者任選其一即可，這都是因第二相及第三相歸納所

得。既是歸納，又由於「剔除有法（S）」之故，只能作「非全

幅歸納（incomplete induction）」，不能作「全幅歸納（complete 

induction）」，因此所得的「結論（宗）」只可是「概然地真

（probably true）」，不必是「必然地真（necessarily true）」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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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作為能證的「第一相因﹝(x)‧Sx→Mx﹞」容或可以是「經驗

地真（empirically true）」，但由於反映因第二、三相的「喻體

﹝(x)‧Mx→Px﹞」或﹝(x)‧～Px→～Mx﹞」只可以是「概然地

真（probably true）」，因而所證成的所立「宗﹝(x)‧Sx→Px﹞」

亦唯是「概然地真（probably true）」，而整個「三支比量」亦

成為「概然邏輯（probabilistic logic）」的一個特殊形態。「三支

比量」既然成為一特殊形態的「概然邏輯」，則此特殊的「概然

邏輯」亦可依其結構上的獨特形態而求得其「邏輯真值（logical 

truth-value）」。如有可能，則此「三支比量」的「邏輯真值」自

當有其「量化（quantification）」的方法。本文即嘗試尋找出「三

支比量邏輯真值的量化」的可行規律。

為著理解上的方便，在探討「三支比量邏輯真值的量化規律」

的過程中，讓我重錄前述三支比量的例子：

 符號化

宗：聲是無常。 ﹝(x)‧Sx→Px﹞

因：聲是所作。 ﹝(x)‧Sx→Mx﹞

喻：若是所作，見彼無常，譬如瓶等。 ﹝(x)‧Mx→Px﹞

於此例中「因」支的「聲是所作﹝(x)‧Sx→Mx﹞」是經驗地

真確的。

我們設「T.V.」作為「邏輯真值」的代號，並設「第一相因

﹝(x)‧Sx→Mx﹞」公式為：

 

「聲是無常・(x)‧Sx→Mx」的 T.V.＝・            x 100%    NS＞0

              ─【公式3】

 

此中 NS ‧ M ［Number of (S‧M) ］ ＝宗前陳兼因同品的數量

 NS ［Number of (S) ］ ＝宗前陳的數量

NS ‧ M

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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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公式的文字詮釋是：

 

「第一相因」的邏輯真值＝       ・ ・              x100%    宗前陳的數量 ＞0

 

・ 

【公式3】的要求及特點：

一、 此公式須有一討論對象「有法（S）」（即 NS ＞0）；

二、 此公式表達了「宗前陳兼因同品的數量（NS ‧ M）」在「宗前

陳的數量（NS）」所佔的比率；

三、 由【公式1】至【公式3】得知，若「第一相因」的邏輯真值

等於100%，才被視為滿足了「第一相因」，否則即犯了「不

成因過」，不必討論下去，也無需理會「後二相因」的邏輯

真值。

當 NS ＝ NS ‧ M （滿足「第一相因」，因聲確是所作）

 

「(x)‧Sx→Mx」的 T.V. ＝                  x100%           NS ＞0

 

                     ＝1 ×100%

                     ＝100%

既獲得「第一相因」的邏輯真值之後，我們繼續尋求「喻體」

即「後二相因」的邏輯真值而施設一量化的公式：

 

「(x)‧Mx→Px」的 T.V. ＝         x 100%    NS ＞0 

                                 ────【公式4】

代入 NM ＝ NM ‧ P + NM ‧ ～P

       

＝ ・               x 100%・  ────【公式5】

・ ・ 

宗前陳兼因同品的數量

宗前陳的數量

NS ‧ M 

NS ‧ M

NM ‧ P

NM + NS

NM ‧ P

 NM ‧ P+NM ‧ ～P+ 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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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中 NS ［Number of (S)］ ＝宗前陳的數量

 NM ‧ P ［Number of (M ‧ P)］ ＝因同品兼宗同品的數量

 NM ‧ ～P［Number of (M ‧ ～P）］ ＝因同品兼宗異品的數量

 NM＝ NM ‧ P  + NM ‧ ～P ＝因同品的數量

 

此公式的文字詮釋是：

 

「後二相因」的邏輯真值＝

                                         ・ x100% ・

 

【公式 5】的要求及特點：

一、 此公式須有一討論對象「前陳（S）」（即 NS ＞0）；

二、 公式是以「因同品兼宗同品（M‧P）」為觀察對象，分子不

會有「因同品兼宗異品（M‧～P）」；

三、 在分子中的「有法（S）」亦已被「剔除」，已不算作

 「（宗）同品」或「（宗）異品」之列，只作為總數（即分

母）的一部分而已；

四、 NS 的出現是令致該公式永遠不能達到100%的原因（最多只能

是任意趨向於100%（→100%），而非是100%！）。

五、 至於S（集合）是否等於（S‧M）（是否滿足「第一相因」），

須留待【公式3】去處理，因為「後二相因」只是說明因同品

（M）與宗同品（P）的關係﹝(x)‧Mx→Px﹞，並非證明

「有法（S）」與因同品（M）的關係；

六、 當滿足「第一相因」時，「前陳（S）」與「因（M）」便產

生關係，用集合論（Set Thoery）的演繹（參考前文「因明的

邏輯真值」部分），得到NS=NS ‧ M，故此，「因的數量（NM）」

 就必須加入「前陳（S）」的數量（NS=NS ‧ M）（即NM=NM+ 

NS）；

七、 若不符合「第一相因」，則「後二相因」的邏輯真值便失去

意義，至於分母是何數值都無所謂；

因同品兼宗同品的數量

因同品兼宗同品的數量 + 因異品兼宗同品的數量 + 宗前陳的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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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此公式表達了當加入「前陳（S）」的數量（NS）後，「因

 同品兼宗同品的數量（NM ‧ P）」在總數（NM+NS）中所佔

的比率；此比率將正確地反映出當滿足「第一相因」時

 （即NS=NS ‧ M），「因同品兼宗同品的數量（NM ‧ P）」在總數

（NM+NS）中所佔的比率。

若滿足「後二相因」的條件時，即：

 

當NM ‧ P＞0（「同品定有（此因）性」的數量＞0）（滿足「第

二相因」）

及NM ‧ ～P＝0（「異品遍無（此因）性」）（滿足「第三相因」）

時

由【公式5】得

「(x)‧Mx→Px」的 T.V.  ＝            ・      x 100%

    ＝              x 100%

    ＝            x 100%・──【公式 6】

 

【公式6】的要求及特點：

一、 此公式須有一討論對象「前陳（S）」（即 NS ＞0）；

二、「因同品兼宗同品（M‧P）」的出現（即NM ‧ P＞0），符合

了「同品定有（此因）性」；

三、 與「因同品（M）」有關的「（宗）異品（～P）」的因素在

公式中已全部消失（即NM ‧ ～P＝0），符合了「異品遍無（此

因）性」；

四、 由以上三項得知 M＝M‧P，即 NM = NM ‧ P；

五、 「有法（S）」在分子中已被除去，符合了「剔除有法」；

六、 此公式表達了當加入「前陳（S）」的數量（NS）後，「因

 同品兼宗同品的數量（NM ‧ P）」在總數（NM ‧ P+NS）中所

NM ‧ P

 NM ‧ P +NM ‧ ～P +NS

NM ‧ P

NM ‧ P + 0 + NS

NM ‧ P

NM ‧ P + 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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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的比率；此比率將正確地反映出當滿足「第一相因」時

 （即NS=NS ‧ M），「因同品兼宗同品的數量（NM ‧ P）」在總數

（NM ‧ P + NS）中所佔的比率；

七、 NS 的出現是令致該公式永遠不能達到100%的原因（只能是任

意趨向於100%（→100%），而非是100%！）。 

 可以利用「極限運算法則」來證明：

情況一：當 NM ‧ ～P＝0，即「異品遍無（此因）性」。

 

由【公式6】得

「(x)‧Mx→Px」的 T.V. ＝           x 100%

 ・  

當 NM ‧ P ＞ NS ＞0

及 NM ‧ P 是任意大（ NM ‧ P →∞）時

Lim ﹝(x)‧Mx→Px﹞ 的 T.V. ＝ Lim                       x 100%

・

於分子、分母同時除以最高次冪・ ・

・ ・

＝ Lim               
x 100%

               1+

                  1        

＝     1+Lim                   x 100%  ────【公式 7】

 

・

NM ‧ P

NM ‧ P + NS

NM ‧ P

NM ‧ P + NS

1
Ns

NM ‧ P

Ns
NM ‧ P

NM ‧ P→∞

NM ‧ P→∞

NM ‧ P→∞NM ‧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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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此，Lim﹝(x)‧Mx→Px﹞的 T.V. →100%      ────【公式8】

（即是任意趨向（無限接近）於100%。）

情況二：當 NM ‧ ～P＞0，即「異品有（此因）性」。

由【公式5】得

「(x)‧Mx→Px」的 T.V. ＝                  x 100%       NS＞0

由於 N M ‧ ～ P的出現（即 N M ‧ ～ P＞ 0），導致「後二相因

﹝(x)‧Mx→Px﹞」的邏輯真值得不到趨向100%，更讓「相違的宗

﹝(x)‧Mx→Px﹞」有接近真確的可能。

現在試演算前例「後二相因」「若是所作，見彼無常

﹝(x)‧Mx→Px﹞」的邏輯真值：

當NM ‧ P →∞（所作又無常的事物數量→∞）

及 NM ‧ ～P ＝0（所作又常住的事物數量＝0）時

由【公式7】得

                                                                      1

Lim﹝(x)‧Mx→Px﹞ 的 T.V. ＝  1+Lim           x 100%

                                                            ・

 

故此， Lim ﹝(x)‧Mx→Px﹞ 的 T.V. →100% 

NS

NM ‧ P

NM ‧ P →

NM ‧ P

 NM ‧ P +NM ‧ ～P +NS

NM ‧ P→∞

NM ‧ P→∞

Ns

NM ‧ P

NM ‧ P→∞

當 NM ‧ P → 及 NM ‧ P＞ NS ，則 ・Lim                      → 0

NM ‧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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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上述過程中我們已求得「第一相因﹝(x)‧Sx→Mx﹞」的

「邏輯真值（T.V.）」為100%，又求得因後二相的「喻體（後二相

因）」的「邏輯真值（T.V.）」為趨向100%，由是依概然律我們可

以算出「宗﹝(x)‧Sx→Px﹞」的「邏輯真值」。

由【公式3】及【公式4】得

・  

「(x)‧Sx→Px」的 T.V. ＝・      x          x 100%            NS ＞0

 

代入 NM ＝ NM ‧ P + NM ‧ ～P

  

        ＝・       x        ・    x 100%  ──【公式9】

 

依上述「三支比量的邏輯真值之量化公式」，我們便可依上述

例子演算有關「聲是無常」彼「所立宗」的「邏輯真值（T.V.）」

如下：

由【公式9】得

 

「所立宗﹝(x)‧Sx→Px﹞」的 T.V.

                             ＝・    ・ x・              x 100%    NS ＞0 

當NS＝NS ‧ M 及NS＞0（滿足「第一相因」）

及NM ‧ P＞0（「同品定有（此因）性」的數量＞0）（滿足「第二相

因」）及NM ‧ ～P＝0（「異品遍無（此因）性」）（滿足「第三相

因」）時

NS ‧ M

NS

NM ‧ P

NM + NS

NS ‧ M

NS

NM ‧ P

NM ‧ P +NM ‧ ~P+ NS

NS ‧ M

NS

NM ‧ P

NM ‧ P +NM ‧ ~P+ 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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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x 100%        QNS＝NS ‧ M

＝(1) x                        x 100%

 

當 NM ‧ P → ∞（「所作的無常事物之數量」是任意大）時代入

【公式7】

 

故此，Lim 「所立宗 ﹝(x)‧Sx→Px﹞」的T.V. →100%

在上述「三支比量」所得「聲是無常」宗的「邏輯真值」是 

100%（即無限接近100%），這顯示出「聲是無常」的結論是具有

非常高的真值，非常可靠，但仍然不是「必然地真」，只是通過

「概然邏輯」算出它是可能性極高的「概然地真」而已。下面讓我

們再施設另一個情況來作考察。

設張家子女今有四人。

張家大兒：患近視

張家次兒：患近視

張家大女：患近視

張家次女：？ （未知）

設有依佛學因明作「三支比量」如下：

 符號化

宗：張家次女患近視。 ﹝(x)‧Sx→Px﹞

因：以是張家子女故。 ﹝(x)‧Sx→Mx﹞

喻：若是張家子女者，見皆近視，如張家大兒。 ﹝(x)‧Mx→Px﹞

於是我們依上述所施設的「真值量化公式」試演算出「張家次

女患近視」的「邏輯真值」：

NS ‧ M

NS ‧ M

NM ‧ P

NM ‧ P +0+ NS

NM ‧ P

NM ‧ P + NS

NM ‧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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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公式9】得

「所立宗﹝(x)‧Sx→Px﹞」的 T.V.

 

＝      x                                x 100%            NS ＞0

當 NS ＝ NS ‧ M ＝1（滿足「第一相因」，因張家次女確是張家子

女故）

及NM ‧ P＞0（「同品定有（此因）性」的數量＝3）（滿足「第

二相因」，因已知張家大兒確是張家子女，又患近視故）

及 NM ‧ ～P＝0（「異品遍無（此因）性」）（滿足「第三相因」，

因沒有張家子女不患近視故）時

 

＝・      x・        x 100%        QNS ＝ NS ‧ M

 

＝ ・(1)・x・    ・ x 100%

・ ・

＝ 75%

於此我們還得要探索：「張家次女患近視」的「三支比量」跟

「聲是無常」的「三支比量」跟所依的「因」俱是「三相具足」，

而何以「張家次女患近視」那比量的「邏輯真值（T.V.）」卻低於

「聲是無常」的「邏輯真值（T.V.）」？經細心觀察，我們不難發

現在「張家次女患近視」的比量中，所觀察的範圍（以同、異品的

數量作依據）遠比「聲是無常」那比量的小。故知觀察的範圍愈

廣，「因三相」的條件不變時，其「邏輯真值（T.V.）」則愈高，

範圍愈小，其「邏輯真值（T.V.）」則愈低。

NS ‧ M

NS

NM ‧ P

NM ‧ P +NM ‧ ~P+ NS

NS ‧ M

NS ‧ M

3

3+0+1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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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因明的邏輯真值量化的效用

我們前節已經依據「因三相」的佛家因明之特色，分別建立了

「第一相因﹝(x)‧Sx→Mx﹞」的「邏輯真值」的量化公式：

「(x)‧Sx→Mx」的 T.V.＝・      x 100%   NS＞0 ─【公式3】

 

於中「NS」代表著「宗的前陳之量」，而「NS ‧ M」代表著

「宗的前陳兼因同品之量」；若完全符合「遍是宗法性」彼「第

一相因」的要求者，一般的「邏輯真值」應該是達致100%的概然

率的。我們又把「因第二、三相」結合而成「(x)‧Mx→Px」或

「(x)‧～Px→～Mx」而建立「喻體（後二相因）」的「邏輯真值

的量化公式」：

 

「(x)‧Mx→Px」的 T.V.=                      x 100%     NS＞0 ─【公式4】

 

・代入 NM ＝ NM ‧ P  + NM ‧ ～P

・

           ＝                 x 100%       ───【公式5】

 

於中「NM」代表著所歸納得的因同品的總數；「NM ‧ P」代表著

「因同品兼宗同品的總量」；「NM ‧ ～P」代表著「因同品兼宗異品

的總量」；「NS ‧ M」代表著「宗前陳兼因同品的數量」。

「・         x 100% 或 ・               x 100%」便兼攝了因

 

第二相「同品定有性」及因第三相「異品遍無性」的「邏輯真

值」，如是便構成「喻體﹝(x)‧Mx→Px﹞」的「邏輯真值」。由

於「剔除有法（S ‧M）」之故，此「喻體的邏輯真值」是難以

達致100%的，除非此「喻體」是依「同一律」約定俗成為「自性

NS ‧ M

NS

NM ‧ P

NM + NS

NM ‧ P

NM ‧ P +NM ‧ ~P+ NS

NM ‧ P

NM + NS

NM ‧ P

NM ‧ P +NM ‧ ~P+ 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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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所構成者。如是結合「第一相因」及「第二、三相因所反映之

喻體」的「邏輯真值之量化公式」，我們便可以建立從某一特定

「三支比量」所推演出彼「所立宗﹝(x)‧Sx→Px﹞」的「邏輯真

值」，因為「所立宗」完全是依據「因三相」所證成故。求取此

「邏輯真值的量化公式」是：

 

(x)‧﹝(Sx → Mx )‧(Mx → Px )﹞→ (x)‧(Sx → Px ) 的「T.V.」

         ＝         x                   x・100%         NS ＞0

 

         ＝         x                                   x・100% ・

 ・ ─────【公式9】

如是通過此「因明邏輯真值量化公式」的演釋，我們除了可以

更準確地、更具體地瞭解每一特定的「三支比量」的概然率、可靠

性、合理性與可接受性外，並且可以清晰了解到佛家因明所建立的

「因支謬誤」中的「不成因過」、「不定因過」及「相違因過」的

具體意義。今試略述如下。

甲、對「不成因過」具體涵義的考察

於「因三相」中，若未能符合第一相「遍是宗法性」的「因」

支，便名為犯有「不成因過」。商羯羅主《因明入正理論》（簡稱

《入論》）云：「論不成有四：一、兩俱不成，二、隨一不成，

三、猶豫不成，四、所依不成。」9此四類「不成因過」中，唯第

一種「兩俱不成（因過）」真正與邏輯因素有關，如《入論》云：

「如成立『聲為無常』等，若言『（聲）是眼（根）所見性故』，

（即是）『兩俱不成（似因）』。」10今分列如下：

NS ‧ M

NS

NM ‧ P

NM + NS

NS ‧ M

NS

NM ‧ P

NM ‧ P +NM ‧ ~P+ 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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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號化

宗：聲是無常。 ﹝(x)‧Sx→Px﹞

因：聲是眼根所見的事物故。 ﹝(x)‧Sx→Mx﹞

喻：若是眼根所見的事物，則是無常，

譬如瓶等。 ﹝(x)‧Mx→Px﹞

「聲是眼根所見的事物」作為「第一相因」，此與經驗的事實

不符，故不能成立，故知未能符合「第一相因」的基本要求，今依

公式把它量化：

 

由【公式3】得

 

「第一相因﹝(x)‧Sx→Mx﹞」的「T.V.」 

                  ＝         x 100%             NS＞0

 

當NS ‧ M＝0（眼根所見的聲之數量）（即不滿足「第一相因」）

及NS＞0（聲之數量）

・  ・

        ＝         x 100%             NS＞0

        ＝ 0%

由【公式9】得

「所立宗﹝(x)‧Sx→Px﹞」的「T.V.」

 

        ＝         x                                 x 100% ・    NS＞0

・ 

 

・ ・

NS ‧ M

NS

0

NS

NS ‧ M

NS

NM ‧ P

NM ‧ P +NM ‧ ~P+ 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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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入 NS ‧ M ＝0

 

        ＝・       x                                 x 100%

 

        ＝ 0%

佛家因明的邏輯結構如前分析，是以「三因相（M）」以

證成「所立宗﹝ (x)‧Sx→Px﹞」。「三因相」中的「第一相

﹝(x)‧Sx→Mx」是使「宗的前陳（S）」與「因（M）」產生聯

繫，若缺此聯繫，則「因（M）」便失卻其證「宗﹝(x)‧Sx→Px﹞」

的資格，即使「因後二相﹝(x)‧Mx→Px﹞」完全正確，此「因

（M）」亦不能證成「所立宗﹝(x)‧Sx→Px﹞」。今通過「邏輯真

值量化」的演算，正確算出「第一相﹝(x)‧Sx→Mx﹞」的「邏輯

真值（T.V.）」＝0%；其意義即顯示彼缺「第一相之因」根本失

卻能證的作用，不能作為「能證（能立）之因」。再依量化公式

算出此比量中「所立宗﹝(x)‧Sx→Px﹞」的「邏輯真值（T.V.）」

＝0%。此正顯示：即使運用此不能作為「能證（能立）之因」以

勉強進行論證，其所獲得的「邏輯真值（T.V.）」仍是0%的，即是

完全無有意義的事。

乙、對「不定因過」具體涵義的考察

佛家因明「三相因」的謬誤，第二類名為「不定因過」。《入

論》云：「不定有六，一、共，二、不共，三、同品一分轉異品

遍轉，四、異品一分轉同品遍轉，五、俱品一分轉，六、相違決

定。」11所謂「不定因過」者，是通過「因後二相」，所證得的

「所立宗﹝(x)‧Sx→Px﹞」是不能決定為真確的還是虛假的。此中

開成六種，兹分別作如下的探討：

一者、共不定因過：商羯羅主《入論》云：「此中『共（不定

因過）』者，如言：聲常，所量性（具被認知的特質）故；常（同

0

NS

NM ‧ P

NM ‧ P +NM ‧ ~P+ 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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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無常（異）品皆共（有）此因，是故不定，為如瓶等所量性

故，聲是無常？為如空等所量性故，聲是其常？」12此「九句因」

中屬「第一句」。今先把三支比量羅列如下：

  符號化

宗：聲是常住。 ﹝(x)‧Sx→Px﹞

因：聲是所量被知故。 ﹝(x)‧Sx→Mx﹞

喻：若是所量被知，見彼是常，譬如虛空。 ﹝(x)‧Mx→Px﹞

今依上述施設的「邏輯真值的量化公式」進行演算：

 

由【公式9】得

 

所立宗「聲是常住」的「T.V.」

        ＝  ・          x                         x 100%        NS＞0

 

當NS ＝NS ‧ M （滿足「第一相因」，因為一切聲皆是所量被知故）

及NS ‧ M＞0（所量被知的聲之數量）

及NM ‧ P＞0（所量被知又常的事物數量→∞）（滿足「第二相因」）

及NM ‧ ~P＞0（所量被知又無常的事物數量→∞）（不滿足「第三相

因」）時

        ＝         x                                 x・100%      QNS ＝NS ‧ M

 

        ＝ (1) x                 x 100%

・ 

由於分子與分母之數值皆是任意大（→∞），不能使用「極限

運算」方法，故無法繼續演算下去，只能用「比較法」去表達。故

此 0＜所立宗「聲是常住」的「T.V.」＜100%

NS ‧ M

NS

NM ‧ P

NM ‧ P +NM ‧ ~P+ NS

NS ‧ M

NS ‧ M

NM ‧ P

NM ‧ P +NM ‧ ~P+ NS

NM ‧ P

NM ‧ P +NM ‧ ~P+ 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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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嘗試以同一的因，來證成相違的宗，看看其邏輯真值如何：

  符號化

宗：聲是無常。 ﹝(x)‧Sx→Px﹞

因：聲是所量被知故。 ﹝(x)‧Sx→Mx﹞

喻：若是所量被知，見彼無常，譬如電瓶等。 ﹝(x)‧Mx→Px﹞

由【公式9】得

 

所立宗「聲是無常」的「T.V.」

        ＝ ・      x               ・    x 100%   NS＞0

 

當NS ＝NS ‧ M（滿足「第一相因」）

及 NS ‧ M ＞0（所量被知的聲之數量）

及NM ‧ P＞0（所量被知又無常的事物數量→∞）（滿足「第二相

因」）

及NM ‧ ～P＞0（所量被知又常的事物數量→∞）（不滿足「第三相

因」）時

 

        ＝      ・   x               ・    x 100%   QNS＝NS ‧ M

        ＝ (1) x                                 x 100%・

・ ・由於分子與分母之數值皆是任意大（→∞），不能使用「極限

運算」方法。故此 0＜ 所立宗「聲是無常」的「T.V.」 ＜ 100%

由於以同一「所量被知」因來證正、反兩宗的「T.V.」，為 

0%＜「T.V.」＜100%，即未能決定其真值，更不能決定正、反兩

宗誰真誰假，故言『共（不定因）』。

 

NS ‧ M

NS

NM ‧ P

NM ‧ P +NM ‧ ~P+ NS

NS ‧ M

NS ‧ M

NM ‧ P

NM ‧ P +NM ‧ ~P+ NS

NM ‧ P

NM ‧ P +NM ‧ ~P+ 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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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者、不共不定因過：《入論》云：「言『不共（不定因）』

者，如說：『聲常，所聞性故』；常（同品）及無常（異）品皆離

此因，常、無常外餘非有故，是猶豫（不定）因。此『所聞性』其

猶何等？」13此「九句因」中即是「第五句」，今羅列成三支：

 符號化

宗：聲是常住。 ﹝(x)‧Sx→Px﹞

因：聲是所聞性故。 ﹝(x)‧Sx→Mx﹞

喻：若是所聞性，見彼是常。（喻依缺） ﹝(x)‧Mx→Px﹞

今試演算此「三支比量」的「邏輯真值」如下：

 

由【公式9】得

 

所立宗「聲是常住」的「T.V.」

           

        ＝   ・  x                                  x 100%      NS＞0

 

當NS＝NS ‧ M （滿足「第一相因」）

及NS ‧ M ＞0（所聞性的聲之數量）

及NM ‧ P＝0（所聞性又常的事物數量＝0）（不滿足「第二相因」）

及NM ‧ ～P＝0（所聞性的又無常的事物數量＝0）（滿足「第三相

因」）時

 

        ＝          x              x 100%     ・QNS＝NS ‧ M

・・      ＝ 0%

NS ‧ M

NS

NM ‧ P

NM ‧ P +NM ‧ ~P+ NS

NS ‧ M

NS ‧ M

0

0 + 0 + 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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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再嘗試以同一的因，來證成相違的宗，看看其邏輯真值如

何：

 符號化

宗：聲是無常。 ﹝(x)‧Sx→Px﹞

因：聲是所聞性故。 ﹝(x)‧Sx→Mx﹞

喻：若是所聞性，見彼無常。（喻依缺） ﹝(x)‧Mx→Px﹞

由【公式 9】得

 

所立宗「聲是無常」的「T.V.」

        ＝   ・    x                                   x 100%         NS＞0

 

當 NS ＝ NS ‧ M（滿足「第一相因」）

及 NS ‧ M＞0（所聞性的聲之數量）

及NM ‧ P＝0（所聞性又是無常的事物數量＝0）（不滿足「第二相

因」）

及NM ‧ ～P＝0（所聞性的又是常的事物數量＝0）（滿足「第三相

因」）時

        ＝・        x                                 x 100%     QNS＝NS ‧ M・

 

        ＝ 0%

由於正、反兩立宗的「T.V.」皆為0%，單憑「所聞性（M）」

因作為理據，此情況下實無真假可言，故言彼因是『不共（不定

因）』。

三者、同品一分轉異品遍轉因過：《入論》云：「言『同品一

分轉異品遍轉者（因）』者，如說：『聲非勤勇無間所發（按：非

NS ‧ M

NS

NM ‧ P

NM ‧ P +NM ‧ ~P+ NS

NS ‧ M

NS ‧ M

0

0 + 0 + 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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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意志精勤所引發），無常性故』。此中『非勤勇無間所發』宗，

以電、空等為其同品，此『無常性（因）』於電等有，於空等無；

『非勤勇無間所發』宗，以『瓶』等為異品，於彼（因）遍有。此

因以電、瓶等為同法故，亦是不定。」14此「九句因」中即是「第

七句」，今羅列成三支：

   符號化

宗：聲非是勤勇無間所發。 ﹝(x)‧Sx→Px﹞

因：聲是無常性故。 ﹝(x)‧Sx→Mx﹞

喻：若是無常性，則非是勤勇無間

所發，譬如電瓶等。 ﹝(x)‧Mx→Px﹞

由【公式9】得

「聲非是勤勇無間所發」的「T.V.」

 

         ＝・        x                                 x 100%            NS＞0

 

當NS ＝ NS ‧ M （滿足「第一相因」，因聲是無常故）

及NS ‧ M ＞0（無常性的聲之數量）

及NM ‧ P＞0（無常性又非勤勇無間所發的事物數量→∞）（滿足

「第二相因」）

及NM ‧ ～P＞0（無常性又勤勇無間所發的事物數量→∞）（不滿足

「第三相因」）時

 

        ＝         x                 x 100%     ・QNS＝NS ‧ M

  

        ＝ (1) x                                x 100%・

・ ・

由於分子與分母之數值皆是任意大（→∞），不能使用「極限

運算」方法。故此 0＜所立宗「聲是常住」的「T.V.」＜100%

NS ‧ M

NS

NM ‧ P

NM ‧ P +NM ‧ ~P+ NS

NS ‧ M

NS ‧ M

NM ‧ P

NM ‧ P +NM ‧ ~P+ NS

NM ‧ P

NM ‧ P +NM ‧ ~P+ 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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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同一「無常」因，論證正「相違宗（聲是勤勇無間所發）」

（按：見下文「異品一分轉同品遍轉因過」），所得邏輯真值為 

0%＜「T.V.」＜100%，即未能決定其真值，更不能決定誰真誰

假，故言此「無常」因是「不定因」。

四者、異品一分轉同品遍轉因過：《入論》云：「異品一分轉

同品遍轉者，如立宗言：『聲是勤勇無間所發，無常性故』。『勤

勇無間所發』宗，以瓶等為同品，其『無常性（因）』於此遍有，

以『電、空』等為異品，於彼（因）一分電等是有，空等是無。是

故如前，亦為不定（因）。」15此「九句因」中是第三句攝，可以

列成三支論式：

  符號化

宗：聲是由勤勇無間所發。 ﹝(x)‧Sx→Px﹞

因：聲是無常性故。 ﹝(x)‧Sx→Mx﹞

喻：若是無常性，則見是勤勇無間 

所發，如電等。 ﹝(x)‧Mx→Px﹞  

由【公式 9】得

 

此中「聲是由勤勇無間所發」的「T.V.」

        ＝ ・ ・ x                                   x 100%         NS＞0 

當NS ＝ NS ‧ M （滿足「第一相因」，以聲是無常故）

及NS ‧ M＞0（無常性的聲之數量）

及NM ‧ P＞0（無常性又由勤勇無間所發的事物數量→∞）（滿足

「第二相因」）

及NM ‧ ～P＞0（無常性又非由勤勇無間所發的事物數量→∞）（不滿

足「第三相因」）時

NS ‧ M

NS

NM ‧ P

NM ‧ P +NM ‧ ~P+ 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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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x                                 x 100%     QNS＝NS ‧ M

        

        ＝ (1) x                                x 100%

 

由於分子與分母之數值皆是任意大（→∞），不能使用「極限

運算」方法。故此 0＜所立宗「聲是常住」的「T.V.」＜100%！

以同一「無常」因，論證正「相違宗（聲非勤勇無間所發）」

（按：見上文「同品一分轉異品遍轉因過」），所得邏輯真值為

0%＜「T.V.」＜100%，即未能決定其真值，更不能決定誰真誰

假，故言此「無常」因是「不定因」。

五者、俱品一分轉因過：《入論》云：「俱品一分轉者，如

說：『聲常，無質礙故』。此中『常』宗，以虛空、極微等為同

品，無質礙性，於虛空等有，於極微等無，以『瓶、樂』等為異

品，於樂等有，於瓶等無。是故此因以樂、以空為同法故，亦名不

定（因）。」16此「九句因」中屬「第九句」攝屬，可以列成三支

論式：

  符號化

宗：聲是常住。 ﹝(x)‧Sx→Px﹞

因：聲是無質礙故。 ﹝(x)‧Sx→Mx﹞

喻：若是無質礙，則見是常住，如虛空。 ﹝(x)‧Mx→Px﹞

由【公式 9】得

此中「聲是常住」的「T.V.」

         ＝・        x                                 x100%            NS＞0・

 

NS ‧ M

NS ‧ M

NM ‧ P

NM ‧ P +NM ‧ ~P+ NS

NM ‧ P

NM ‧ P +NM ‧ ~P+ NS

NS ‧ M

NS

NM ‧ P

NM ‧ P +NM ‧ ~P+ 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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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NS ＝ NS ‧ M （滿足「第一相因」，以聲是無質礙故）

及NS ‧ M＞0（無質礙的聲之數量）

及NM ‧ P＞0（無質礙又常住的事物數量→∞）（滿足「第二相因」）

及NM ‧ ～P＞0（無質礙又非常住的事物數量→∞）（不滿足「第三相

因」）時

        ＝         x                                 x 100%     QNS＝NS ‧ M

        ＝ (1) x                                x 100%

由於分子與分母之數值皆是任意大（→∞），不能使用「極限運

算」方法。故此 0＜所立宗「聲是常住」的「T.V.」＜100%！

 

又可以從相反的所立宗測試其「T.V.」：

  符號化

宗：聲是無常。 ﹝(x)‧Sx→Px﹞

因：聲是無質礙故。 ﹝(x)‧Sx→Mx﹞

喻：若是無質礙，則見是常住，如虛空。 ﹝(x)‧Mx→Px﹞

由【公式 9】得

 

所立宗「聲是無常」的「T.V.」

        ＝ ・ ・ x                                   x 100%         NS＞0

當NS ＝ NS ‧ M（滿足「第一相因」，以聲是無質礙故）

及NS ‧ M＞0（無質礙的聲之數量）

及NM ‧ P＞0（無質礙又無常的事物數量→∞）（滿足「第二相因」）

及NM ‧ ～P＞0（無質礙又常的事物數量→∞）（不滿足「第三相因」）

時

NS ‧ M

NS ‧ M

NM ‧ P

NM ‧ P +NM ‧ ~P+ NS

NM ‧ P

NM ‧ P +NM ‧ ~P+ NS

NS ‧ M

NS

NM ‧ P

NM ‧ P +NM ‧ ~P+ 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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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x                                 x 100%     QNS＝NS ‧ M

        ＝ (1) x                                x 100%

由於分子與分母之數值皆是任意大（→∞），不能使用「極限

運算」方法。故此 0＜所立宗「聲是無常」的「T.V.」＜100%！

由於正、反兩宗的「T.V.」，為0%＜「T.V.」＜100%，即未能

決定其真值，更不能決定誰真誰假，故言彼因是「不定因」。

六者、相違決定過：《入論》云：「相違決定者，如立宗言：

『聲是無常，所作性故，譬如瓶等』。有立：『聲常，所聞性故，

譬如聲性』。此二皆是猶豫（不定）因，故俱名不定（因）。」17 

「相違決定」是指有對立的兩個「三支比量」，俱能以「三相俱足

之因」正確地證成兩個「相違之宗」，此於邏輯理論上看，似是極

不合理，故法稱於《正理滴論》與《釋量論》中都把它廢除18。其

合理否，今正應商榷。先把兩比量羅列其論式如下：

 

比量一、勝論師（Vaiśesika）對聲生論師（Janma-vāda）立：

  符號化

宗：聲是無常。 ﹝(x)‧Sx→Px﹞

因：聲是所作性故。 ﹝(x)‧Sx→Mx﹞

喻：若是所作性，見彼無常；譬如瓶等。 ﹝(x)‧Mx→Px﹞

比量二、聲生論師對勝論師立：

  符號化

宗：聲是常住。 ﹝(x)‧Sx→Px﹞

因：聲是所聞性故。 ﹝(x)‧Sx→Mx﹞

喻：若是所聞性，見彼常住，譬如聲性。 ﹝(x)‧Mx→Px﹞

NS ‧ M

NS ‧ M

NM ‧ P

NM ‧ P +NM ‧ ~P+ NS

NM ‧ P

NM ‧ P +NM ‧ ~P+ 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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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比量一」，「聲是所作性」是經驗真確，合乎「遍是宗法性」

彼「因第一相」。又以瓶等為同喻，瓶等是所作性，合乎「同品定

有」彼「因第二相」，凡是異品，如虛空、極微等皆無此「（所

作）因」，故亦符合「異品遍無性」彼「因第三相」正確無誤，何

故卻成為「不定因」？今試以「邏輯真值的量化公式」加以演算：

由【公式 9】得

「比量一」所立「聲是無常」的「T.V.」

 

        ＝ ・ ・ x                                 x 100%         NS＞0

當NS ＝ NS ‧ M（滿足「第一相因」，因聲是所作故）

及NS ‧ M＞0（所作性的聲之數量）

及NM ‧ P＞0（所作性又無常的事物數量→∞）（滿足「第二相因」）

及NM ‧ ～P＝0（所作性又常住的事物數量＝0）（滿足「第三相因」）

時

        ＝         x                                 x 100%     QNS＝NS ‧ M

        ＝ (1) x                        x 100%

當 NM ‧ P →∞（所作性又無常的事物數量是任意大）

代入【公式 7】

故此，「比量一」所立「聲是無常」的「T.V.」→100%

 

勝論師所立的比量，其「邏輯真值」用我們所施設的「量化公

式」演算，獲致近於100%的「邏輯真值」，「九句因」中屬「第

二句」正因，如何可以給聲生論師反駁而成「不定」？試讓我們考

NS ‧ M

NS

NM ‧ P

NM ‧ P +NM ‧ ~P+ NS

NS ‧ M

NS ‧ M

NM ‧ P

NM ‧ P + 0 + NS

NM ‧ P

NM ‧ P + 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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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聲生論師所立的比量。他們用「聲是所聞性」因以支持「聲是無

常」宗。於比量中，「聲」是「所聞性」，合乎「遍是宗法性」彼

「因第一相」。以「聲性」為「（宗）同品（P）」，立敵共許

「聲是所聞性」，合乎「同品定有」彼「因第二相」。無常的「異

品（～P）」如瓶、盆等，皆無「（所聞性）因（M）」，亦符

合「異品遍無性」彼「因第三相」。如是「比量二」亦具「三相俱

足」的「正因」以支持相違的宗。商羯羅主判彼二比量俱有「不定

因過」，而窺基《大疏》則引古有「如殺遲棋，後下為勝」的判斷

方法19，但此是「辯論技術（polemics）」的問題，不是「邏輯真

值」的問題，故今我們嘗試運用所施設的「邏輯真值的量化公式」

作如下演算：

由【公式 9】得

「比量二」所立「聲是常住」的「T.V.」

 

         ＝・        x                                 x100%            NS＞0・

當NS ＝ NS ‧ M（滿足「第一相因」）

及NS ‧ M ＝1（所聞性的聲之數量＝1）

及NM ‧ P＝1（所聞性又常住的事物數量＝1）（滿足「第二相因」）

及NM ‧ ～P＝0（所聞性又無常的事物數量）（滿足「第三相因」）時

        ＝         x                       x 100%     QNS＝NS ‧ M

        ＝ (1) x             x 100%

        ＝ 50%

NS ‧ M

NS

NM ‧ P

NM ‧ P +NM ‧ ~P+ NS

NS ‧ M

NS ‧ M

1

1 + 0 + 1

1

2



100

《
法
相
學
會
集
刊
》
第
九
輯

如是通過「邏輯真值的量化公式」來演算，聲生論師所立「聲

是常住」的比量，只能取得50%的「邏輯真值」，與勝論師所立

「聲是無常」的比量之取得接近100%的「邏輯真值」相比，自然

高下立見。我們即可得出勝論師所立「聲是無常」是真能立，屬

勝利一方，而聲生論師所立「聲是常住」是失敗的一方；但那僅

得50%的「邏輯真值」的比量是否犯了「不定因過」而成為「似能

立」？法稱於《正理滴論》認為「（於）比量境中，彼（相違決

定）非有故，如前所說。若（於）果性比量、自性比量及不可得比

量，三種正因相中，此相違決定必不容有。三種而外，更無其餘

能具決定名正因者。是故安立相違決定能立過者，因彼不察實有事

相，由此力故，依自傳承，憑藉比量，於所意度比量境義，說為能

立過失。」20如是依法稱的闡釋，聲生論師所立「聲是常住」一量由

於是依自傳承的玄學，不能體察實有事相，非依自性因、果性因、

不可得因立，所以雖是「三相俱足」而仍然難免成為「似因」、

「似量」。法稱之言是從知識論立說的，若從邏輯的角度言，一切

論式除「因三相」外，還須要符合自性因、果性因、不可得因的

要求，則此邏輯系統便成為一封閉系統，不能應用於一切情況，

其效用便有極大的局限性。此不可取。今依「邏輯真值的量化」

審定一切比量的真值，足以使佛家因明能夠成為尋找新知識，適

合一切情況進行論證，成為開放邏輯系統，對「實有事相」固可

以從「三相俱足」的三支比量進行探索，即使是依自宗傳承的玄

理，亦可依三支比量進行探索，如是者才能發揮佛家因明的最大效

益。至於何以聲生論師所立「聲是常住」那比量，雖是具足「因三

相」而仍然只得50%的「邏輯真值」者，那是由於所歸納的領域太

狹窄，是「所聞」的只得「聲」和「聲性」兩個分子，所以歸納出

來的「喻體──若是所聞性，見彼常住」的普遍性很低，只是依靠

「聲是所聞性，亦是常住」以進行類推，因此類推所得的「聲是

所聞性，亦是常住」的「邏輯真值」便很低，只得50%，這顯示有

另一半（即50%）的機會「聲是無常」的了。由此可見：佛家因明

「三相因」以證「宗」，是一「具歸納性的演繹邏輯（inductive-

deductive logic）」由於具歸納性故，故其同品、異品的領域愈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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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其領域的分子愈眾多，而其「邏輯真值」則愈大。故「相違決

定」實不必廢，運用「邏輯真值的量化公式」來審定便可以，因為

藉此可以求取新知識，而「相違決定」乃尋找新知識歷程中的必然

現象，不足為怪。

丙、對「相違因過」具體涵義的考察

陳那及商羯羅主所立的「相違因」共有四種，即「法自性相

違」、「法差別相違」、「有法自相相違」及「有法差別相違」，

但真正與邏輯因素有關的只有「法自性相違」一種。因此到了法稱

便把其餘三種都廢掉了，而再依邏輯「九句因」的分類，把「法自

性相違」開成「同品遍無異品遍有」的「第四句」及「同品遍無異

品分有」的「第六句」。法稱於《正理滴論‧為他比量品》云：

「若有二相，有無顛倒，名相違因。何等為二？謂同品定有性，及

於異品遍無性。如『所作性』，或『勤勇無間所發性』，若以『常

性』為所立，此二即成『相違似因』，此二皆同品遍無，異品定

有，故成顛倒。此二能成相違所立，故名『相違似因』。」21法稱

因明「相違似因」可以開成二類：

其一、同品遍無異品遍有，於後二因相中，正因應該是「同品定

有性﹝( x)‧Px‧Mx﹞」及「異品遍無性﹝(x)‧～Px→～Mx﹞」；

今之比量的能立因變成了「同品遍無性﹝(x)‧Px‧Mx=0﹞」有違

「同品定有性」彼「因第二相」，何況更兼「異品遍有性﹝(x)‧

～Px→Mx﹞」，再有違彼「異品遍無性」彼「因第三相」。由是

此因無法證成自所立的「宗﹝(x)‧Sx→Px﹞」，相反地更證成了與

原所立相違的「宗﹝(x)‧Sx→～Px﹞」，如： 

  符號化

宗：聲是常。 ﹝(x)‧Sx→Px﹞

因：聲是所作故。 ﹝(x)‧Sx→Mx﹞

喻：若是所作，見彼是常，譬如瓶等。 ﹝(x)‧Mx→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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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依「邏輯真值的量化公式」作「邏輯真值」的演算：

 

由【公式 9】得

 

所立「聲常﹝(x)‧Sx→Px﹞」的「T.V.」

 

        ＝ ・ ・ x                                   x 100%         NS＞0

 

當NS ＝ NS ‧ M（滿足「第一相因」，因聲是所作性故）

及NS ‧ M＞0（所作性的聲之數量）

及 NM ‧ P＝0（所作性又常的事物數量）（不滿足「第二相因」）

及NM ‧ ～P＞0（所作性又無常的事物數量）（不滿足「第三相因」）

時

        ＝         x                                 x 100%     QNS＝NS ‧ M

        ＝ 0%

 

此比量所證得的「聲常﹝ (x)‧ Sx→Px﹞」宗，其「邏輯真

值（T.V.）」是0%，即不能成立。至於其相違宗「聲是無常

﹝ (x)‧Sx→～Px﹞」的「邏輯真值（T.V.）」應是多少，試作如下

演算：

  符號化

宗：聲是無常。 ﹝(x)‧Sx→Px﹞

因：聲是所作故。 ﹝(x)‧Sx→Mx﹞

喻：若是所作，見彼無常；譬如瓶等。 ﹝(x)‧Mx→Px﹞

試以「邏輯真值的量化公式」對其「邏輯真值」作出演算：

由【公式 9】得

NS ‧ M

NS

NM ‧ P

NM ‧ P +NM ‧ ~P+ NS

NS ‧ M

NS ‧ M

0

0 +NM ‧ ~P+ 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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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立「聲是無常﹝(x)‧Sx→～Px﹞」的「T.V.」

         ＝・        x                                 x100%            NS＞0・

當NS ＝ NS ‧ M（滿足「第一相因」，因聲是所作性故）

及 NS ‧ M ＞0（所作性的聲之數量）

及NM ‧ P＞0（所作性又無常的事物數量→∞）（滿足「第二相因」）

及NM ‧ ～P＝0（所作性又常住的事物數量）（滿足「第三相因」）時

        ＝         x                                 x 100%     QNS＝NS ‧ M

        ＝ (1) x                      x 100%

當 NM ‧ P →∞（所作性又無常的事物數量是任意大）

代入【公式 7】

故此，所立「聲是無常﹝(x)‧Sx→～Px﹞」的「T.V.」→100%

以「聲是所作故﹝(x)‧Sx→Mx﹞」為因，所證得的「聲常

﹝(x)‧Sx→Px﹞」宗，其「邏輯真值（T.V.）」是0%，但同以「聲

是所作故﹝(x)‧Sx→Mx﹞」為因，所證得的「聲是無常﹝(x)‧Sx→

～Px﹞」宗，卻獲得接近 100%的「邏輯真值（T.V.）」。

由是得知對所立「聲常﹝(x)‧Sx→Px﹞」宗而言，彼「聲是所作故

﹝(x)‧Sx→Mx﹞」因，只是「相違因」，非是「正因」。

其二、同品遍無異品分有，正因應是「同品定有性﹝( x)‧Px 

‧Mx﹞」，今則變成「同品遍無性﹝(x)‧Px‧Mx=0﹞」，故不符

合「因第二相」；正因應是「異品遍無性﹝(x)‧～Px→～Mx﹞」；

今則變成「異品分有性﹝( x)‧～Px‧Mx﹞」，故不符合「因第三

相」，故成「相違因」，反而證成「相違宗﹝(x)‧Sx→～Px﹞」。

例如：

NS ‧ M

NS

NM ‧ P

NM ‧ P +NM ‧ ~P+ NS

NS ‧ M

NS ‧ M

NM ‧ P

NM ‧ P + 0+ NS

NM ‧ P

NM ‧ P + 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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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號化

宗：內聲是常。 ﹝(x)‧Sx→Px﹞

因：內聲是勤奮意志所發。 ﹝(x)‧Sx→Mx﹞

喻：若是勤奮意志所發，則彼是常，……。 ﹝(x)‧Mx→Px﹞

今試通過依「量化公式」尋找其「邏輯真值（T.V.）」：

 

由【公式 9】得

 

此中「聲常﹝(x)‧Sx→Px﹞」的「T.V.」

        ＝ ・ ・ x                                   x 100%         NS＞0

當NS＝ NS ‧ M（滿足「第一相因」，因聲是勤奮意志所發的）

及NS ‧ M＞0（勤奮意志所發的聲之數量）

及NM ‧ P＝0（勤奮意志所發又常的事物數量＝0）（不滿足「第二相

因」）

及NM ‧ ～P＞0（勤奮意志所發又無常的事物數量＞0）（不滿足「第

三相因」）時

        ＝         x                                 x 100%     QNS＝NS ‧ M

        ＝ 0%

此比量所證得的「內聲是常﹝(x)‧Sx→Px﹞」宗之「邏輯真值

（T.V.）」是0%，反映彼不能成立，至於其相違宗（按：此指「內

聲無常﹝(x)‧Sx→～Px﹞」宗）的「邏輯真值（T.V.）」今試演算

如下：

NS ‧ M

NS

NM ‧ P

NM ‧ P +NM ‧ ~P+ NS

NS ‧ M

NS ‧ M

0

0 +NM ‧ ~P+ 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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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號化

宗：內聲無常。 ﹝(x)‧Sx→Px﹞

因：聲是勤奮意志所發。 ﹝(x)‧Sx→Mx﹞

喻：若是勤奮意志所發，見是無常，譬如瓶等。 ﹝(x)‧Mx→Px﹞

其「邏輯真值（T.V.）」可以「量化公式」演算出來：

由【公式 9】得

 

「內聲無常﹝(x)‧Sx→Px﹞」的「T.V.」

         ＝・        x                                 x100%            NS＞0・

當 NS ＝ NS ‧ M （滿足「第一相因」，因內聲是勤奮意志所發的）

及 NS ‧ M ＞0（勤奮意志所發的聲之數量）

及NM ‧ P＞0（勤奮意志所發又無常的事物數量＞0）（滿足「第二相

因」）

及NM ‧ ～P＝0（勤奮意志所發又常住的事物數量＝0）（滿足「第三

相因」）時

        ＝         x                                 x 100%     QNS＝NS ‧ M

        ＝ (1) x                       x 100%

當 NM ‧ P →∞（勤奮意志所發又無常的事物數量是任意大）

代入【公式 7】

故此，所立「內聲無常﹝(x)‧Sx→Px﹞」的「T.V.」→100%

以「聲是勤奮意志所發﹝(x)‧Sx→Mx﹞」因，不能證成「內

聲是常﹝(x)‧Sx→Px﹞」宗，而卻可以近於100%的「邏輯真值

（T.V.）」證成「內聲無常﹝(x)‧Sx→～Px﹞」宗。此正是「九句

NS ‧ M

NS

NM ‧ P

NM ‧ P +NM ‧ ~P+ NS

NS ‧ M

NS ‧ M

NM ‧ ～P

NM ‧ ～P + 0 + NS

NM ‧ ~P

NM ‧ ~P+ 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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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中的「第八句」。所以「聲是勤奮意志所發﹝(x)‧Sx→Mx﹞」

因，對所要證成的「內聲是常﹝(x)‧Sx→Px﹞」宗，是名「同品

遍無異品分有」的「相違似因」。（按：所以稱「異品分有」者，

因為瓶、盆、雷、電等均為異品；於中瓶、盆異品有「勤奮意志所

發」因，雷、電等則無此因。此與前「異品遍有」的「所作性」因

者不同。）

除「不成因」能使「所立宗」的「邏輯真值T.V.」＝0%外，其

餘「正因」、「不定因」及「相違因」的「邏輯真值T.V.」與「九

句因」的關係可以用「圖七」及「表二」顯示：

俱品一分轉

100%＞T.V.＞50%

俱品一分轉

50%＞T.V.＞0%

異品一分轉，同品遍轉  100%＞T.V.＞0%

同品一分轉，異品遍轉

100%＞T.V.＞0%

同品分有，異品遍無

100%＞T.V.≧50%

同品遍無，異品分有  T.V. = 0% 同品遍無，異品遍有 

T.V. = 0%T.V. = 0%   不共不定

NM ‧ P = NP     NM ‧ ~P = 0

100%＞T.V.≧50% 

同品遍有，異品遍無

圖七

NM ‧ P = 0     NM ‧ ~P = 0 NM ‧ P = 0     NM ‧ ~P = N~P

NM ‧ P = NP     NM ‧ ~P = N~P

共不定 100%＞T.V.＞0%

T.V.＝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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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T.V.

      九句因    位置

 
v句

 同品遍有     
v點位

正因
  異品遍無

	
|句

 同品分有    
線上

  異品遍無

	
x句

 同品遍無    
x點位

相違因
  異品遍有   

T.V. = 0%
 

	
z句

 同品遍無        
線上

  異品分有

	 u句 共不定   100%＞T.V.＞0% u點位

	 y句 不共不定   T.V. = 0% y點位

	
{句

 同品一分轉    
線上

不定因
  異品遍轉   

100%＞T.V.＞0%
	

w句
 異品一分轉    

---- 線上
  同品遍轉

  	 	 	 	 T.V. = 50%           線上

	 }句 俱品一分轉   100%＞T.V.＞50%      區內

     50%＞T.V.＞0%      區內

100%＞T.V.≧50%

（當 NM ‧ P →∞，

則 T.V.→100%）

NM ‧ P

NM ‧ P ＝ NP

NM ‧ ～P ＝ 0

NM ‧ P ＜ NP

NM ‧ P ＝ NP

NM ‧ P ＝ 0 NM ‧ ～P ＝ 0

NM ‧ ～P ＝ N
～P

NM ‧ ～P ＝ N
～P

NM ‧ ～P ＜ N
～P

NM ‧ P ＝ 0

NM ‧ P ＜ NP

NM ‧ P ＝ NP

NM ‧ ～P ＝ N
～P

NM ‧ ～P ＜ N
～P

NM ‧ P＝（NM ‧ ～P+NS），NM ‧ P ＞0

NM ‧ P ＞（NM ‧ ～P+NS） ＞0

（NM ‧ ～P+NS）＞NM ‧ P ＞0

NM ‧ ～P ＝                     x 100% NS  ＞0
NM ‧ P

NM ‧ P +NM ‧ ~P+ 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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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對「真唯識量」真值的考察

本文所施設的「佛家因明邏輯真值的量化公式」，除了以「第

一相因的 T.V.＝           x 100%」（即【公式2】）可以審定「不成

因過」，以「因後二相的 T.V.＝         x 100%」（即【公式 4】）

可以審定「不定因過」及「相違因過」外，又可以依【公式2】及

【公式 4】立

比量「所立宗」的 T.V.

        ＝ ・ ・ x                                 x 100%         NS＞0

代入NM ＝ NM ‧ P + NM ‧ ～P

        ＝ ・ ・ x                                 x 100% ──【公式 9】        

來審定整個比量「所立宗」的「邏輯真值（T.V.）」，藉此又可

以解決陳那因明所遺留下來的「相違決定」問題。於此我們也希

望藉此「佛家因明邏輯真值的量化公式」可以審定一些「三相俱

足」、三支正確無誤的因明比量之邏輯真值，藉此可以解釋它們所

以「能服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的真正原因所在22。而其中最有

名而又難於辨解的莫如玄奘法師所撰的「唯識比量」（亦名「真唯

識量」）。據窺基《因明入正理論疏》卷五的記載：

「（玄奘）大師周遊西域，學滿將還。時戒日王王五印度，為

設十八日無遮大會，令大師立義。遍諸天竺，簡選賢良，皆集

會所，遣外道、小乘，競申論詰。大師立量，時人無敢對揚

者；大師立唯識比量云：『真故極成色，不離於眼識，宗。自

許初三攝，眼所不攝故，因。猶如眼識，喻。』」23

NS ‧ M

NS

NM ‧ P

NM+ NS

NS ‧ M

NS

NM ‧ P

NM + NS

NS ‧ M

NS

NM ‧ P

NM ‧ P +NM ‧ ~P+ 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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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唯識比量」，後人名之為「真唯識量」，是針對小乘般若

毱多《破大乘論》而作的，也許是已佚的玄奘法師《制惡見論》的

主要原成分。慧立所撰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四、卷五對此

更有詳盡的記述24。今將「唯識比量」三支羅列如下：

 

宗：真故極成色（境），不離於眼識。

（依勝義而言，大小乘共許的色境是不能離異於眼識獨立存在

的。）

因：自許初三（所）攝（而）眼（根）所不攝故。

（彼共許的色境是「初三所攝而眼根所不攝」，而言「初三」

者是共許而亦是我宗所許的。）

喻：若是「（極成而又自許）初三所攝而眼根所不攝」者，

見是「不離於眼識」的，猶如眼識。

於此比量中，多用簡別語，如「宗」支中的「真故（依勝義而

言）」、「極成（大小乘共許的）」，「因」支中的「自許（瑜伽

宗獨許的）」、「極成（大小乘共許，亦包括是瑜伽宗所許的）」，

都是用以妨過，屬於辯論術的範圍，讀者參考呂澂先生的「真唯識

量」可知，今不贅論25。本文所關注的是它的「邏輯要素」，那就

是如何可以運用三相俱足的「初三（所）攝（而）眼（根）所不

攝」因，足以證成「極成色境不離於眼識」宗，而所得的「邏輯真

值（T.V.）」又究竟是多少？今先把「初三」與「十八界」的關係

表列如下：

 （六個組合） 十八界

 初  三 眼根、色境、眼識

 二  三 耳根、聲境、耳識

 三  三 鼻根、香境、鼻識

 四  三 舌根、味境、舌識

 五  三 身根、觸境、身識

 六  三 意根、法境、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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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來把「十八界」開成「六個組合」，根、境、識三法合為一

個類別的組合；第一個類別的組合名為「（最）初（組合的）三

（法）」，內容包括「眼根」、「色境」、「眼識」之法。「初三

（所）攝（而）眼（根）所不攝」者，就是作為因者，是於「初三

所攝的眼根、色境、眼識」中把「眼根」予以除掉後而成「色境及

眼識組合」的情況。簡言之彼三支比量就是：

   符號化

宗：色境不離於眼識。 ﹝(x)‧Sx→Px﹞

因：是「初三所攝，眼根所不攝」故 ﹝(x)‧Sx→Mx﹞

（即「色境及眼識組合」所攝）。

喻：若是「初三所攝，眼根所不攝」者， ﹝(x)‧Mx→Px﹞

則「不離眼識」，猶如眼識。

 

簡言之，此比量就是「初三所攝，眼根所不攝（隸屬於色境及

眼識組合中）」為因，以證成「極成色境不離於眼識」的「所立

宗」。此「因」若「三相俱足」理應能夠證成「所立宗」。今先

審查「因初相（遍是宗法性）」。於此比量中，我們確認「極成色

境」是「初三所攝，眼根所不攝（隸屬於色境及眼識組合中）」，

其「因初相﹝(x)‧Sx→Mx﹞」的真值是：

由【公式 3】得

「極成色境是初三所攝，眼根所不攝」的「T.V.」

        ＝ ・ ・ x 100%         NS＞0

・ ・ 

當NS ＝NS ‧ M（滿足「第一相因」，因為「極成色境」確實是「初三

            所攝，眼根所不攝」故）

 

及 NS＞0

NS ‧ M

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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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x 100%     QNS＝NS ‧ M

 

        ＝・100%

故知此比量因之「遍是宗法性」的「邏輯真值」是100%，即

完全符合「因第一相」。又此比量，以「眼識」為「（宗）同品

（P）」，以「眼識不離於眼識」故26，而「眼識」亦是「初三所

攝，眼根所不攝（隸屬於色境及眼識組合中）」，故符合「同品定

有性﹝( x)‧Mx‧Px﹞」彼「因第二相」的。此比量又以「聲境」、

「香境」等等「十八界」中除「初三」以外的其餘法為「異品

（～P）」；此等「異品（～P）」均非「初三所攝，眼根所不攝

（隸屬於色境及眼識組合所攝）的」，故符合「異品遍無﹝(x)‧

～Px→～Mx﹞」彼「因第三相」。如是「因後二相」都是圓滿具

足。彼「因後二相」能否取得100%的「邏輯真值」？今試通過量

化的演算以求取「若是初三所攝而眼根所不攝（隸屬於色境及眼識

組合所攝）者，則不離眼識﹝(x)‧Mx→Px﹞」的「邏輯真值」如

下：

由【公式 5】得

「若是初三所攝而眼根所不攝者，則不離眼識﹝(x)‧Mx→Px﹞」

的「T.V.」

         ＝・                         x 100%            NS＞0 ・

 

當NS ＝ NS ‧ M＝1（極成色境是初三所攝而眼根所不攝之數量＝1）

及NM ‧ P＝1（初三所攝而眼根所不攝又不離眼識的事物數量＝1）

        （滿足「第二相因」）

及NM ‧ ～P＝0（初三所攝而眼根所不攝又離眼識的事物數量＝0）

          （滿足「第三相因」）時

NS ‧ M

NS ‧ M

NM ‧ P

NM ‧ P +NM ‧ ~P+ 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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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x 100%     QNS＝NS ‧ M

        ＝ 50%

於此演算過程中，「初三所攝而眼根所不攝者（M）」的量

只得「色境（NS ‧ M）」＝1和「眼識（NM ‧ P）」＝1，故「NM ‧ P＋ 

NS ‧ M＝1＋1＝2」。雖然可以肯定「極成色境（S）」是「初三所攝

而眼根所不攝者（M）」，但由於要「剔除有法」，故暫時不能

肯定「極成色境（S）」亦是「不離眼識（P）」，故「NM ‧ P＝2－

NS ‧ M＝2－1＝1」。由於一切異品「離眼識之法（～P）」都非

「初三所攝而眼根所不攝者（M）」，故符合「異品遍無性﹝(x)‧

～Px→～Mx﹞」，而「NM ‧ ～P＝0」。其量既已決定，故通過上

述量化的演算而獲得「T.V.＝50%」的結果。今「因後二相」雖

然具足，但其「邏輯真值」只得50%，實使人感到錯愕，其原由

容後再行探討，今先讓我們對「所立宗」（即「極成色不離眼識

﹝(x)‧Sx→Px﹞」）通過量化而求取其「邏輯真值」：

 

由【公式 9】得

 

「所立宗（極成色境不離眼識）」的「T.V.」

        ＝ ・ ・ x                                  x 100%         NS＞0

當NS＝NS ‧ M（滿足「第一相因」，因為「極成色境」確實是「初三

所攝，眼根所不攝」故）

及NS ‧ M＝1（極成色境是初三所攝而眼根所不攝之數量＝1）

及NM ‧ P＝1（初三所攝而眼根所不攝又不離眼識的事物數量＝1）

        （滿足「第二相因」）

及NM ‧ ～P＝0（初三所攝而眼根所不攝又離眼識的事物數量＝0）

          （滿足「第三相因」）時

1

1 + 0 + 1

NS ‧ M

NS

NM ‧ P

NM ‧ P +NM ‧ ~P+ 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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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x                        x 100%     QNS＝NS ‧ M

 

        ＝ 50%

從量化演算所得，如是的一個「三支圓滿」、「（因）三相

俱足」的「唯識比量（真唯識量）」，其所獲得的「邏輯真值

（T.V.）＝50%」，正顯示出其可靠性只得五成，其失真而出錯的

機會亦有50%，即從「極成色境（S）」雖然是「初三所攝而眼根

所不攝者（即色境及眼識組合所攝）（M）」，但從「初三所攝而

眼根所不攝者（即色境及眼識組合所攝）（M）」，以推出「不

離眼識（P）」的機會只得50%而已。何以「（因）三相俱足」而所

得的「邏輯真值（T.V.）」只得50%？尋究其原因，這是由於佛家因

明，是一個「具歸納性的演繹邏輯」；既具歸納性（induction），

則必然無有必然性，只有概然性，而其概然率的高低又與其歸納

內容息息相關。在「（因）三相俱足」的條件下，其歸納對象的

數量愈多，範圍愈大，則其可靠性愈高，量化的演算概率也愈

大。今「十八界」中的「初三」組合只由「眼根」、「色境」、

「眼識」三法所組成，而作為「能立之因」更要從「初三」中減去

了「眼根」（按：即所謂「眼（根）所不攝」），剩下來的只有

「色境」和「眼識」兩個組合成分，構成「色境及眼識組合

（M）」。「眼識」當然可以說是「不離眼識（P）」，因為這是

合乎「邏輯三律」中為「同一律（Law of Identity）」的；如今單

靠「色境及眼識組合（M）」中的「眼識」之「不離眼識（P）」

作歸納，而歸納出「若是色境及眼識組合所攝者（M），則不離

眼識（P）」這個原則命題；這個原則命題其實只能指涉（色境及

眼識）兩個分子，從眼識不離眼識，便草率地建立成「若『色境

及眼識組合所攝』者（M），則『不離眼識（P）』」這個原則命

題，所以其概率只有50%。今以概率只有50%的原則命題為依據，

以推證：因為「色境（S）」是「色境及眼識組合所攝（M）」

因，故「色境（S）不離眼識（P）﹝(x)‧Sx→Px﹞」，因而只能

1

1 + 0 + 1

NS ‧ M

NS ‧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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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50%「邏輯真值（T.V.）」實不是非常合理的嗎？故玄奘法

師這個「唯識比量」作進一步分析，其實只不過是一個「類比推

理（analogy）」而已；那就是說：同在「色境及眼識的組合」之

內，由於「眼識」不離眼識，所以「色境」也不離眼識。依「同一

律」，我們可以接受「眼識不離眼識」，今依何規律我們也必須

要接受「色境不離眼識」？單憑它與「眼識」同攝於「色境及眼識

的組合」之中？所以不應單靠一只得50%「邏輯真值（T.V.）」的

「比量」論證，以接受「色境不離眼識」的結論。正以「唯識比量

（真唯識量）」只得 50%的「邏輯真值（T.V.）」，但也沒有違背

「佛家因明」所定的規矩，所以便構成了如呂澂先生所謂「能服人

之口，不能服人之心」的現象。然而對於這樣現象的審查與評核，

則我們所施設的「佛家因明邏輯真值的量化公式」也許能夠發揮其

現實的作用。

五、結語

在上述反覆探索中，我們發現「佛家因明」實在涵攝「邏輯」、

「知識論」及「辯論術」三大要素。從邏輯的角度來探索，「佛家

因明」的「三支比量」其實是由「三相因」以證成「所立宗」的論

證歷程。整個論證可以構成一邏輯恆真式（tautology）：

(x)‧〔(Sx→Mx)‧(Mx→Px)〕  (x)‧(Sx→Px)

此恆真式可以通過一邏輯真值表予以證明。就邏輯結構而言，

「三支比量」的內容與西方邏輯的「三段論式（syllogism）」甚為

相似，只是在「三支」的排列次第與「三段」有所不同；但從本

質角度來加審察，「三支比量」並非「三段論式」，因為「三段

論式」是純粹的「演繹邏輯（deductive logic）」，其中的「大前

提」實以涵攝著「結論」，具有必然性但不能發現新知識；但佛

家因明的「三支比量」則是一「具歸納性的演繹邏輯（inductive-

deductive logic）」，「三相因」雖或可以證成「所立宗」，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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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若非一「全幅歸納（complete induction）」者，便不一定能夠完

全涵攝「所立宗」，不必具有必然性，然而卻可以發現新知識，

這是由於「三相因」具有歸納成分的緣故。正因為「三支比量」

具有歸納成分，所以它便可以由「二值邏輯」發展成「多值邏輯

（many-valued logic）」，更可以進行「量化（quantification）」以

求取其「邏輯真值（logical truth-value）」，簡寫成「T.V.」。在上

文我們依次施設了「遍是宗法﹝(x)‧Sx→Mx﹞」那「因第一相」

的「邏輯真值的量化公式」：

・「因第一相・(x)‧Sx→Mx」的 T.V.＝・         x 100%         NS＞0

・  

跟著我們進一步把「同品定有」那「因第二相」及「異品遍

無」那「因第三相」結合起來以施設「因後二相﹝(x)‧Mx→Px﹞」

的「邏輯真值的量化公式」：

 

「因後二相(x)‧Mx→Px」的 T.V. ＝・         x 100%         NS＞0

 

代入NM ＝ NM ‧ P + NM ‧ ～P   ＝      ・         x 100%

 

又由於佛家因明的「三支比量」的邏輯結構是以「三相因」以

證成「所立宗」的，所以「三相因」的「邏輯真值」亦即是「所立

宗」的「邏輯真值」，由此我們可以結合「因第二相」及「因第三

相」而成為「所立宗」的「邏輯真值」：

「所立宗﹝(x)‧Sx→Px﹞」的 T.V. ・

 

        ＝・        x                    x 100%         NS＞0

代入NM ＝ NM ‧ P + NM ‧ ～P  ＝         x                                x 100%

 

NS ‧ M

NS

NM ‧ P

NM + NS

NM ‧ P

NM ‧ P +NM ‧ ~P+ NS

NS ‧ M

NS

NM ‧ P

NM + NS

NS ‧ M

NS

NM ‧ P

NM ‧ P +NM ‧ ~P+ 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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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運用此「T.V.＝   ・     x                      x 100%」此「邏輯

真值的量化公式」可以審定任何「三支比量」的「邏輯真值」，完

成佛家因明的「多值邏輯系統」的「量化」可能性的探索工作。為

了審查此佛家因明的「量化公式」的實際效用，我們於上文曾經運

用此公式以審查有關「不成因過」的比量，求得其「T.V.＝0%」的

真值，說明有「不成因過」者，不能成為比量，以因不成因故。我

們又運用此公式以審查有「不定因過」的比量，求得以同一「因

（M）」法所成的「宗﹝(x)‧Sx→Px﹞」及其「相違宗﹝(x)‧Sx→

～Px﹞」所得的T.V.同是0%＜「T.V.」＜100%，不得決定，此即說

明有「不定因過」者，對所立宗既不能肯定其為真實的，但亦不能

對「所立宗」加以有效的否定。在討論「不定因過」的過程中，我

們又運用「量化」方法解決了「相違決定過」立廢的歷史問題。跟

著我們又運用此「邏輯真值的量化公式」來審查「相違因過」的比

量，所求得所立宗都是「T.V.＝0%」的真值，而以同一「因（M）

」則可以證成「相違宗﹝(x)‧Sx→～Px﹞」而獲致接近100%的真

值，那就是明確地說明了一個具「相違因過」的「三相因」，非但

無法證成「所立宗﹝(x)‧Sx→Px﹞」，而且更有效地證成了「相違

的宗﹝(x)‧Sx→～Px﹞」。最後我們又運用此「量化公式」來審查

玄奘法師非常有名的那個「唯識比量（真唯識量）」；發現它只得

50%的「邏輯真值」，所以雖然是「三支具足」、「三相具足」，

完全符合佛家因明的「基本規則」，但亦難免有「能服人之口，

不能服人之心」的過失。如今學人既不能接受只得50%「邏輯真

值」的比量，則「唯識比量（真唯識量）」更變得非但「不能服

人之心」，也「不能服人之口」，而其結論有值得我們作進一步研

究的了。我們所施設的佛家因明「邏輯真值的量化公式」只是一種

學術研究上的嘗試，必然有其未圓滿的地方。我們衷心企盼著各大

善知識能指出它和圓善它，使佛學得以步入現代化和實用化的坦

途。

NS ‧ M

NS

NM ‧ P

NM + 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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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 世人多以陳那為印度佛家因明的始創者，但世親所著的《論

軌》、《論式》對陳那必有所啟發，故窺基的《因明入正理論

疏》卷上云：「爰暨世親，咸陳軌式，雖綱紀已列，而幽致未

分，故使賓主對揚，猶疑立破之列。」見《大正藏》卷四十

四、頁九十一（下）。

2. 《菩薩地持經》卷三云：「明處者有五種：一者內明處，二者因

明處，三者聲明處，四者醫方明處，五者工業（工巧）明處。

此五種明處菩薩悉求。佛所說者名『為內論（內明處）』……

『為因論（因明處）』亦二種：一者能屈他論，二者自申己

義。……」見《大正藏》卷三十、頁九○三（上）。

3. 呂澂的《集量論釋略抄》見《內學》第四輯，頁六，支那內學

院版。

4. 譯文見於Th. Stcherbatsky 的 Buddhist Logic，Vol. One；p.295- 

p.319，Dover 版1995 。

5. 牟宗三《理則學》的書末附有對因明之全幅歸納問題之討論。

有台‧中正版。

6. 窺基的《因明入正理論疏》卷三釋「異品者，謂於是處無其所

立」中云：「『處，謂處所』，『即除宗（之主詞（S））』

外餘一切法。」見《大正藏》卷四十四、頁一○七（下）。

7. 其詳可參考拙文〈論佛家邏輯的必然性與概然性〉。該文已輯

錄於拙著《佛學論文集》（上卷）一三五至一七二，台‧全佛

版。亦輯錄於張曼濤所輯的《現代佛教學術叢刊》之《佛教邏

輯與辯證法》中。

8. 法稱因明把「三相之因」分成三大類：一者是「自性因」依

「同一律」建立者，二者是「果性因」依「因果律」建立者，

三者是「不可得因」依「矛盾律」建立者，其詳見王森譯法稱

的《正理滴論》，《世界宗教研究》一九八二年第一期。亦可

參考拙文〈法稱因明「三相說」的探討〉，此文已輯在拙著

《佛學論文集》（下卷）台‧全佛200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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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見《大正藏》卷三二，頁一一。

10. 同見注9。

11. 同見注9 。

12. 同見注9 。

13. 同見注9 。

14. 同見注9 。

15. 見《大正藏》卷三二，頁一二（上）。

16. 同見注15 。

17. 同見注15 。

18. 可參考拙文〈因明「相違決定」的批判〉，今輯錄於台灣張曼

濤所輯的《現代佛教學術叢刊》之《佛教邏輯與辯證法》中；

又輯於拙著《佛學論文集》（上卷）台‧全佛 2001 版。

19. 見《大正藏》卷四四，頁一二六（下）。

20. 此文依王森從梵本所譯《正理滴論》，發表於《世界宗教研

究》一九八二年第一期。此外並有楊化群從藏本譯成中文，韓

鏡清藏本譯成漢文《正理滴點論》，徹爾巴斯基從梵本譯成英

文本Nyāya Bindu及拙著漢文本從英文譯轉出，俱輯於拙著《正

理滴論解義》的附錄中（按：廢相違決定的引文，諸譯本見附

錄頁三三八至三五○，第九節：餘因過商榷）。香港密乘佛學

會一九九九年版。

21. 此文除見王森《正理滴論》刊於《世界宗教研究》一九八二

年第一期外，亦可參考拙著《正理滴論解義》頁二○五至二一

一，版同前注。

22. 如呂澂先生評玄奘法師的「唯識比量」云：「總之，玄奘

的『唯識比量』是有根據的，組織很嚴密，當然這也只能

服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見《呂澂佛學論著選集》卷

三、頁一六○八。

23. 窺基《因明入正理論疏》卷中，見《大正藏》卷四十四，頁一

一五（中）。



119

因
明
邏
輯
真
值
量
化
的
探
索

24. 慧立《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第四卷言及般若毱多《破大乘

論》七百頌事，見《大正藏》卷五十，頁二四四（下）至二

四五（上）。第五卷記述玄奘在曲女城主持十八日無遮大會

的經過，見《大正藏》卷五十，頁二四七（上）至二四八

（上）。

25. 對此等「簡別語」的涵義及此「唯識比量」的詳盡分析，可參

考呂澂先生所撰《因明入正理門論講解》中的〈附錄：一、真

唯識量〉。見《呂澂佛學論著選集》卷三，頁一五九一至一六

一四。

26. 宋‧延壽《宗鏡錄》卷五一云：「後陳眼識雖同，意許各別。後

陳眼識意許是（眼識的）自證分，同喻眼識意許是（眼識的）見

分，即『（眼識）見（分）不離（眼識）自證分故。』見《大正

藏》卷四八，頁七一九（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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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Quantification of True Value in Hetu-vidyā

Lee Yun-sang and  Choy Lai Tak

This article aims to evaluate the nature of the three kinds of 

logical marks (三支比量) in Buddhist hetu-vidyā system, developing 

its formula of true value quantification and revisiting that of anumāna-

paramāna  (比量) by using the knowledge of modern logic, in order 

to simplify the true / false judgment system of the three kinds of 

logical marks of Buddhism and to better assess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employment of it by scholars in the academ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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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一般對大乘瑜伽行派或後期唯識宗有研究的學人都必定了解其

修行道分為五個階段，即資糧位（又稱順解脫分）、加行位（又稱

順決擇分）、通達位（又稱見道位）、修習位（又稱修道位）、究

竟位。修行者在見道位中透過現觀四聖諦斷除見所斷煩惱從而超

凡入聖，而在其後的修道位中繼續斷除修所斷煩惱，並於究竟位證

得無上正等正覺而成佛得涅槃，故此，就煩惱斷除的角度而言，這

兩大階段可說是最為重要的。毫無疑問，這五個修行階段的分類出

自說一切有部的修行架構並由瑜伽行派所繼承，而瑜伽行派將它進

一步納入大乘義理再發展成為大乘的修行架構。然而，除了《瑜伽

師地論》曾略提及見所斷與修所斷煩惱外，瑜伽行派的論書都未有

特別針對這兩類煩惱的性質或差別進行分析。若要了解這兩類煩

惱（或隨眠）的意義以及其源流，這必須追溯至有部的阿毘達磨

義理。因此，本文將以有部的隨眠論為探討對象，並集中於見所斷

與修所斷煩惱的分析。本文先討論有部的九十八隨眠架構以及其建

立，之後再從不同的阿毘達磨論書的論述中探討見所斷與修所斷隨

眠的意義。最後，本文將分析以及比較見所斷與修所斷隨眠並以此

作結。

	

2	 說一切有部的隨眠架構

九十八隨眠架構的建立可說是說一切有部（Sarvāstivāda，以

下稱為有部）重大且創新的義理成就。Erich Frauwallner 指出，

這義理是有部對原始佛經教義的重新表述，將現觀四聖諦定位

為解脫證果的核心思想，同時由隨眠（anuśaya）取代原來以漏

（āsrava）為主的煩惱概念，1故此，他將之稱為「現觀學派」

（Abhisamayavāda）。2此外，有部認為隨眠的義理是依據佛在契

經中所說的七隨眠，再透過行（ākāra）、部（prakāra/nikāya）、

界（dhātu）三方面的分析而擴展成為九十八隨眠最完整的終

1 Frauwallner (1995), p.155.
2 Frauwallner (1995), p.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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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架構。當然，許多宗派或甚至阿毘達磨大師，如分別論師

（Vibhajyavādins）與上座室利邏多（Srīlāta）等，都拒絕承認如

此復雜的隨眠架構，並認為有部是牽強而且缺乏經證。然而，不

能否定的是，有部提出這樣的隨眠架構並非僅僅是為了經院式的

學術探究，而更是著重於修行上的實踐，並透過諦現觀（satya-

abhisamaya）斷除隨眠以達到解脫或證涅槃的究竟目標。故此，可

以肯定地說，有部的修行實踐是不能脫離於其義理探究的。

本節旨在簡述九十八隨眠架構的發展及其内涵，為之後關於見

所斷（darśana-heya）與修所斷（bhāvanā-heya）兩類隨眠的深入

討論作為基礎。除這兩類隨眠外，本節亦將略述有部針對見所斷隨

眠中的兩大分類：遍行（sarvatraga）與非遍行（asarvatraga）；3	

有漏緣（sāsrava-ālambana)	與無漏緣（sāsrava-ālambana）。4	

2.1	九十八隨眠架構的建立

2.1.1	六根本隨眠與契經七隨眠之間的關係	

七隨眠可見於阿含典5以及早期與中期的阿毘達磨論書（汎指那

些早於《俱舍論》的論書），如《集異門足論》、6《發智論》、7

《品類足論》、8《大毘婆沙論》、9《雜阿毘曇心論》10等。11這些

論書先列舉七隨眠，之後才討論九十八隨眠。尤其是《品類足論》，

從它們對九十八隨眠架構發展的闡述，我們甚至可以看出這些論書

3 遍行隨眠以三界五部所斷法中一切有漏法為所緣對象，而非遍行隨眠則只以
自部所斷法為所緣對象。詳細參考第2.2.1節。

4 有漏緣隨眠以見滅、道所斷下的隨眠作為所緣對象，而無漏緣隨眠則以無漏
滅、道聖諦為所緣對象。詳細參考第2.2.2節。

5 對於契經中七隨眠的辨識，參考桜部建(1955),p.23；佐佐木現順(1975)， 
p.102，117 。

6 《集異足門論》卷17，p.439a18-29 。
7 《發智論》卷3，p.929b28-29。
8 《品類足論》卷5，p.712c5-7。
9 《大毘婆沙論》卷50，p.257a18-19。 

10 《雜阿毘曇心論》卷4，p.899c16-18. 雖然七隨眠的名稱不是以一個整體群組
出現，但它們都出現於之後的九十八隨眠架構的闡述中。

11 參考田中教照(1993)，p.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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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是傾向著重於契經所宣說的七隨眠。12

另一方面，六隨眠只見於《俱舍論》、13《順正理論》、14《顯

宗論》、15《阿毘達磨燈論》16等後期論書。如池田練太郎指出，

六隨眠始於《俱舍論》並對《順正理論》等論書的影響是不言而

喻的。17這甚至影響了後來的瑜伽行派論書中對於根本煩惱的義

理，18而這顯然是繼承自有部的傳承。

六隨眠是貪（rāga）、瞋（pratigha）、癡（avidyā）、慢

（māna）、疑（vicikitsā）以及見	 （dṛṣṭi）。依據	 《俱舍論》及

《順正理論》所述，七隨眠是將貪細分為欲貪（kāma-rāga）與有

貪（bhava-rāga），它們分別是指對於欲界的貪以及對於色界無色

界的貪。19	然而，亦如《俱舍論》所述，六隨眠是依據契經所宣說

的七隨眠整合而成為最基本的隨眠群組。20	此外，櫻部建認為，欲

貪與有貪這兩種隨眠，從其自性（svabhāva）而言都屬於三界貪，

故可合併為單一的貪隨眠，並與其餘五隨眠并列而成為最終的六隨

眠群組。21	櫻部建更從契經中識別出兩種七隨眠架構，就篇幅所限

故不作討論。22	

12 金敬姬(2011), p.394 (165) 。
13 Abhidharmakośabhāṣyam, p.277;《俱舍論》卷19，p.98b29-c1。
14 《順正理論》卷45，p. 596c4。
15 《顯宗論》卷25，p.892c22-23。
16 Abhidharmadīpa, p.220: rāgapratighasaṃmohamānakāṅkṣākudṛṣṭayaḥ | ṣaḍete 

’nuśayāḥ proktāḥ śreyodvāravibandhinaḥ ||
17 池田練太郎(1979)，p.133-134。
18 參考Yogācārabhūmi, p.161: syāt ṣaḍ-vidho rāgaḥ pratigho māno avidyā dṛṣṭir vicikitsā 

ca||;《瑜伽師地論》卷8，p.313b6:或分六種，謂貪、恚、慢、無明、見、
疑。Triṃśikāvijñaptibhāṣya，p.82;《成唯識論》卷6，p.31b18-32a04 。  

19 參考桜部建(1955)，p.26。《大毘婆沙論》卷50，258a17-18：七隨眠中立二
隨眠，謂欲界貪名欲貪隨眠，色、無色界貪名有貪隨眠。Abhidharmadīpa, 
p.225: rāgadvedhāt matāḥ sapta ... tatra kāyarāgabhavarāgabhedaṃ 
purastādvakṣyate |

20 Abhidharmakośabhāṣyam, p.277: ṣaḍrāgaḥ pratighastathā | māno ’vidyā ca dṛṣṭiśca 
vicikitsā ca … ta ete ṣaḍnuśayāḥ sūtre rāgasya dvidhā bhedaṃ kṛtvā saptoktāḥ |;

 《俱舍論》卷19，p.98c3-10。
21	桜部建(1955)，p.24。亦參考Frauwallner(1995)，p.156;池田練成(1980), 

p.254(45)。
22 參考桜部建 (1955)，p.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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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十隨眠的建立	

在六隨眠中，有部將見隨眠依據不同的行相（ākāra即運作或

活動模式）23再細分為五見，而總數增至十隨眠。24宇井伯壽在其

《佛教思想研究》中觀察到，五見首度出現於《界身足論》為一群

組，與其他心法（即心所）并列，如十大地法（mahābhūmika）、

十大煩惱地法（kleśa-mahābhūmika）等。25此外，水野弘元亦觀

察到五見從未出現於契經，而它們很可能是於《集異門足論》

中首度闡述。26毫無疑問，這五見，即身見（satkāya-ḍṛṣṭi）、

邊執見（antagraha-dṛṣṭi）、邪見（mithyā-dṛṣṭi）、見取（dṛṣṭi-

paramarśa）、戒禁取（śīla-vrata-paramarśa），已成為隨眠架構中

的正式和永久成員。同樣地，瑜伽行派亦將五見全數納入其煩惱義

理的系統中，而就五見的性質而言是沒有太大偏差。或換句話說，

瑜伽行派完全吸納了有部的煩惱學說而建構自宗義理。

雖然五見未曾出現於任何早期契經，但就其起源而

言，Frauwallner提出，五見的相關概念或表述已可見於契經，因

此，他認為這是有部以古老文獻資料27重新整理成為新義理。28他

進一步解釋擴展五見在教理上的意義：29解脫來自於對佛陀教導

的正確知見，然而，所有不正見本質上都是錯誤見解或認知，因

此，若能消除錯誤認知，對修行者更有莫大助益。此外，在契經

所教導的解脫道中，解脫知見是來自對四聖諦如實認知，即現觀

四聖諦（即諦現觀，satya-abhisamaya），從而斷除諸漏，故此，

23 對有部而言，行相是指活動的方式。反之，對於經部與瑜伽行派而言，
行相是指理解的方式（即行解），並與心對於外在所緣而構想的影像
（ābhāsa，pratibimba）完全對應。參考Dhammajoti(2015)，p.304-315；

 Dhammajoti (2018)，p.179-190。 
24 Abhidharmakośabhāṣyam, p.279: punarete ṣaḍanuśayā abhidharme daśa kriyante | 

pañca dṛṣṭisvabhāvāḥ | kathaṃ kṛtvā | satkāyadṛṣṭirantagrahadṛṣṭirmithyādṛṣṭirdṛṣ
ṭiparāmarśaḥ śīlavṛtaparāmarśaśca | yathā dṛṣṭisvabhāvāḥ rāgahpratidhho māno 
’vidyā vicikitsā | ete punarete daśānuśayā abhidharme ’ṣṭānavatiḥ kriyante | 

25 參考《界身足論》卷1，p.614b12-23。
26 水野弘元 (1964)，p.505。亦參考池田練成 (1980)，p.254 (45)。
27 如邪見於原始契經的用例，參考草間法照 (1983)。
28 Frauwallner (1995)，p.156。
29 Frauwallner (1995)，p.156-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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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見取代漏能更清楚說明内心解脫是透過斷除不正見。Frauwallner

總結新五見的義理是為了建立解脫認知與斷除諸漏之間的因果關

係，並解釋與釐清解脫過程，因此，他稱有部為「現觀學派」

（Abhisamayavāda），並強調這種以四聖諦為中心的新理論，而從

認識論的角度來看，這理論主張解脫是依據直接認知所緣對象而獲

得。

至於五見的共通性質，如《大毘婆沙論》所述，這就四方面說

明，30	

問：何故此五說名為見？

答：以四事故：一、觀視故，謂能觀視所應取境；…… 

二、決度故，謂能決度所應取境；…… 三、堅執故，謂

於自境堅固僻執，非聖道劍不能令捨，佛及弟子以聖道

劍，斷彼見牙後方捨故，……五見亦然；四、深入故，謂

於所緣銳利深入如針墮泥 ……

從以上討論，不可否認的是，十隨眠融合了五見的新義理，而

這應被視為有部其中一個最重要且創新的義理。有部正是以此為其

隨眠論發展的基石，從而建立其最終極且最完整的九十八隨眠架

構，並成為有部的正統義理。

2.1.3	九十八隨眠架構的建立過程

《俱舍論》31與《順正理論》32均指出，隨眠的架構是由十隨

眠或六根本隨眠進一步擴展為九十八隨眠。九十八隨眠架構是依據

界、部以及行三方面建立，並最終確立為有部一致同意的權威和正

統的義理。

30 《大毘婆沙論》卷95，p.489c23-490a11。
31 Abhidharmakośabhāṣyam, p.279, l19-20: ete punarete daśānuśayā abhidharme 

‘ṣṭānavatiḥ kriyante | 
32 《順正理論》卷46，p.601a17-18：又即六種，復約異門建立，便成九十八

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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櫻部建深入探討有部九十八隨眠架構的發展過程。他提出此架

構的發展經過四個階段，33而這發展過程完全符合《俱舍論》討論

九十八隨眠的建立次序，因此，其概念很可能是受到《俱舍論》的

啟發。34以下討論將依據櫻部建所觀察到的四個階段的發展次序，

並加入其他相關要點作探討。

階段1：從七隨眠到六隨眠

如第2.1節所述，隨眠起源可追溯源至原始契經所述的七隨

眠。35有部依據各別自性（svabhāva）將七隨眠中的欲貪與有貪結

合為一隨眠而成為六隨眠。六隨眠分別為貪、瞋、癡、慢、疑及

見。七隨眠與六隨眠之間的關係亦已於第2.1節中簡要分析。	

階段2：從六隨眠到十隨眠

如第2.2節所述，有部將六隨眠中的見隨眠依據個別行相

（ākāra）進一步分為五見，即身見、邊見、邪見、見取、戒禁

取，總共十個隨眠。此外，Frauwallner36與櫻部建37均討論了這

五見是如何從契經中不同煩惱類別或群組中篩選而來，如三結

（saṃyojana）、五順下分結（pañca-avarabhāgīya）、五順上分

結（pañca-ūrdhvabhāgīya）等。然而，由於沒有任何契經明確列

舉五見，稱友（Yaśomitra）在其《俱舍論明瞭義疏》（Sphuṭārthā 

Abhidharmakośavyākhyā）中反對有部的論述：38「這［只］是阿毘

達磨［的用意］而非契經的用意。」

階段3：十隨眠依據界與部進一步擴展

界（dhātu）是佛教宇宙觀的依據，而宇宙是由三界組成：欲

33 桜部建 (1955)，p.24。亦參考桜部建等(2006)，p.132-140。
34 很多學者都認為《雜阿毘曇心論》是《俱舍論》的直接參考資料及來源，而

它只提出九十八隨眠是由七隨眠發展而來的論述。參考《雜阿毘曇心論》卷
 4，p.899c17-900a03。參考田中教照(1989)，p.31；田中教照(1993)，p.308。
35 參考桜部建	(1955)，p.23 對於契經中七隨眠的辨識。
36 參考Frauwallner	(1995)，p.156。
37 參考桜部建	(1955)，p.26。
38 Sphuṭārthā Abhidharmakośa-vyākhyā, p.445: abhidharma iti | na sūtra ity 

abhiprāya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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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色界、無色界。如法光（Dhammajoti）法師所述，39以界的角

度闡述煩惱是由於「斷除煩惱的義理是與有部宇宙觀相關：要超越

生死流轉就必須逐漸斷除三界煩惱。」

此外，在每一界下，隨眠分為兩大部（prakāra）：見所斷

（darśana-heya）及修所斷（bhāvanā-heya）。見所斷隨眠依據四

聖諦再細分為四部：見苦所斷（duḥkha-darśana-heya）、見集所斷

（samudaya-darśana-heya）、見滅所斷（nirodha-darśana-heya）、	

見道所斷（mārga-darśana-heya）。這些隨眠是於無漏見道時依次

現觀四聖諦而得永斷。此四部見諦斷及修所斷合共五部，故稱為五

部所斷（pañca-nikāya）。此外，櫻部建還指出，透過四諦現觀從

而依據其行相而分別建立的四部所斷是有部獨有的學說。40	

眾賢（Saṃghabhadra）亦於《順正理論》中說明將隨眠分為五

部所斷的原因是為了闡明：從有部正統義理的角度來說，透過現觀

四諦而斷煩惱是一個漸次（anupūrva）或次第（anukrameṇa）的過

程41，而煩惱非是頓斷，42	

［問：］部異云何？

［答：］部謂隨眠約別對治，謂有一類由見苦斷，有由見

集滅道亦然，有由後時隨於一智數數修習增勝故斷。若異

此者，立四諦見及後果智則為唐捐。然見道中於四聖諦必

漸現觀。

階段4：分析各隨眠自性進而擬定九十八隨眠最終架構

上述第1至第3階段未有具體分析隨眠自性或自相。透過深入探

究十隨眠各別自性，有部能確定是否應將個別隨眠收攝或排除於特

39 Dhammajoti （2011），p.37.
40 參考桜部建（1955），p.27。
41 有部建立三種現觀的義理，包括見現觀（darśana-abhisamaya）、緣現觀（ālambana-

abhisamaya）、事現觀（kārya-abhisamaya），而建立目的旨在證明現觀的過程是漸
而非頓。見早島鏡正（1956），p.547-549。關於三現觀的分析以及四諦現觀的次第，
參考Liew（2009），p.188-192; Shi Xianda (2016），p.123-124，134-147；林育民
（2011） 。

42 《順正理論》卷46，p.603c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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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界或部，總結如下：

1)	 有身見是依據五取蘊（upādāna-skandha）而建構的妄見，

令有情誤以為有真實的我及我所。43此見以執取五蘊為所

緣，由於五取蘊是由過去業所引的現世果，這本身就是

苦，因此，它只收攝於見苦所斷一部之中。

2)	 邊執見是以執取二邊（anta）為所緣的妄見，並依據有身

見而起。具邊見者，一者以增益我為常住永恆，或另一者

以生命隕落損減為斷滅。44由於邊執見依有身見而起，它

亦歸類為苦諦下，故此，只收攝於見苦所斷一部之中。45

3)	 邪見是否定一切真實存在的妄見，如否定四聖諦、三寶、

因果、業力等，卻又同時以它們作為所緣。由於其特性是

否定四諦，它被完全收攝於四部見所斷中。它與其餘四見

不同的是，它以損減（apavāda）為行相，而其餘四見則

一般以增益（samāropa）為性。46它亦是諸見中最下劣，

因為唯有此見獨能斷善根（kuśalamūla-samuccheda）。47

至於邪見為何能否定其所認知到的對象的存在性，眾賢

亦於《順正理論》中提供詳細的論述。48（亦見下第2.2.2

節）。

4)	 見取是執著或尊崇己見為真實與無上的妄見，然而事實上

卻非如此。它尤其是執著於有身見、邊執見及邪見，並以

43 參考Dhammajoti (2015)，p.374。
44 參考Dhammajoti	(2015)，p.375。
45 參考Dhammajoti	(2015)，p.379。
46 Abhidharmakośabhāṣyam，p.282，sarvaiva hi viparītasvabhāvapravṛṭtā 

dṛṣṭirmithyādṛṣṭiḥ ekaiva tūktā | atiśayavattvāt durgandhakṣatavat  |  eṣā hyapavādikā 
anyāstu samāropikāḥ | 《俱舍論》卷19，p.100a15-17：一切妄見皆顛倒轉並應名
邪，而但撥無名邪見者，以過甚故。如說臭酥惡執惡等，此唯損減，餘增益故。

47 參考	Dhammajoti	(2015a)，p.379。關於邪見與斷善根的關係，參考吉元信行(1983) ; 
水野和彦	(2019)，p.40-44。

48 《順正理論》卷48，p.613c27-614a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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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們作為所緣。49因此，它被完全收攝於四部見所斷中。

5)	 戒禁取見是外道對宗教誓言或儀式的非理性執著，並將

它們視為得清淨或得解脫的修行手段。5 0戒禁取見有兩

種不同的錯誤分別：非因謂因見（ahetau hetu-dṛṣṭiḥ）與

非道謂道見(amārge mārga-dṛṣṭiḥ)。51	 由於戒禁取見執

著於果方面，如折磨自身肉體或妄執自在天（Īśvara）為

創世主――兩者在佛家角度皆為有情生命之苦果――而

得以生天，或執著於錯誤的修行道作為得解脫的方法，

因此，它被收攝於見苦所斷及見道所斷兩部之中。世親

（Vasubandhu）對有部這種分類提出異議。52眾賢清楚地

闡釋戒禁取見的定義，並進一步對世親的異議進行詳細破

斥以捍衛正統有部的義理立場。鑒於其義理重要性，連稱

友這位反對有部的論師亦將眾賢這段論述紀錄於其《俱舍

論明瞭義疏》中。53	

6)	 疑是因猶豫或不確定（vimati）而生起，對於真實存在法

的有無未能確定，尤其是對四聖諦是否真實存在有疑惑。

它只是認知性的煩惱，而非情感性的煩惱，如貪、瞋等。

由於它是對真理的迷惑，它被完全收攝於四部見所斷中。

7)	 貪、瞋、慢及無明四種煩惱與五見及疑不同。此四煩惱具

有認知性和情感性兩方面的特質，所以不能只依靠見道的

勢力而將之盡斷。針對其情感性的方面，修行者還需要透

49 Abhidharmakośabhāṣyam，p.282，sarvaiva hi viparītasvabhāvapravṛṭtā 
dṛṣṭirmithyādṛṣṭiḥ ekaiva tūktā | atiśayavattvāt durgandhakṣatavat | eṣā hyapavādikā 
anyāstu samāropikā	|《俱舍論》卷19，p.100a15-17：一切妄見皆顛倒轉並應名邪，
而但撥無名邪見者，以過甚故。如說臭酥惡執惡等，此唯損減，餘增益故。

50 參考Dhammajoti (2015)，p.375。
51 Abhidharmakośabhāṣyam，p.282，ahetau hetudṛṣṭiramārge mārgadṛṣṭiḥ 

śīlavṛtaparāmarśaḥ | 《俱舍論》卷19，p.100a20-21：於非因道謂因道見，一切總
說名戒禁取。

52 參考Abhidharmakośabhāṣyam，p.282-283；《俱舍論》卷19，p.100a26-b20。
53 參考	Sphuṭārthā Abhidharmakośa-vyākhyā，p452-453；《順正理論》卷47，p.606c10-

607b16。關於戒禁取於九十八隨眠架構的討論，參考野和彦	(2015)，p.4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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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數數修行而令它們漸漸斷除。54因此，它們被完全收攝

於四部見所斷以及修所斷中。

8)	 瞋只存在於欲界中，所以它被排除於色、無色界之外。這

是由於在禪修體驗中，修行者在這兩個層次的定境界是離

於瞋。55然而，並非所有論師都一致認同有部這觀點，即

色、無色界中不存在瞋。例如，訶梨跋摩（Harivarman）在

其《成實論》（*Tattvasiddhi）中援引契經以支持其觀點：

由於居住於色界的大梵（Brahmā）亦有嫉妒（īrṣyā），而

嫉妒是瞋的等流（niṣyanda），因此，瞋不應只存在於欲

界。他進一步引用了其他論師的觀點以說明瞋可分為善、

不善及無記。56			

經過以上四個階段的發展後，有部確立了九十八隨眠的最終架

構。	下表總結有部的九十八隨眠架構：

54 引自Dhammajoti (2015)，p.378。
55 引自Dhammajoti (2015)，p.379。
56 《成實論》卷11，p.323a23-b9。參考Aiyaswami Sastri, N (1978)，p.320-321；福
原亮厳	(1969)，p.239-240。

 

三界 欲界 色界 無色界 

五部斷 

隨眠 
苦 集 滅 道 修 苦 集 滅 道 修 苦 集 滅 道 修 

貪 ● ● ● ● ● ● ● ● ● ● ● ● ● ● ● 

瞋 ● ● ● ● ●                    

癡 ● ● ● ● ● ● ● ● ● ● ● ● ● ● ● 

慢 ● ● ● ● ● ● ● ● ● ● ● ● ● ● ● 

疑 ● ● ● ●   ● ● ● ●   ● ● ● ●   

有身見 ●         ●         ●         

邊見 ●         ●         ●         

邪見 ● ● ● ●   ● ● ● ●   ● ● ● ●   

見取見 ● ● ● ●   ● ● ● ●   ● ● ● ●   

戒禁取見 ●     ●   ●     ●   ●     ●   

五部隨眠數目 10 7 7 8 4 9 6 6 7 3 9 6 6 7 3 

見/修隨眠數目 32 4 28 3 28 3 

界隨眠數目 36 31 31 

隨眠總數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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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從漏（āsrava）的角度分析九十八隨眠，它們更與屬於欲漏

（kāmāsrava）的十纏（paryavasthāna）57結合，而擴展為更龐大的

一百零八煩惱架構，58	並構成一切煩惱的總和。59	

九十八隨眠架構雖然最常被討論基於它是有部最終極與最全面

的煩惱架構，但隨眠的數目亦可就界、部、行三方面的開合不同而

產生各種不同組合。眾賢亦提出不同的隨眠數目，旨在表明對隨眠

的分析不應是僵化而更應是靈活的，而九十八隨眠更是具權威性

的，正如他於《順正理論》所說，60	

由此為證，知六隨眠約部不同成二十八；部、行合分成三

十六；部、界合分成七十四；約部、行、界總分隨眠成九

十八，如前已辨。故對法者隨佛聖教，推求正理分別隨眠

立九十八，不可傾動。

另外，眾所周知，佛教的禪定理論是以九地（bhūmi）為基

礎，並於其中斷除煩惱，那麼，為何有部的煩惱架構卻以界卻非以

地為中心而建立？眾賢指出，61	

設許如斯亦無有過，且約界異立九十八，所以然者，由離

界貪建立［斷］遍知［以及四］沙門果故，謂立此二由斷

隨眠，此斷隨眠約界非地，故不約地建立隨眠。

由此可知，九遍知及四種沙門果是以界為中心而建立，如斷除

欲界見所斷煩惱便證得預流果及六種遍知，62	盡斷欲界修所斷煩惱

57 有部亦將十纏考量為隨煩惱（upakleśa）並障礙禪定，它們是：忿（krodha）、
覆（mrakṣa）、嫉（ īrṣya）、慳（mātsarya）、無慚（āhrīkya）、無愧
（anapatrāpya）、昏沉（styāna）、掉舉（auddhatya）、惡作（kaukṛtya）、眠
（middha）。

58 參考Abhidharmakośabhāṣyam，p.373；《大毘婆沙論》卷47，p.243c20-26；《順
正理論》卷53，p.640c3-8。

59 池田練成	(1980)，p.251(48)-250(49)。
60 《順正理論》卷46，p.603c29-604a5。
61 《順正理論》卷46，p.601c5-8。
62 證入預流果聖者得六種遍知：欲界見苦集斷結盡遍知、上二界見苦集斷結盡遍知、欲
界見滅斷結盡遍知、上二界見滅斷結盡遍知、欲界見道斷結盡遍知、上二界見道斷結
盡遍知。



134

《
法
相
學
會
集
刊
》
第
九
輯

便證得不還果及第七種遍知63	等。由於篇幅所限，本文未能深入探

討九遍知的義理。64	

順帶一提，雖然瑜伽行派採納《大毘婆沙論》中的分別論師65	

或《俱舍論》中的經部（Sautrāntika）66的解釋，並認為隨眠是煩

惱的潛在狀態（prasupta，睡位）或纏（paryavasthāna）的種子，

而纏是煩惱的覺醒（prabuddha，覺位）或現行（saṃmubhāva）狀

態——67	非如有部將隨眠、煩惱、纏等皆視為同義詞並強烈反對他

部的潛伏概念——，然而，事實上，他們卻完全繼承了有部的煩惱

分類法。《瑜伽師地論‧本地分》的〈有尋有伺地〉中亦按次序列

舉出不同的煩惱種類，從煩惱本身、見所斷與修所斷、五部所斷、

六煩惱、七隨眠、十煩惱乃至一百二十八煩惱等，68並進一步解釋

煩惱是如何分佈於一百二十八煩惱架構中，其中一百一十二個為見

所斷煩惱，十六個為修所斷煩惱。69此架構亦為《顯揚聖教論》70

及《集論》71所引用。此外，《瑜伽師地論‧攝決擇分》亦紀錄了

另一版本的一百零四煩惱架構。72這兩個煩惱架構都是依據界、

部、行三方面擴展而建立的。總之，這無疑反映出瑜伽行派的煩惱

架構以及其斷除方法確實是直接繼承自有部的義理傳承。

63 證入不還果聖者得五順下分結盡遍知。
64 關於九遍知，詳細參考加藤宏道(1980)；(1982)；周柔含	(2010)，p.41-53；(2011)。
65 Dhammajoti (2015)，p.382。
66 Dhammajoti (2015)，p.383。
67 參考Kritzer，R (2005)，p.272-273。
68 Yogācārabhūmi，p.160-161；《瑜伽師地論》卷8，p.313b01-16。參考清水海隆	
(1983)，p.214-215；(1985), p.320, 334-336。

69 參考Sangpo, G. L., Chödrön, G. M., & Mayer, A. L. (2017)，book 2，p.915-916，Poussin
亦對一百二十八煩惱架構作解釋。

70 《顯揚聖教論》，卷1，p.485b13-15:	 見所斷有百一十二煩惱，修所斷有十六煩惱，
如是見修所斷合有一百二十八煩惱。

71 Abhidharmasamuccaya，p.52；T31，no.1605，卷4，p.678c9-14。
72 《瑜伽師地論》卷58，p.623c10-624c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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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田中教照對於櫻部建的九十八隨眠發展過程的主

張所提出之異議

櫻部建所提出的九十八隨眠發展過程的主張已普遍為學界接

受，而其中不少學者是受到此主張以及其發展次序的影響或啟發。

然而，田中教照不同意櫻部建的主張並提出異議。他認為櫻部建沒

有考量世友（Vasumitra）於《品類足論》的第五〈辯隨眠品〉中

已明確敘述貪可依三界分為三種貪，即欲貪、色貪、無色貪，加上

瞋恚、慢、無明、有身見、邊執見、邪見、見取、戒禁取、疑，總

共構成十二隨眠。73為了論證其觀點，他更指出《品類足論》亦同

時透過應用阿毘達磨的方法論工具中的相攝（saṃgraha）進一步

分析七、十二以及九十八隨眠三者之間的相互關係。74從這個角度

分析，他批評櫻部建主張先將欲貪與有貪結合為單一的貪隨眠（階

段	1）然後再將貪隨眠擴展為欲貪、色貪與無色貪（階段	3）這過

程，無疑是倒轉貪隨眠的結合與擴展的次序，而且這實際上亦是極

不自然的。75因此，他提出其九十八隨眠發展過程的主張，並將它

視為是有部的正確分析方法：76	

第1階段：從佛經或阿毘達磨論書中所宣說的七隨眠擴展

至八隨眠，即是以三界的角度將有貪分為色貪與無色貪。

第2階段：以行相的角度將見隨眠細分為五種不同類型的

見，並從八隨眠擴展至十二隨眠。

第3階段：以三界與五部所斷的角度，從十二隨眠擴展至

九十八隨眠的最終架構。

至於十隨眠的主張，田中教照認為《甘露味論》77是第一部提

出將欲貪、色貪及無色貪合併為單一貪隨眠這一概念的論書。這是

73 田中教照	(1993)，p.307-308。
74 《品類足論》卷3，p.702b21-c06.	亦參考Dhammajoti	(2015)，p.111-112。
75 田中教照	(1993)，p. 308。
76 田中教照	(1987)，p.29；田中教照	(1993)，p.308-309。
77 《甘露味論》T28，no.1553，p.972a14-15：略言實十使：身邪、邊邪、邪見、盜、
戒盜、疑、愛、恚、慢、無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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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音（Ghoṣaka）論師透過從分析隨眠的自性而建立的，並以此解

釋有部的九十八隨眠架構。總之，對田中教照來說，有部的九十八

隨眠架構肯定不是從十隨眠發展而來，而是經過契經中七隨眠作為

起點再擴展為十二隨眠的過渡階段而建立的。78	

2.2	見所斷隨眠的兩大分類

以上已概述有部九十八隨眠架構的建立，以及不同學者對此架

構的建立次序進行論述。在正式進入見所斷隨眠與修所斷隨眠的討

論前，由於見所斷的分析涉及四部見所斷中隨眠的分類，故先於此

作簡述。本節將重點介紹這兩種隨眠的分類：（i）見苦、集所斷

下的遍行與非遍行隨眠；（ii）見滅、道所斷下的有漏緣與無漏緣

隨眠。這兩種分類是非常重要的，鑒於它們於九十八隨眠架構中的

建立與運作能完全配合有部所提出見道時斷除煩惱的方法論，並進

一步支持有部所主張「斷惑定從所緣」79	的觀點。與世親相比，眾

賢花了很長的篇幅研究這兩種隨眠分類並對異見進行破斥。由此可

見它們在有部學說中的重要性。

2.2.1	遍行與非遍行隨眠

《俱舍論》與《順正理論》從一開首便識別出遍行隨眠及它們

於九十八隨眠架構中的確切數目，80	

［問：］九十八隨眠中幾是遍行、幾非遍行？ ……

［答：］唯見苦集所斷隨眠，力能遍行，然非一切，謂：

唯諸見、疑［及］彼相應［無明］、不共無明，非餘貪

78 田中教照	(1987)，p.30；田中教照	(1993)，p.308。
79 參考Abhidharmakośabhāṣyam，p.320；《俱舍論》卷21，p.111b14-24；《順正理
論》卷55，p.651a7-b17。

80 《順正理論》卷48，p.610c26-611a5。亦參考Abhidharmakośabhāṣyam, p.286-
287：duḥkhasamudayadarśanaprahātavyā dṛṣṭayo vicikitsā ca tābhiśca 
saṃprayuktā avidyā āveṇikī ca duḥkhasamudayaprahātavye cāvidyā | itīme 
ekādaśānuśayāḥ sabhāgadhātusarvatragāḥ | sapta dṛṣṭayo dve vicikitse dve avidye 
sakalasvadhātvālambanatvā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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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見有七見，疑有二疑，相應無明即攝屬彼，不共有

二，故成十一。

簡單來說，在每一界中，遍行隨眠共有十一個：見苦所斷下的

有身見、邊執見、邪見、見取、戒禁取、疑、不共無明；見集所斷

下的邪見、見取、疑、不共無明。不共無明是靠自力獨立而起，而

相應無明則伴隨其他煩惱同時生起，是沒有其獨立性，至於它遍行

與否就視乎所伴隨的煩惱是否為遍行隨眠。故此，就三界而言，共

有三十三遍行隨眠，其餘六十五（包括修所斷隨眠）皆是非遍行隨

眠。然而，並非所有有部論師都認同遍行隨眠的數目，如西方尊者

（或西方沙門）81	認為，雖然遍行隨眠有三十三個，但只有二十七

個是肯定，而餘下的六個無明須再分析。82	當然，這不是正統毘婆

沙師所認可的，因為他們討論遍行隨眠就只針對自力起的不共無

明83作說明。84	

另外，就「遍行」的特性，眾賢說明以下三種定義，85	

如是十一，於諸界地中各能遍行自界地五部，謂自界地五

部法中：［(i)］遍緣；［(ii)遍］隨眠；［(iii)］為因生

染，是故唯此立「遍行」名。

很明顯，以上定義亦是有部毘婆沙師（Vaibhāṣikas）的正統闡

釋，而眾賢的解釋很明確是引述自《大毘婆沙論》，86	

遍行隨眠具三事故名為「遍行」：一、於五部法遍隨增

故；二、於五部法遍能緣故；三、於五部法遍為因故。

由此可見，遍行隨眠作為共相惑（sāmānya-lakṣaṇa-kleśa，能

81 關於西方犍陀羅學系的討論，參考印順	(2006)，p.305 ff。
82 《大毘婆沙論》卷18，p.91b27-c9。
83 不共無明以自力而起，而相應無明（samprayuktā avidyā）必須與其他煩惱相應才
生起。對於不共無明的研究，參考Dhammajoti (2009)；池田道浩(2004)；坂本幸男
(1981)，p.369-379。

84 《順正理論》卷48，p.611a8-13。
85 《順正理論》卷48，p.611a5-7。 
86 《大毘婆沙論》卷18，p.92a22-a25，亦參考《大毘婆沙論》卷19，p.96a20-a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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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不同對象的共同特性，如無常、苦等共相），87是具有作用於五

部所斷的三種特性：令五部所斷中的隨眠更為染污（anuśete，隨

增/隨住增長）、能將五部所斷中的一切有漏法作為其所緣、作為

一切染污煩惱的生起因。由於非遍行隨眠是自相惑（svalakṣaṇa-

kleśa，只能緣個別對象的某種性質，如只能分別地緣一事物的形狀

或内色），88它們缺乏以上的三種特性並只能將自部有漏法作為所

緣以及隨增，89如見苦所斷下的貪、瞋以及慢，只能緣見苦所斷下

的隨眠但不能緣其他三部見所斷以及修所斷的隨眠。然而，在遍行

的三種特性中，最重要的是它能遍緣一切有漏法，其定義正是以此

而建立。90除了以上闡釋外，藤本庸裕更考察《大毘婆沙論》，91	

並提出「遍行」對有部而言具有四種意義，92而他的研究極具參考

價值。

此外，遍行隨眠更進一步細分為自界遍行（visabhāga-dhātu-

sarvatraga）及他界遍行（visabhāga-dhātu-sarvatraga）兩類。從它

們的命名可知，自界遍行隨眠唯緣自界有漏法，而他界遍行亦能緣

其他界有漏法。由於上界為勝妙境界，他界遍行唯以上界有漏法作

為所緣而不會緣下界有漏法。93自界遍行隨眠有二種，有身見與邊

執見，其餘九種為他界遍行隨眠。至於有身見與邊執見為何不能緣

87 十六行相是：（I）苦諦——非常（anitya）、苦（duḥkha）、空（śūnya）、非我
（anātman）；（II）集諦——因（hetu）、集（samudaya）、生（prabhava）、
緣（pratyaya）；（III）滅諦——滅（nirodha）、靜（śānta）、妙（praṇīta）、離
（niḥsaraṇa）；（IV）道諦——道（mārga）、如（nyāya）、行（pratipatti）、
出（nairyāṇika）。

88 《佛光大辭典》：指緣色、聲等一一法之自相所生起之煩惱。又作自相煩惱。
89 《順正理論》卷48，p.611b26-28：貪等煩惱唯託見聞，所思量事方得現起，以於妻
等起貪等時，緣顯非形、緣形非顯，故知貪等皆非遍緣。

90 《順正理論》卷48，p.611b20-29：此遍行名為目何義？但於一切有漏法中能周遍
緣，是遍行義。謂上所說三十三隨眠，自界地中各能緣五部，雖有於受偏起我執，而
此非唯緣自身受，以兼緣此種類法故。若起邪見，謂所修行妙行惡行皆空無果，此亦
非唯緣自身業總撥一切業生果能。由此准知餘遍緣義。貪等煩惱唯託見聞，所思量事
方得現起，以於妻等起貪等時，緣顯非形、緣形非顯，故知貪等皆非遍緣。且據隨眠
能遍緣義釋遍行義，故作是說。

91 《大毘婆沙論》卷18，p.91c21-95a10。亦參考《阿毘曇毘婆沙論》卷11，p.76a16-
b7。

92 藤本庸裕	(2016)，p.342(183)-341(184)。 
93 《順正理論》卷48，p.612b29-612c2：上言正明上界上地，兼顯無有緣下隨眠，緣下
則應遍知界壞，上境勝故緣無此失。亦參考《大毘婆沙論》卷18，p.93a27-93b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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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界有漏法的原因是顯而易見的，《順正理論》解釋如下，94	

［問：］身、邊見何緣不緣上界地［有漏法］？

［答：］緣他界地執我、我所及計斷常，理不成故。謂非

於此界此地中生，他界地蘊中有計為我，執有二我理不

成故。執我不成故，執我所不成，所執必依我執起故。邊

見隨從有身見生，故亦無容緣他界地。由此唯九緣上理

成。95

最後，至於非遍行、自界遍行及他界遍行隨眠三者之間的關

係，非遍行隨眠能緣自部所斷中的自界遍行及他界遍行隨眠，自界

遍行隨眠能緣自界中的他界遍行隨眠，而他界遍行隨眠能緣上界五

部所斷的一切有漏法。三者之間的關係如下圖（箭末為能緣、箭頭

為所緣）：

2.2.2	有漏緣與無漏緣隨眠

《俱舍論》與《順正理論》識別出有漏緣與無漏緣隨眠及它們

於九十八隨眠架構中的確切數目，96	

［問：］九十八隨眠中，幾緣有漏、幾緣無漏？... 

［答：］唯見滅、道所斷邪見、疑，彼相應不共無明各三

成六能緣無漏，謂見滅、道斷二邪見二疑，相應無明即

攝屬彼，不共有二，故合成六。如是六種諸界地中，能緣

滅、道名緣無漏，餘緣有漏不說自成。

94 《順正理論》卷48，p.612c17-22。
95 亦參考《大毘婆沙論》卷18，p.93a4-17。
96 《順正理論》卷48，p. 613a27-b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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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段落清楚說明見滅、道所斷的邪見、疑及不共無明為無漏

緣隨眠，並以無漏滅、道聖諦作為所緣；其餘則是有漏緣隨眠，並

以見滅、道所斷下的隨眠作為所緣。見滅所斷無漏緣隨眠只能緣

自所屬地（bhūmi）的無漏擇滅無為（pratisaṃkhyā-nirodha）。97欲

界與上二界的見道所斷無漏緣隨眠分別能緣六地（未到地定、中間

定、四根本靜慮）法智品道以及九地（前六加三無色定）類智品

道，而法、類智品道皆是煩惱的對治道。98	

《順正理論》紀錄了一些反對者對於為何無漏緣隨眠能緣無漏

法的質疑，並以邪見的特性作為反論的中心：既然邪見能見此法，

那内，它又怎能將此法否定為不存在，99	

［問：］謗滅邪見為見滅耶、不見滅耶？若見滅者，如何

見滅［卻］謗言無滅？若不見滅者，如何［以］無漏［法

作為所］緣？又如何言此物非有？

［答：］應言見滅，但尋教見即謗如是所說滅無。

［問：］豈不此見親能緣滅，如何即撥此滅為無？

［答：］如有目者於多杌處，遙見人立［卻］撥為非人，

雖親緣人而非不謗，故有見滅而撥為無。然非所有謗滅、

道［的］慧皆是見滅、見道所斷，謂若有慧非審察生，聞

說滅、道便生誹謗，唯緣名故非［是］見彼［滅、道所］

97 亦參考Abhidharmakośabhāṣyam, p.288: nirodhālambanānāṃ mithyādṛṣṭyādīnāṃ 
svabhūminirodha evālambanaṃ kāmāvacarāṇāṃ kāmadhātoreva yāvat 
bhavāgrabhūmikānāṃ bhavāgrasyaiva	 |	 《俱舍論》卷19，p.102a19-22：於此六
中緣滅諦者，各以自地滅為所緣，滅互相望非因果故。謂欲界繫三種隨眠，唯緣
欲界諸行擇滅。乃至有頂三種隨眠，唯緣有頂諸行擇滅。亦參考Abhidharmadīpa, 
p.242: svabhūminirodha eva nirodhālambanānāṃ mithyādṛṣṭyādīnāmālambanam 
| kāmāvacarāṇāṃ kāmāvacaranirodhaḥ | evaṃ yāvadbhavāgrabhūmikānāṃ 
bhavāgrasyaiva |

98 亦參考Abhidharmakośabhāṣyam, p.288: mārgālambanānāṃ kāmāvacarāṇāṃ 
ṣaḍbhūmiko dharmajñānapakṣo mārgaḥ sarva evālambanam | yo ‘pi 
rūpārūpyapratipakṣaḥ rūpārupyāvacarāṇāmapyadṛṣṭabhūmikānāṃ navabhūmikaḥ 
| 《俱舍論》卷19，p.102a22-27：緣道諦者緣六九地，謂欲界繫三種隨眠，唯緣六
地法智品道，若治欲界、若能治餘，皆彼所緣，以類同故。色無色界八地各有三種隨
眠，一一唯能通緣九地類智品道，若治自地、若能治餘，皆彼所緣，以類同故。

99 《順正理論》卷48，p.613c27-614a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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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若慧於境因審尋伺推度而生，決定撥無所說滅、道方

［是］見彼［滅、道所］斷。

從眾賢以上回應可見，雖然邪見能見無漏滅諦或道諦，但由於

不如理的學習再經過深入的思考推度，便肯定地將無漏聖諦否定為

不存在，而這可說是見而不信。如此類推，無漏緣隨眠雖能緣無漏

聖諦，但疑對它們有猶豫，而無明則對它們迷惘。正如梶哲也指

出，此諍論並非只出現於眾賢的年代，而這亦紀錄於更早期的法

救（Dharmatrāta）的《雜阿毗曇心論》，可見這是反對者的常見質

疑。100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當隨眠緣其他有漏法時，由於煩惱對其

所緣具有隨增有漏的運作模式，它自身亦會變得更染污。然而，無

漏緣隨眠的所緣是無漏滅、道聖諦，緣它們並不會有隨增有漏的作

用。對於無漏緣隨眠本身作為有漏法而能緣無漏聖諦法，反對者認

為這將導致有漏法與無漏法之間互相混亂，而反對得最激烈者非作

為經部大論師的上座室利邏多莫屬，就此，眾賢亦對其指責以理證

及教證逐一破斥。101	

最後，至於貪、瞋、慢、戒禁取、見取見不能緣無漏滅、道聖

諦，無論世親、稱友或眾賢的闡釋亦無太大差別。以下引用世親較

簡潔的說明，102	

［問：］何緣貪、瞋、慢、戒禁取、見取，見無漏［法

而］斷［卻］非無漏緣［隨眠］？ 

［答：］以貪隨眠應捨離故，若緣無漏，便非過失，如善

法欲，不應捨離。緣怨害事起瞋隨眠；滅、道非怨，故非

瞋境。緣麁動事起慢隨眠；滅、道寂靜，故非慢境。於非

淨法執為淨因，名戒禁取；滅、道真淨，故不應為戒禁取

100 T28，no.1552，卷4，p.901b26-29：問：見滅斷邪見，為見滅謗耶、不見耶？若
見者，不應謗，以見故。若不見者，不應無漏緣。答：見謗，但邪見。如有處人想
謗處，彼亦如是。亦參考Bessein	(1999)，Part I，p.255。 

101 《順正理論》卷48，p.615b12-616a17。
102 《俱舍論》卷19，p.102b6-14；Abhidharmakośabhāṣyam，p.288-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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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於非勝法執為最勝，名為見取；滅、道真勝，故亦不

應為見取境。是故貪等不緣無漏［滅、道聖諦］。103	

最後，至於有漏緣與無漏緣隨眠兩者之間的關係以及其所緣如

下圖（箭末為能緣、箭頭為所緣）：

2.2.3	總結

下表總結有部九十八隨眠架構中的三種隨眠分類：（i）見所

斷、修所斷；（ii）遍行、非遍行；以及（iii）有漏緣、無漏緣：

（隨眠的不同種類：✘：非遍行；S：自界遍行；V：他界遍

行；Σ：有漏緣；α：無漏緣；●：修所斷）

103 亦參考《順正理論》卷48，p.614c23-615a14；Sphuṭārthā Abhidharmakośa-
vyākhyā，p.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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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須謹記的是，有部所建立的隨眠架構，其中的分類以及

隨眠作為能緣與所緣的關係，都是離不開有部以斷煩惱與證果作為

終極目標的修行實踐，而這正正亦是瑜伽行派繼承自有部的修行方

法論。

3	 見所斷與修所斷隨眠的探究

如前節對於有部九十八隨眠架構的討論，隨眠基本上分為

兩大類：（i）見所斷（darśana-heya/darśana-praheya/darśana-

prahātavya）隨眠；（ii）修所斷（bhāvanā-heya/bhāvanā-praheya/

bhāvanā-prahātavya）隨眠。此分類方式可說是對於有部而言最為

重要，而它能簡潔地總結有部的兩大修行階段，即見道以及修道，

以之分辨聖凡之別。這修行道亦以有部所主張的漸修漸斷的義理作

為支持依據，並能以所斷煩惱的數目及程度概述從異生到證得阿羅

漢果的不同階位。鑑於這分類的重要性，以下將進一步深入研究這

兩大類隨眠的義理内涵以及其差異。

3.1	概述見所斷與修所斷隨眠

見所斷隨眠是於見道（darśana-mārga）時被斷除的隨眠。修

行者現觀（abhisamaya）四聖諦的十五内那階段為見道，而在其結

束時——即在第十六剎那——他便證入預流果（śrotaāpanna）成為

聖者。104在這十五剎那的現觀中，共八十八（見上第2.1.3節）隨眠

為見四諦的無漏忍所永斷。105	

修道（bhāvanā-mārga)以現觀第十六剎那為起點。預流聖者由

這起點不斷重複修習（bhāvanā）以加強其智慧（prajñā）並斷除

餘下的修所斷煩惱。然而，bhāvanā一詞並不僅是指禪定的修習，

104 修行者入見道時以十六刹那現觀四聖諦，每諦分為法智忍（dharma-jñāna kṣānti）、
	 法智（dharma-jñāna）、類智忍（anvaya-jñāna-kṣānti）、類智（anvaya-

jñāna）。法智忍、法智針對欲界煩惱，而類智忍、類智針對色、無色界煩惱。
此外，法智忍、類智忍是無間道，並正斷煩惱，法智、類智為解脫道，證無漏
離繫。至第十六刹那的道類智，修行者證得預流果，並於此進入修道位。參考
Dhammajoti (2015)，p.509-513。

105 Dhammajoti (2015)，p.378-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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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不可否定的是，禪定確實是修道中最基本以及最重要的一

環。106在修道的階段中，修所斷隨眠的斷除是透過數數修習而得以

成就。在有部的九十八隨眠架構中，三界共有十個修所斷隨眠（見

上第2.1.3節），修行者要完全斷除它們後才能證得阿羅漢果。然

而，當提到有部修道的實際修習次第時，它卻以九地而非以三界的

架構為中心，並以斷除九地修所斷隨眠作為論述。此外，每一地中

的修所斷隨眠就其強弱的程度再進一步細分為九個等級，並構成共

八十一種修所斷隨眠而被相對應的八十一種對治道所斷除。（詳細

見下第3.3.1節）。

3.2	見所斷隨眠的探究

3.2.1	世親對五部所斷的定義

世親在《俱舍論》的〈隨眠品〉（anuśaya-nirdeśa）對於欲界

繫隨眠的討論中，就見所斷隨眠給予基本定義：「纔見諦時彼則斷

故」（satyānāṃ darśana-mātreṇa prahāṇāt）。107世親對於見所斷隨

眠的描述與法救的《雜阿毘曇心論》的定義完全相同，我們甚至可

推斷他是引述自《雜阿毘曇心論》：「彼於諦暫見則斷，故曰見

道。」108

世親進一步就五部所斷的特性提出以下問題，並簡單地對此作

回應，109	

［問：］此中何相見苦所斷？乃至何相是修所斷？

［答：］若（那些）［隨眠］緣見此所斷為境（ye yad-

darśana-heya-ālambanāste）名「見此所斷」（tad-darśana-

heya），餘名「修所斷」。

106 Dhammajoti (2015), p.380.
107 《俱舍論》卷19，p.99b23。Abhidharmakośabhāṣyam，p.280。Dhammajoti 

(2015)，p.378。
108 《雜阿毘曇心論》卷4，p.900a5-6。 
109 《俱舍論》卷19，p.99b29-c2。Abhidharmakośabhāṣyam，p.280：kīdṛśā ete 

duḥkhadarśanaheyāḥ kīdṛśā yāvad bhāvanāheyāḥ | ye yaddarśanaheyālambanāste 
taddarśanaheyā avaśiṣṭā bhāvanāheyā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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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地，很明顯《俱舍論》的上述問答内容亦可見於《雜阿毘

曇心論》，110	

彼於諦暫見則斷，故曰見道。若數習道而斷，故曰修道。

若見道所斷，是說見斷。若修道所斷，是說修斷。

為了更清楚地闡明世親的論述，法光法師更闡述見所斷隨眠的

本質，111	

這些［見所斷］煩惱是以認知錯誤為其本質，並透過見四

諦而斷除。一個煩惱，其所緣（ālambana）的斷除是透過

見［此］特定的諦（如苦［諦］），它就是見此諦所斷。

這定義是基於這樣的考量：對於指定的所緣，當見特定的

諦的慧生起時，［這］特定的煩惱，即對於該同一所緣的

認知錯誤並相對於該特定的諦，便被滅除。

世親對於見所斷隨眠的定義甚為精簡且不易理解，因此，在他

之後的《俱舍論》注釋家，如稱友或玄奘門人等，都對它作進一步

闡釋。

3.2.2	稱友對四部見所斷的定義

稱友在其《俱舍論明瞭義疏》中分析四部見所斷隨眠的定義，

並進一步闡釋世親在《俱舍論》長行中對於「見此所斷」的說明

（雙引號為稱友引自《俱舍論》以用作說明的部分），112	

此中，『若（那些，ye）』［隨眠］謂貪［、瞋、慢］

110 *Abhidharma-hṛdaya-vyākhyā，卷4，p.900a5-7。
111 Dhammajoti (2011), p.36-37: Those defilements of the nature of a cognitive 

error are abandonable through insight (darśana-(pra)heya) into the four truths. 
A defilement whose cognitive object (ālambana) is abandonable through insight 
into a particular truth (e.g., unsatisfactoriness) is one abandonable through that 
truth. This definition follows from the consideration that when an insight into a 
particular truth arises with regard to a given object, then the particular defilement 
which is a cognitive error with regard to that same object, with respect to that 
particular truth, has ceased.

112 Sphuṭārthā Abhidharmakośa-vyākhyā，p.445-446。參考小谷信千代，本庄良文	
(2007)，p.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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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第一個］『見此（yad-darśanam）』謂此諦之觀見

（yasya satyasya darśanaṃ）。［這些］透過見此［諦］ 而

斷除［之隨眠］者是它們（即貪等）的所緣。這些［隨

眠］ 是『緣見此［諦］所斷［的隨眠］為境名「見此所

斷」』，而它們是貪［、瞋、慢］等。113 

［第二個］『見此（tad-darśanam）』謂此諦之觀見（tasya 

satyasya darśanaṃ）。『見此所斷（te tad-darśanaheya）』

者［謂直接］ 透過見此［諦］ 而斷除［之隨眠］（tad-

darśanena heya）。這即是說：［那些被］貪等緣［的］見

苦所斷煩惱乃至見道所斷煩惱，故言它們是『見此所斷

（tad-darśanaheya）』。114 

［反對者提出了兩個問難，並由稱友破斥。

［問難1：哪些隨眠是見此所斷？

答：］應作是說：［（i）直接］緣此［諦］為境者（yad-

ālaṃbana）；［（ii）］緣見此［諦］所斷為境者（yad-

darśanaheya-ālaṃbana）。無明隨眠亦緣四聖諦為境。

［然而，］這沒有［詳細］說明是由於剩餘方式的成立

（ekaśeṣa-vidhāna-siddhi，即在梵文文法上，在複合詞115 

中將重複的字省略）。這些［隨眠的］所緣［有兩種：

（i）］此諦；［（ii）］見此［諦］所斷煩惱。故言『緣

見此［諦］所斷［的煩惱］為境名「見此所斷」』。116 

113 Sphuṭārthā Abhidharmakośa-vyākhyā, p.445-46: tatra ya iti rāgādayaḥ | yasya 
satyasya darśanaṃ yaddarśanam | yaddarśanena heyāḥ | ta ālaṃbanam eṣāṃ | ta 
ime yaddarśanaheyālaṃbanāḥ | te taddarśanaheyāḥ | te rāgādayaḥ | 

114 Sphuṭārthā Abhidharmakośa-vyākhyā, p.446: tasya satyasya darśanaṃ 
taddarśanaṃ | taddarśanena heyās taddarśanaheyāḥ | etad uktaṃ bhavati | ye 
rāgādayo duḥkhadarśanaheyaṃ yāvan mārgadarśanaheyaṃ kleśam ālaṃbaṃte | 
te taddarśanaheyā iti | 

115 有關梵文複合詞，參考Dhammajoti (2021) 。
116 Sphuṭārthā Abhidharmakośa-vyākhyā, p.446: yadālaṃbanā yaddarśanaheyālaṃbanāś 

ceti vaktavyaṃ | caturāryasatyālaṃbano ‘py avidyānuśayo bhavatīti | na vaktavyaṃ | 
ekaśeṣavidhānasiddheḥ | yac ca satyaṃ yaddaraśanaheyāś ca kleśā ālaṃbanam eṣāṃ 
| ta ime yaddarśa(na)heyālaṃbanāḥ | te taddarśanaheyā it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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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難2：］豈不見集所斷遍行無明隨眠亦緣見苦、集

等［四］諦所斷［煩惱及修所斷煩惱］等為境（duḥkha-

nirodhādi-satya-darśana-heyādy-ālaṃbana），鑒於它［作

為遍行隨眠，］能緣五部［所斷］為境（pañca-nikāya-

ālaṃbanatvāt）？由此，這將導致［見集所斷遍行無明隨

眠亦］成為見苦、集等諦所斷的邏輯謬誤（prasaṅga）

［——不只攝於見集所斷而是全攝於所有五部所斷］！117 

［答：］無如是過失（doṣa）！即使［見集所斷遍行無

明隨眠］亦緣五部［所斷］為境，這是以集形式的行相

（samudaya-rūpa-ākārataḥ）而能緣那［五］部［所斷］為

境。如是，［見集所斷的遍行隨眠］以此［集行相的方式

而］能緣［五部所斷］為境，故此，它應是見集所斷！

［其他］ 見苦所斷［遍行隨眠］亦應如是理解。

［結論：］如是，這亦解釋『緣見此［諦］所斷為境』謂

所有見所斷［十種隨眠］而不只是貪［、瞋、慢］等。

這［兩個］問難及［對此的］破斥亦已解釋那些［反對者

的］論述（vyākhyāna）。118 

值得注意的是，稱友在問難1中將世親所述的「見此所斷」的

涵義分析為兩部分：（i）見此諦所斷的隨眠；（ii）以見此諦所斷

的隨眠為所緣的隨眠，即緣（i）為境的隨眠。這兩類隨眠都是在

現觀四諦時即永斷。簡單來說，

（i）見此諦所斷的隨眠是指那些直接以四聖諦為所緣的

隨眠，並於諦現觀時直接頓斷，包括：

117 Sphuṭārthā Abhidharmakośa-vyākhyā, p.446: nanu ca samudayadarśanaprahātavyaḥ 
sarvatrago ‘vidyānuśayo duḥkhanirodhādisatyadarśanaheyādyālaṃbano ‘pi 
bhavati | paṃcanikāyālaṃbanatvāt | tataś cāsya duḥkhanirodhādisatyadarśanahe
yatvaprasaṃgaḥ syād iti | 

118 Sphuṭārthā Abhidharmakośa-vyākhyā, p.446: evaṃ ca sati ye ’pi vyācakṣate | 
ye yaddarśanaheyālaṃbanā iti sarva eva darśanaheyā adhikriyaṃte na kevalā 
rāgādaya iti | teṣām api vyākhyāne imāv eva codyaparihārau vaktavya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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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見苦所斷下的自界遍行（自界緣，sabhāga-dhātv-

ālambana）隨眠，即有身見及邊執見，故三界共六隨

眠；119 

（2）見苦、集所斷下的他界遍行（他界緣，visabhāga-

dhātv-ālambana）隨眠，120即見苦所斷下的見取、戒禁取、

邪見、疑及不共無明，以及見集所斷下的見取、邪見、疑

及不共無明，故三界共二十七隨眠；121 

（3）見滅、道所斷下的無漏緣隨眠，即不共無明、疑及

邪見，故三界共十八隨眠。122 

（ii）以見此諦所斷的隨眠為所緣的隨眠是指那些不直接以四

聖諦為所緣但以其他隨眠為所緣的隨眠，並於諦現觀時，由於其所

緣被斷除，它們作為能緣亦同時被間接地斷除，包括：

（1）見苦、集所斷下的非遍行隨眠，即貪、瞋、慢（及

其相應無明）。由於上二界無瞋，故三界共十四隨眠；123 

（2）見滅、道所斷下的有漏緣隨眠，即見滅所斷下的

貪、瞋、慢及見取，以及見道所斷下的貪、瞋、慢、見取

及戒禁取。由於上二界無瞋，故三界共二十三隨眠。124 

上述的隨眠分類及其特性已於前節（第2.2.1及2.2.2節）簡述。

從稱友的注釋，我們可看到他將「見此所斷」擴展為兩大類以涵

蓋所有見所斷下的八十八隨眠。他進一步解釋為何世親在《俱舍

論》中只述說「緣見此［諦］所斷為境」而沒有記述「緣此［諦］

為境」，而這是由於梵語文法的特性，在相違釋（dvandva-

119 參考Dhammajoti (2015)，p.381。
120 以他界法為所緣的隨眠實際上並不直接以聖諦為所緣。至於普光解釋將它們分類為

見該諦斷的原因，見下第3.2.3節。
121 參考Dhammajoti (2015)，p.381。	
122 參考Dhammajoti (2015)，p.381。
123 參考Dhammajoti (2015)，p.381。
124 參考Dhammajoti (2015)，p.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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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āsa）125中以略去重複的詞語——126「緣此［諦］為境」（yad-

ālaṃbana）實際上已包含於「緣見此［諦］所斷為境」（yad-

darśanaheya-ālambana）之中。

問難2可視為反對者對問難1的延申，以見集所斷下的遍行無明

為代表進行反論，並針對它能緣所有三界五部所斷為境的特性為

難。依據世親的說明，「見此所斷」只是指那些「緣見此所斷為

境」的隨眠，若是這樣，由於見集所斷下的遍行無明能緣所有五

部所斷為境，這將導致五部所斷在分類上的混亂，那麼，見集所

斷無明亦可收攝於其餘四部所斷之中。稱友的破斥可說是高明且

直接，並以四諦的行相之角度作為論據。這些見集所斷下的遍行

隨眠之所以具有能緣五部所斷的力量是基於集諦的四種行相（可

說是集諦的四種不同面貌，亦是集諦的共相）：127因（hetu）、集

（samudaya）、生（prabhava）及緣（pratyaya）。這亦適用於

見苦所斷下的遍行隨眠，並以苦諦的四種行相為依據，即非常

（anitya)、苦（duḥkha）、空（śūnya)及非我（anātman)。因此，

即使遍行隨眠能緣所有五部所斷，由於它只具有某一諦的行相，它

只能屬於該諦所斷而不會造成五部所斷的混亂。

經過他如此深入的分析後，稱友最後總結所有「見此所斷」

的隨眠可整體上考量為「緣見此所斷為境」，而這並不局限於

非遍行的貪、瞋、慢，更是同時涵蓋全部十（甚至八十八見所

斷）隨眠。雖然稱友詳細地說明遍行隨眠的運作並以無明為例作

論述，但他未有進一步分析自界遍行與他界遍行這兩類隨眠的情

況。此外，他亦未有分析有漏緣與無漏緣兩類隨眠的情況。當

然，這可能是反對者只提出針對遍行隨眠的問難，正如他所說

『這［兩個］問難及［對此的］破斥亦已解釋那些［反對者的］

論述』。此外，他的結論指出上述分析是適用於『所有見所斷［十

種隨眠］而不只是貪［、瞋、慢］等』，而這亦很可能表示見滅、

125 Dhammajoti (2021)，p.138-139. 
126 Monier-Williams (1899)，p.229.
127 每一諦有四種行相，故共有十六種行相，見上注87。參考Dhammajoti (2015)， 

p.583。



150

《
法
相
學
會
集
刊
》
第
九
輯

道所斷隨眠的情況可參考他對遍行隨眠的分析，並依此作進一步推

論。

3.2.3	玄奘學系對《俱舍論》的注釋

對比稱友的注釋，將復合詞「緣見此［諦］所斷為境」的定義

細分為「緣此［諦］為境」與「緣見此［諦］所斷為境」作闡釋及

分析不僅見於《俱舍論明瞭義疏》，它亦同樣為玄奘學系所採納。	

如普光在其《俱舍論記》中亦以同樣的方式闡釋「緣見此［諦］所

斷為境」——但與稱友不同的是，他同時亦將這分析應用於見滅、

道所斷隨眠的情況——並通過分析各類隨眠的特性以釐清見道四部

所斷以及修所斷隨眠的定義，128	

如苦、集下五見、疑及彼相應、不共無明；滅、道下無漏

緣惑，隨其所應，是「若緣見此諦為境」名「見此諦所

斷」。

如苦、集下貪、瞋、慢及彼相應無明；滅、道下有漏緣

惑，隨其所應，是「若緣見此諦所斷為境」名「見此諦所

斷」。

餘貪、瞋、慢及彼相應無明，不「緣見此諦為境」，亦不

「緣見此諦所斷為境」，但迷事生名「修所斷」。

玄奘另一位門人圓暉亦參考普光的注釋，並在其《俱舍論頌疏

論本》中進一步詳細辨識各類隨眠的所緣以及其運作方式，129	

［『此中何相見苦所斷？乃至何相是修所斷？』中的］

『此中』者，光法師解云，此十隨眠中也。……  

『若緣見此所斷為境名見此所斷，餘名修所斷』...光法

師云，此有二意：

128 《俱舍論記》T41，no.1821，卷19，p.293b28-c7。
129 《俱舍論頌疏論本》T41，no.1823，卷19，p.923c29-924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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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緣見此為境：「此」者，此四諦也，謂五見、

疑，親迷四諦，名「緣見此」也；

二、緣見此所斷為境：「所斷」是五見、疑也，謂貪

等四非親迷諦，但緣五見、疑上起故名「緣見此所

斷」也。

此中意者：若五見、疑緣苦諦起，名「見苦所斷」，乃至緣

道諦起名「見道斷」；若貪、［瞋、慢及彼相應無明］等四

［隨眠］緣見苦所斷五見、疑為境，名「見苦所斷」，乃至

緣見道諦所斷三見、疑為境，名「見道諦斷」；不「緣見

此［諦］為境」及［不「緣］見此［諦］所斷為境」，名

「修所斷」。

從上文可見，圓暉更清晰地概括普光將「見此諦所斷」闡述為

「緣見此諦為境」與「緣見此所斷為境」的說明，並進一步闡明它

們各別的所緣。於此必須強調一下——圓暉亦指出『此中』一詞是

指全部十隨眠——從普光的的注釋而言，五部所斷下的所有隨眠都

可涵蓋於「緣見此諦為境」與「緣見此所斷為境」中，而這顯然與

稱友的注釋『緣見此［諦］所斷為境謂所有見所斷［十種隨眠］而

不只是貪［、瞋、慢］等』互相呼應。然而，玄奘另一位門人法寶

卻不同意這樣的解釋，並在其《俱舍論疏》中表明世親的自釋旨在

涵蓋四種非遍行隨眠而已，即貪、瞋、慢，以及其相應無明。（見

下第3.2.4節）。

在公元 6 世紀晚期左右的稱友130與在公元626年至643年曾游學

印度十七年的玄奘131其門下的普光或圓暉對「緣見此所斷為境」有

著相同的義理闡釋很可能反映出這種義理上的理解已為印度的《俱

舍論》評注家所採納。為了進一步證明這可能性，我們亦可參考真

諦（Paramārtha）在公元567年完成的《俱舍論》修譯本，132而它對

130 Buswell, R. E., & Lopez, D. S. (2014), p.1024.
131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T50，no.2053, 卷5, p.251。
132 《阿毘達磨俱舍釋論》T29，no.1559，卷1，p.161b19-22：至天嘉五年歲次柔兆二

月二日，與僧忍等更請法師重譯論文、再解義意。至光大元年歲次強圉十二月二十
五日，治定前本始末究竟。亦參考Keng，C & Radich，M (2019)，p.752-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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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見此所斷為境」的解釋很明確是二分。由於有別於梵文本，這

可能已包括真諦本人的理解並加入譯文中，133	

［問：］於中彼何相見苦所滅？乃至何相修道所滅？

［答：］由「見諦相彼滅」及「能緣彼［見諦相彼滅］」

故說「見諦滅」（即見所斷）；所餘名「修道所滅」。

此外，非如稱友只從見集所斷的遍行無明作解釋，普光卻沒有

在此止步而更深入探究自界遍行及他界遍行隨眠的情況，並以自問

自答的方式說明，134	

問：如他界緣惑［只緣上界五部所斷而非緣自界為境］，

如何可言『緣見此諦為境名見此諦所斷』耶？

解云：此文且約自界緣惑說，以他界緣［惑］非是「緣見

此諦」，［亦］非是「緣見此諦所斷」，緣他界法故。

又解：緣此類故「見此所斷」。

又解：此文亦約他界惑說，緣他界時亦緣苦、集故。

今此文中通據三界、五斷總說。

第一種解釋實際上只是旨在將他界遍行隨眠排除在整個討論之

外。此外，由於它們與修所斷隨眠都具有非「緣見此諦」及非「緣

見此諦所斷」的相同特性，普光透過強調它們只以他界有漏法作為

所緣的論述以避免與修所斷隨眠混淆。在第二種解釋中，他界遍行

隨眠緣同類的見苦、集所斷隨眠，它們被視為間接地以苦、集諦為

所緣，故亦可將它們視為見苦、集所斷隨眠。最後一種解釋側重於

他界遍行隨眠的所緣範圍，即使它們的所緣是在他界中，它們實際

上只不過是以苦、集諦為所緣，故亦是「見此所斷」。

133 《阿毘達磨俱舍釋論》T29，no.1559，卷14，p.253b28-c1。
134 《俱舍論記》T41，no.1821，卷19，p.293c7-c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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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眾賢對世親五部所斷的定義之破斥

顯然，正如在《順正理論》所見，眾賢並不同意世親對於五部

所斷的定義。他逐字引述《俱舍論》的解釋，並對它進行破斥，然

後明確地論述正統的一切有部觀點，135	

經主於此自問答言：此中何相見苦所斷？乃至何相是修所

斷？若緣見此所斷為境名見此所斷，餘名修所斷。136 

［眾賢：］此不應理！

［世親：］所以者何？

［眾賢：（i）］遍行隨眠緣五部故，則［遍行］見苦、

集所斷隨眠亦應通是見集、苦等所斷，［那麼便會造成這

五部所斷的混亂。（ii）］又見滅、道所斷隨眠緣非所斷

法（aheya，即無漏滅、道諦），當言何所斷？故彼非善

立所斷相。137 

［毘婆沙宗］應言：若緣見苦為境 138名為「見苦」，

即是苦法［智忍］（duḥkhe dharma-jñāna-kṣānti）、苦

類智忍（duḥkhe anvaya-jñāna-kṣānti）［——作為無間道

（ānantarya-mārga）——］此二所斷，總說名為「見苦所

斷」，乃至［道法智忍、道類智忍此二所斷，總說名］

「見道所斷」亦然。數習名修，謂見迹者（dṛṣṭa-pada，即

已見道聖者）為得上義（uttama-arthasya prāptaye，即為證

得無上涅槃），於苦［、集、滅、道、法、類、世俗］等

135 《順正理論》卷46，p.601b13-23。
136 《順正理論》卷46，p.601b13-15。亦參考Abhidharmakośabhāṣyam , 

p280: kīdṛśā ete duḥkhadarśanaheyāḥ kīdṛśā yāvad bhāvanāheyāḥ | ye 
yaddarśanaheyālambanāste taddarśanaheyā avaśiṣṭā bhāvanāheyāḥ | 

137 《順正理論》卷46，p.601b15-18。
138 《順正理論》卷46，b19：見緣苦為境。從文脈來看，正確敘述應是「緣見苦為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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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139數數熏習說名為修，此道所除名「修所斷」。是名為

善立所斷相。140	

從以上段落可見，眾賢反駁（i）對於遍行隨眠的特性與稱友

所引述反對者的反駁（ii）其内容是完全相同，而稱友更以遍行無明

作為例子說明。眾賢與稱友所記述的反對者都得出相同的後果：依

據世親對於見所斷隨眠的定義將導致五部所斷產生混亂的謬誤，鑒

於遍行隨眠能遍緣所有五部所斷法。這可能反映出當時多數反對者

都關注這義理上的爭議。與實際上支持世親論述並為他詳細闡釋其

義的稱友不同，眾賢以整體及全面的方式提出他的反論，並同時考

量見滅、道所斷下的無漏緣隨眠以無漏非所斷的滅、道聖諦作為所

緣的情況。

有別於稱友與普光的分析及論述以支持世親的觀點，並進一步

闡述「見此所斷」的定義為「緣見此諦為境」與「緣見此諦所斷

為境」（見上第3.2.2及3.2.3節）或直接針對上述有關遍行隨眠的謬

誤作出回應，眾賢卻從隨眠對治道生起的角度解釋五部所斷的建

立。從他以上觀點可見，煩惱分類為五部所斷中的特定一部是取決

於其相應的對治道的生起——見所斷隨眠為四諦無漏忍（kṣānti）

所斷，修所斷隨眠則為智（ jñāna）所斷，而這兩者都是以慧

（prajñā）為體但只是運作模式不相同而已。141簡言之，若該隨眠

以苦法智忍為其對治道，那麼它就被收攝於欲界繫的見苦所斷中，

其餘欲界繫的三部見所斷亦同樣理解；相同的原則亦適用於色、無

色界繫的四部見所斷，而它們是以類智忍142為其對治道。此外，修

所斷隨眠則由七種智（除他心智、盡智、無生智）而得以斷除。眾

賢這別出心裁的論述不僅避免了遍行隨眠所造成五部所斷之間混亂

139 有部提出十種智（jñāna）：1.法智（dharma-jñāna）；2.類智（anvaya-jñāna）；3.苦
智（duḥkha-jñāna）；4.集智（samudaya-jñāna）；5.滅智（nirodha-jñāna）；6.道
智（mārga-jñāna）；7.世俗智（saṃvṛti-jñāna）；8.他心智（paracitta-jñāna）；9.盡
智（kṣaya-jñāna）；10.無生智（anutpāda-jñāna）。修行者已入見道但未證阿羅
漢，他只具除盡智與無生智外的八種智慧。參考Dhammajoti (2015)，p.280-283。

140 《順正理論》卷46，p.601b19-23。
141 參考Dhammajoti (2015)，p.284-285。
142 亦參考Kritzer (2005)，p.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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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謬誤，而且還解決以非所斷法的無漏滅、道聖諦作為所緣的無漏

緣隨眠的相關疑問。換言之，正正是由於無漏慧能遍知（parijñā）

隨眠的所緣，並以無漏忍（即無間道）作為手段，連繫有情與煩惱

的有漏「得」（prāpti）143能被斷除。因此，眾賢以隨眠對治道的

角度，透過斷除煩惱的運作方式來建立五部所斷是完全符合有部的

義理觀點，正如《大毘婆沙論》所述「要因慧見煩惱所緣，隨眠方

斷」144以及「斷惑定從所緣」145的立場。146這亦呼應法光法師上述

引文：「這定義是基於這樣的考量：對於指定的所緣，當見特定

的諦的慧生起時，［此］特定的煩惱，即對於該同一所緣的認知錯

誤並相對於該特定的諦，便被滅除」。147此外，我們亦應該注意的

是，眾賢以隨眠對治道的方式進行闡釋的優勢在於其直接性，更無

需進一步分析不同類別的隨眠——自界遍行與他界遍行、有漏緣與

無漏緣——那麼，便不用如稱友般引入四諦之行相的概念，或不須

如稱友及普光般推測世親所述的梵文複合詞「緣見此所斷為境」

（yad-darśana-heya-ālambana）的隱含意義。

相反地，如上所述，法寶在其《俱舍論疏》中逐字引用《順正

理論》並強調世親的論述只考量四個非遍行隨眠，或只考量自相煩

惱（svalakṣaṇa-kleśa），即貪、瞋、慢，以及其相應無明，卻非如

普光或稱友那樣涵蓋所有十種隨眠，而他的觀點亦得到元暉的認

可。148就此而言，我們可預示他必定反對普光對世親所述的「緣見

此所斷為境」的分析，更遑論普光闡釋其中包含「緣見此為境」的

143 關於得的研究，參考Cox(1995)，p.79-105，185-228；Dhammajoti(2015)，
 p331-339；周柔含 (2012)，(2014)。
144 《大毘婆沙論》卷22，p.113c10：要因慧見煩惱所緣，隨眠方斷。
145 參考Abhidharmakośabhāṣyam，p.320；《俱舍論》卷21，p.111b14-24；《順正

理論》卷55，p.651a7-b17。
146 有關斷煩惱的研究，參考周柔含	(2020)。
147 Dhammajoti (2011), p.36-37: This definition follows from the consideration that 

when an insight into a particular truth arises with regard to a given object, then the 
particular defilement which is a cognitive error with regard to that same object, 
with respect to that particular truth, has ceased.

148 《俱舍論頌疏論本》T41，no.1823，卷19，p.923c29-924a2：此中者，光法師解
云，此十隨眠中也，寶法師云，此論前文將五見疑配四諦竟，後言餘貪等，四各通
五部，則有此問。故知此中，此貪等四中，寶解為善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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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法寶認為這種内行附加字句以引入他自己的理解是牽強附會

並歪曲了世親的原意，而這不像眾賢這樣確切忠實地依據《俱舍

論》的原文進行闡述。149雖然法寶顯然認同眾賢基於諦現觀時以法

智忍、類智忍作為對治道的方式對「見此諦斷」所進行闡述的正當

性，但他同時卻認為眾賢誤解並任意地否定了世親的論述，這是因

為《俱舍論》旨在討論四個非遍行而非全部十種隨眠。150法寶從所

緣的角度將見所斷隨眠進一步細分為四種類別，並以四句（catuṣ-

koṭi）的方式作為他的總結：151	

今詳：隨眠見諦斷者應有四句：［第一句］有唯緣諦，謂

邪見、疑、獨頭無明；［第二句］有唯重緣，謂貪、嗔、

慢及彼相應無明；［第三句］有兼二種，謂［身見、邊

見、］見［取］、戒取等；第四句可知［是無有任何隨

眠］。152	

3.2.5	《大毘婆沙論》對於五部所斷的討論

《大毘婆沙論》中〈結蘊〉153	以及〈根蘊〉154	都就四部見所

斷以及修所斷隨眠的性質進行討論，而兩處皆以完全相同的方式從

六個維度分析五部所斷隨眠的特性，因此，以下僅引述〈結蘊〉作

討論，155	

問：此中何者名見苦所斷，乃至何者名修所斷耶？

答：［（i）］若對治決定、對治所緣決定者名「見苦［所

149 《俱舍論疏》T41，no.1822，卷19，p.689a19-b20。
150 《俱舍論疏》T41，no.1822，卷19，p.689b20-26。
151 《俱舍論疏》T41，no.1822，卷19，p.689c2-5。
152 參考《俱舍論法義》T64，no.2251，卷19，p.267a9-16：何者夫五部惑中有

二：一、迷理；二、迷事——貪、瞋、癡、慢四是迷事惑，餘六即迷理惑。此亦
	 （《寶》終有此四句）有親迷、有重迷（台家等云背上使）：貪等三及相應無明迷

事，修惑邊是親迷；若是緣見道迷理惑起邊重迷，非直緣理而緣，緣彼惑故為重
迷；邪見、疑、獨頭無明，是親迷諦理故是親迷；身見、邊見、二取四通二種。

153 《大毘婆沙論》卷52，p.269a1-18。
154 《大毘婆沙論》卷145，p.743c11-27。
155 《大毘婆沙論》卷52，p.269a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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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乃至「見道所斷」；若對治不決定、對治所緣不決

定者名「修所斷」。

［（ii）］復次，若處所決定、對治所緣決定者名「見苦

［所斷］」乃至「見道所斷」；若處所不決定、對治所緣

不決定者名「修所斷」。

［（iii）］復次，若苦忍、苦智為對治者名「見苦所斷」，

乃至若道忍、道智為對治者，名「見道所斷」；若苦、集、

滅、道及世俗智為對治者名「修所斷」。

［（iv）］復次，若苦法、類忍斷者名「見苦所斷」，乃

至若道法、類忍斷者，名「見道所斷」；若四法、類智及

世俗智斷者名「修所斷」。

［（v）］復次，若觀苦諦斷者名「見苦所斷」，乃至若

觀道諦斷者名「見道所斷」；若或觀苦諦，乃至或觀道

諦，或觀餘事斷者名「修所斷」。

［（vi）］復次，若違苦諦觀者名「見苦所斷」，乃至若

違道諦觀者名「見道所斷」；若違四諦觀，及違餘事觀者

名「修所斷」。

我們可觀察到，眾賢對於四部見所斷以及修所斷隨眠的闡釋與

上述《大毘婆沙論》段落中的解釋（iv）完全相同。全部五部所斷

隨眠皆依據其對治道而建立——見所斷隨眠為四諦法智忍及類智忍

所斷除，而修所斷隨眠則為四諦智、法智、類智及世俗智（共七種

智）所斷除。我們可以肯定地說，眾賢對於五部所斷的論述可以追

溯至《大毘婆沙論》，就此，他亦遵循毘婆沙師的正統義理立場而

沒有任何創新見解。至於眾賢只採納解釋（iv）而非其他解釋的原

因很可能是因為它最能精準及明確地闡述五部所斷的要義，以及能

具體地建立修行實踐的實質要素，即以忍與智為對治道。

然而，在仔細探究《大毘婆沙論》的闡述後，我們注意到，

雖然解釋（iii）亦是依據五部所斷隨眠的相應對治道而確立，即以

忍斷除見所斷隨眠以及以五種智斷除修所斷隨眠（並未有提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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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與類智)，但此解釋不為眾賢所採納。他之所以不採納這種解釋

的原因很可能是因為他須内調見所斷隨眠的斷除實際上是依賴忍來

實現的，當修行者入見道階段進行諦現觀時，它作為無間道能將

聯繫煩惱與有情的有漏「得」（prāpti）頓然切斷。由於無間道具

有直接斷除煩惱「得」的作用，它亦被稱為「斷對治」（prahāṇa-

pratipakṣa）。156雖然解脫道（vimukti-mārga）在斷除煩惱的過程

中亦擔當著非常重要的角色，而它作為智本身能引生煩惱的擇滅

（pratisaṃkhyā-nirodha）並確保已斷除的煩惱不會再次生起，157	

但是唯有無間道才能真正有效地斷除煩惱。因此，就無間道與解脫

道何者能斷煩惱的諍論，《大毘婆沙論》158中的正統毘婆沙師的結

論是「應作是說：唯無間道能斷諸結」。159	

眾賢亦引述《俱舍論》160以肯定這義理主張，聖者以法智忍

及類智忍斷除見所斷煩惱，而無漏智或世俗智俱能斷除修所斷煩

惱。161此外，至於在煩惱是否能被一次過徹底斷除的問題上，眾賢

再一次内調無間道在斷除煩惱的過程中發揮著最關鍵的作用，162	

所斷諸惑由得自分無間道故便頓永斷，離退後時無再斷

義，斷已復斷則為唐捐。

因此，從以上討論可知，在眾賢對於五部所斷隨眠的論述中說

明以忍斷除見所斷煩惱與以智斷除修所斷煩惱，是相同於《大毘婆

沙論》的解釋（iv），而這似乎可以理解為與修行實踐相關的義理

依據。

156 Dhammajoti (2015), p.398-399.
157 Dhammajoti (2015), p.396.
158 參考《大毘婆沙論》卷64，p.333c20-334a22。
159 《大毘婆沙論》卷64，p.333c26-27：應作是說：唯無間道能斷諸結。亦參考《大

毘婆沙論》卷107，p.557a4-5：唯無間道能斷諸結。由此中說苦智等不能斷見所斷
結故。

160 《俱舍論》卷19，p.99c6-18；Abhidharmakośabhāṣyam，p.281。 
161 《順正理論》卷46，p.601b26-27，p.605a24-b5。
162 《順正理論》卷56，652a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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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修所斷隨眠的探究

3.3.1	九地修所斷隨眠及其對治

以上已說明修所斷隨眠須透過不斷重複修習才能將它們斷除。

在有部九十八隨眠架構中，依據三界分類，修所斷隨眠共有十個。

事實上，它們都存在於欲界乃至有頂地（bhavāgra bhūmi）的九地

之中。而當對它們進行分析時，各阿毘達磨論書都以九地為中心作

討論。這些修所斷隨眠非如見所斷隨眠那樣猛利及明顯，它們的

性質是鈍的，因此，有情難以察覺它們的存在或將它們分辨，而

依據它們生起的強弱程度將之分為共九個等級——下（mṛdu）、中	

（madhya）、上（adhimātra）三品；每一品又再細分為下、中、

上三品——從而構成下下品乃至上上品九種内度。這些修所斷隨眠

的斷除只能籍由漸修漸斷而得成就。163九地九品共八十一修所斷隨

眠則由相對應的九地九品無間道與解脫道所對治。就此，《順正理

論》詳細說明它們的區分以及各別的性質，164	

「過失」（doṣa）即「所治障」（指修所斷煩惱）；「德」

謂「功德」（guṇa），即「能治道」（pratipakṣa），如先

已辯。欲［界］修斷惑［有］九品差別，上［色界］四靜

慮［地］及四無色［地］應知［有九品］亦然，［任何有

情的］生死無非九地攝故。如「所治障」一一地中各有九

品，諸「能治道」［的］無間［道及］解脫［道有］九品

亦然。

［問：過］失［與功］德，如何各分九品？謂根本品有

下、中、上［三類］，此三［類］各分下、中、上別，由

此失德各分九品，謂下下、下中、下上、中下、中中、

中上、上下、上中、上上品。應知此中，下下品道勢力

（śakti）能斷上上品障，如是乃至上上品道勢力能斷下下

163 參考Dhammajoti (2015)，p.520。
164 《順正理論》卷64，p.692c28-693a11。亦參考Abhidharmakośabhāṣyam，p.355；
	 《成實論》卷11，p.324b3-13；Aiyaswami Sastri	(1978)，p. 324-325；福原亮厳	

(1969)，p.240-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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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障，上上品等諸能治德初未有故，此德有時上上品等失

已無故。應知此中，智雖勝惑，未增盛故道名下品。［有

情］相續中惑雖極難斷，［微］細［以及］隨行（*anu-

√car）［有情］故障名下品。

上述《順正理論》段落中有兩個值得注意的要點。首先，它

提及修所斷煩惱作為過失並分為九地九品——從第一地欲界到第

九地非想非非想處（naiva-saṃjñā-nāsaṃjñā-āyatana）——是因為

「［任何有情的］生死無非九地攝」，這論述肯定有情的惑業苦或

生死流轉都是發生於九地中。這是由於不論受生於何地，這些煩惱

都能隨逐（anu-√gam、anu-√saj）並隨縛（anu-√bandh）著有情而

沒有擺脫它們的可能性。其次，每一品煩惱都為相對應的無間道與

解脫道所對治，即該地的下下品道能對治該地的上上品（最粗顯）

煩惱。九地乘以九品共有八十一種對治道（無間道與解脫道合為一

對治道），而再將每地修所斷煩惱進一細分，可得共二百五十二種

須被斷除煩惱（欲界4	煩惱	 x 9品	+ 3	煩惱	 x 9	品	 x 上二界的

8地）。165這裏須指出斷除修所斷煩惱的無間道的本質是智而非

忍。這八十一修所斷對治道加上見道中的八無間道與解脫道合稱為

八十九道而被視為修行實踐的總體。166	

此外，見所斷煩惱與不同等級的修所斷煩惱的斷除是與四沙門

果的證得相關。《大毘婆沙論》紀錄了瑜伽師的修行及解脫體驗，

而他們很可能是有部廣泛傳承内的一些禪定修行者：167	

此四果位，諸瑜伽師總集三界見、修所斷煩惱斷得，餘位

不爾，謂預流果位總集三界見所斷煩惱斷得；一來果位總

集三界見所斷及欲界修所斷前六品煩惱斷得；不還果位總

集三界見所斷及欲界修所斷九品煩惱斷得；阿羅漢果位總

165 河村孝照 (2004)，p.113。
166 參考Abhidharmakośabhāṣyam，p.369：darśanaheyaprahāṇāyāṣṭāvānantryamār

gā aṣṭau vimuktimārgā bhāvanāheyaprahāṇāya navasu bhūmiṣu pratyekaṃ nava 
prakārāṇāṃ kleśānāṃ prahāṇāya tāvanta evānantaryamārgā vimuktimārgāśca | 
亦參考《順正理論》卷67，p.707a20-28。

167 《大毘婆沙論》卷65，p.338c21-c28。亦參考《大毘婆沙論》卷61，p.318a18-
a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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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三界見修所斷一切煩惱斷得。故佛唯說四沙門果。

正統毘婆沙師將瑜伽師的修行及解脫體驗引述於《大毘婆沙

論》很可能反映出將修所斷煩惱細分為九品的義理——亦適用於見

所斷煩惱——168並以如此精確及細緻的分析方式將四沙門果的證得

與煩惱的斷除連結起來的，最初正是由這些瑜伽師所倡議。至少，

在《發智論》或任何現存的六足論中都沒有明確提及這九品分類的

架構，而它們最多亦只提及上、中、下三品煩惱而已。很明顯，瑜

伽師的體驗及四沙門果的建立已得到毘婆沙師的肯定而採納為正統

有部義理，並記述於《大毘婆沙論》之後的阿毘達磨論書中，如

《阿毘曇心論》、169《阿毘曇心論經》、170《雜阿毘曇心論》、171

《俱舍論》、《順正理論》等。

此外，這些瑜伽師作為有部廣泛傳承内的禪定修行者，他們與

主流有部論師以阿毘達磨或邏輯論證作為最終權威有所不同，他們

以禪定體驗的證悟作為終極依歸。因此，依據修所斷煩惱的微細性

與頑固性所建立的修行證得很可能是從他們的禪定傳統演化而來。

這些瑜伽師修行的終極目的是解脫證悟，而這義理是籍由他們在修

行禪定的經驗中透徹瞭解煩惱的強弱程度及為其斷除而建立的。在

研究有部廣泛傳承中的修行者以及他們之間的歷史關係時，法光法

師在其《阿毘達磨知覺論之教義與爭論》中從義理的角度已指出這

些瑜伽師的特質，172			

168 在《大毘婆沙論》中，見所斷煩惱亦分為九品，例如，在討論異生與聖者斷除煩惱
的區別時，聖者能以一道頓斷九品見所斷結，而異生則以九道斷，由此可旁證見所
斷煩惱是分為九品。參考《大毘婆沙論》卷63，p.328c21-27。

169 《阿毘曇心論》T28，no.1550，卷2，p.819a ff。
170 《阿毘曇心論經》T28，no.1551，卷3，p.849c ff。
171 《雜阿毘曇心論》T28，no.1552，卷5，910c ff。
172 Dhammajoti (2018)，p.21: These masters are the meditators whose primary 

concern is spiritual praxis and realization, generally well respected by even the 
Ābhidharmikas (/Ābhidhārmikas). These yogācāras articulated certain doctrinal 
explanations on the basis of their meditational experiences, and some of these 
explanations are accepted by the Ābhidharmikas. 亦參考法光(2018)，阿毘達磨知
覺論之教義與爭論，p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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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大師是禪定修行者，而他們的主要關切是修行實踐

與證悟，而他們一般都備受尊重，甚至是阿毘達磨師

（Ābhidharmikas /Ābhidhārmikas）［亦然］。這些瑜伽師依

據他們的禪定經驗闡明某些義理解釋，而其中一些為阿毘

達磨師所接受。

毫無疑問，從上所引《大毘婆沙論》的段落中可見，編纂者紀

錄了瑜伽師的禪定修行經驗作為建立四沙門果的義理基礎而未有任

何否定它的意圖。這論述實際上以有系統與具結構性的方式釐清及

闡述證悟四沙門果的修行實踐架構，並後來更成為有部的正統義

理。比方說，若沒有這架構，一來果的證悟可說是沒有定論，因為

對於欲界修所斷煩惱的斷除程度在早期契經是沒有明確定義的，而

這將導致它未能與預流果聖者所斷除的煩惱數量作出區分——只能

肯定兩者已永斷八十八見所斷煩惱，卻不能確定欲界修所斷煩惱的

斷除程度。因此，很明顯，建立這樣具體的義理架構後，一來果未

有涵蓋於九遍知架構中的缺點能透過申述永斷欲界六品修所斷煩惱

為依據而得到補足。此義理亦可作為支持眾賢的論據：「且約界異

立九十八。所以然者，由離界貪建立［斷］遍知［以及四］沙門果

故。」（見上第2.1.3節）

3.3.2	以世間道對治修所斷隨眠

即使四沙門果的證得是由具有無漏智的聖者透過漸斷修所斷

煩惱——無論籍由出世間道（lokottara-mārga）或世間道（laukika-

mārga）的修行過程而得成就，而這過程已在有部的修行實踐的義

理上得到廣泛的討論與驗證，但同樣重要的是，有部亦同樣肯定未

曾得無漏智慧的異生能以有漏世間道斷除欲界乃至第八地無所有處

（ākiṃcanya-āyatana）修所斷（包括見所斷）煩惱的修行實踐道，

而這不應被忽略。《大毘婆沙論》如下闡明此有部宗義，173	

173 《大毘婆沙論》卷90，465a15-19。參考《大毘婆沙論》卷51，p.264b18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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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復有執：異生不能斷見所斷隨眠。有餘復執：異生不能

斷諸隨眠唯能制伏。為遮彼意，顯諸異生能斷欲界，乃至

無所有處見、修所斷隨眠，唯除有頂，故作斯論。

簡言之，未見道的異生修行者可於世間無間道中觀下地行

相為麤（audārika）、苦（duḥkhila）及障（sthūlabhittika），而

於世間解脫道觀中上地行相為靜（śānta）、妙（praṇīta）及離

（niḥsaraṇa）。174		由於沒有高於有頂地的存在境界，此地的煩惱

不能以這種方法斷除並必須透過無漏智才可行。因此，異生的有漏

證得過程是依據世間道的漸次修習，而這亦是在九地而非三界的基

礎上建立的。

4	 見所斷與修所斷隨眠的比較

4.1	《順正理論》對見所斷與修所斷隨眠之差異的論述

經過九十八隨眠架構的闡述及相關諍論，並分析何者（聖者或

異生）以及如何（忍或智）斷除見所斷與修所斷隨眠後，眾賢進一

步比較這兩類隨眠的性質以作為整個有部隨眠架構討論的最後一部

分。值得注意的是，與上述以隨眠的所緣及其對治比較五部所斷的

論述方式有所不同，這部分主要是從斷除的方式以及斷後的存在狀

態以考量這兩類根本隨眠——在修行道上必須經歷的兩個不同階段

的障礙之差異作討論。這在《大毘婆沙論》的論述中更為顯著（見

下第4.2節）。《順正理論》以下說明它們在性質上的差異，175	

［問：］見、修所斷異相云何？

［答：（i）］若由唯見、慧所斷惑名「見所斷」；若由

見、智、慧所斷惑名「修所斷」。

［（ii）］如是若由一品頓斷［名「見所斷」］；若由九

174 《大毘婆沙論》卷64，p.330a26-29：問：以世俗道離諸染時，無間、解脫有幾行
相？答：諸無間道有三行相，一、麤行相，二、苦行相，三、障行相。諸解脫道有
三行相，一、靜行相，二、妙行相，三、離行相。參考Dhammajoti (2015)，p.393-
394；清水俊史	(2015)，p.22-24；平沢一	(1987)；(1990)。

175 《順正理論》卷46，p.605b27-c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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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漸漸而斷［名「修所斷」］。

［（iii）］若聖斷已畢竟不退［名「見所斷」］；若聖斷

已或退［或］不退［名「修所斷」］。

［（iv）］若斷［後］容證四、三、二果［名「見所斷」］；

若斷［後］容證三、二、一果［名「修所斷」］。

［（v）］若聖斷時彼非擇滅必定應在擇滅前證［名「見

所斷」］；若前、或後、或俱時證［名「修所斷」］。

［結論：］如是等類異相眾多。

4.2	 《大毘婆沙論》對見所斷與修所斷隨眠之差異的論

述

除了上文第3.2.5節所討論的五部所斷隨眠的闡述與比較外，

《大毘婆沙論》中的〈結蘊〉176以及〈根蘊〉177亦對見所斷與修

所斷隨眠這兩種類別的建立以及差別進行了透徹的分析。更有趣

的是，對於有部來說，見道與修道實際上是「見不離修，修不離

見」， 178因為「見所斷者亦名修所斷，見道中亦有如實

（yathābhūta）修故；修所斷者亦名見所斷，修道中亦有如實見

故」。179此外，由於慧（prajñā）與不放逸（apramada）都存在於

見道及修道中，這兩種道的區別只在於，在見道中慧占主導地位，

而在修道中則不放逸強盛。180毘婆沙四大論師之一的世友甚至說，

鑑於見道與修道中皆可現觀四聖諦而令煩惱得以斷除，那麼，所謂

176 《大毘婆沙論》卷51，p.267a7-c28。
177 《大毘婆沙論》卷144，p.742b13-c15。
178 《大毘婆沙論》卷51，p.267a8-9；卷144，p.742b14-15。參考Dhammajoti 

(2015)，p.519-520。
179 《大毘婆沙論》卷51，p.267a22-24。亦參考《大毘婆沙論》	144，p.742b24-c1：
	 有說：見所斷亦應言修所斷，以見道中如實修可得故。......	 有說：修所斷亦應言見

所斷，以修道中如實見可得故。

180 Dhammajoti (2015)，p.520.	亦參考Cox (1992)，p.82-83。《大毘婆沙論》卷51，
 p.267a8-17；卷144，p.742b1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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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所斷與修所斷煩惱實際上是不可辨別的。181在這種背景下，有部必

須證明建立見所斷與修所斷煩惱這兩種類別的正當性。〈結蘊〉紀

錄了四種不同的觀點，而《大毘婆沙論》的編纂者未有否認並似乎

接受其觀點。182	 雖然這些毘婆沙師未有正式書面地認可〈結蘊〉中

建立見所斷與修所斷煩惱的義理論據，但從它記述了世友與另一位

論師的相同評注可見，我們可以肯定這觀點所闡述兩者的建立與區

別應可被視為正統以及最終結論。183此外，〈根蘊〉中的論述亦可證

明相同的觀點已得到毘婆沙師的明確認可，而對於這些觀點，他們

以「如是說者」（evaṃ tu varṇayanti）作為表示同意其正當性，184	

［問：］云何分別此是見所斷？此是修所斷？

答：由見而斷，由見而除，由見變吐，名「見所斷」。

有說：見所斷亦應言修所斷，以見道中如實修可得故。

如是說者：由見而斷，由見而除，由見變吐（vyantī-

bhūta），名「見所斷」；如所得道，若習、若修、若多

修習（āsevita-bhāvita-bahulī-kṛta）、分齊（*pariyanta）

斷、限量斷、漸令薄究竟斷，名「修所斷」。185	

有說：修所斷亦應言見所斷，以修道中如實見可得故。

如是說者：如所得道，若習、若修、若多修習、分齊斷、限量

斷、漸令薄究竟斷，名「修所斷」（與以上「如是說者」所述相

同）。

毘婆沙師沒有在這裡結束討論，並在闡述見所斷與修所斷隨眠

這兩種類別的性質後，再進一步探討它們之間的差別。毘婆沙師更

從多角度對見所斷與修所斷隨眠進行極為徹底的考察，包括所斷煩

181 《大毘婆沙論》卷51，p.267a17-19:	尊者世友作如是說：雖觀四諦斷諸煩惱，不可
分別此見所斷此修所斷。《大毘婆沙論》卷144，p.742b21-22：尊者世友作如是
說：觀四聖諦斷諸煩惱。參考Dhammajoti (2015)，p.520。

182 《大毘婆沙論》卷51，p.267a8-27。
183 	《大毘婆沙論》卷51，p.267a19-22, a24-27。
184 《大毘婆沙論》卷144，p.742b22-c3。
185 亦參考Dhammajoti (2015)，p.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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惱的對治道、所緣、修行者的類型、類比等，並提出關於這兩種類

別的特性的三十個論據，而這些論據可作為它們的名稱與建立的決

定性依據。〈結蘊〉中的三十個論據如下：186	

［（i）］見道是猛利道，暫現在前（sam-ud-ā-√car）一時

能斷九品煩惱；修道是不猛利道，數數修習久時方斷九品

煩惱。如利、鈍二刀同截一物，利者頓斷，鈍者漸斷，暫

見斷者名「見所斷」，數修斷者名「修所斷」。

［（ii）］復次，若以見增上道斷者名「見所斷」；若以

修增上道斷者名「修所斷」。

［（iii）］復次，若以見、慧二相道斷者名「見所斷」；

若以見、智、慧三相道斷者名「修所斷」。

［（ iv）］復次，若以眼（cakṣus）、明（vidyā）、覺

（buddhi）、慧四相道斷者名「見所斷」；若以眼、明、

覺、智、慧五相道斷者名「修所斷」。

［（v）］復次，若以諸忍斷者名「見所斷」；若以諸智

斷者名「修所斷」。

［（vi）］復次，若九品以一品［對治道］斷者名「見所

斷」；若九品以九品［對治道］斷者名「修所斷」。

［（vii）］復次，若以未知當知根（anājñātājñāsyāmi-

indriya）斷者名「見所斷」；若以已知根（ājñātāvi-

indriya）斷者名「修所斷」。

［（viii）］復次，若如折187石而斷者名「見所斷」；若如

絕藕絲而斷者名「修所斷」。

［（ix）］復次，若違勇決（*prayatna）者名「見所斷」；

若違加行（prayoga）者名「修所斷」。

186 《大毘婆沙論》卷51，p.267a28-c28。
187 正確的文字應為「折」而非「析」。	



167

說
一
切
有
部
的
隨
眠
架
構
以
及
見
所
斷
與
修
所
斷
隨
眠
之
探
討

［（x）］復次，未見諦而觀諦斷者名「見所斷」；若已

見諦［而］重觀諦斷者名「修所斷」。

［（xi）］復次，若以一因道（即無漏道）而斷者名「見

所斷」；若以二因道（即無漏道及世俗道）而斷者名「修

所斷」。

［（xii）］復次，如大力士擐甲冑（saṃnāha）而斷者名

「見所斷」；如尪188疾人御驢車而斷者名「修所斷」。

［（xiii）］復次，若斷彼時唯修自所觀諦諸行相者名

「見所斷」；189若斷彼時亦修他所觀諦諸行相者名「修所

斷」。190 

［（xiv）］復次，若以向道（pratipannaka）未成就果而

斷者名「見所斷」；若以向道已成就果而斷者名「修所

斷」。

［（xv）］復次，若以無分齊品類道斷者名「見所斷」；

若以有分齊品類道斷者名「修所斷」。

［（xvi）］復次，若以隨信［行］（śraddhānusārin）、

隨法行（dharmānusārin）道斷者名「見所斷」；若以信勝

解（śraddhādhimukta）、見至（dṛṣṭiprāpta）、身證（kāya-

sākṣin）道斷者名「修所斷」。

［（xvii）］復次，若以初頓起道而斷者名「見所斷」；

若以後數起道而斷名「修所斷」。

［（xviii）］復次，若彼離繫（visaṃyoga）四沙門果攝者

名「見所斷」；若彼離繫或三、或二、或一沙門果攝者名

「修所斷」。

188 《新華字典》：尪是指骨胳彎曲不正。亦指有這種殘疾的人。
189 參考《阿毘曇毘婆沙論》T1546，卷28，p.208a10-11：若斷時即彼智所知行修道

者是見道斷。

190 參考《阿毘曇毘婆沙論》T1546，卷28，p.208a11-12：若斷時是餘智餘所知餘行
修是修道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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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x）］復次，若所斷法緣無事（nirvastuka）者名「見

所斷」；若所斷法緣有事（savastuka）者名「修所斷」。

［（xx）］復次，若彼斷已永不退者名「見所斷」；若彼

斷已或退或不退者名「修所斷」。

［（xxi）］復次，若解脫已不復縛者名「見所斷」；若

解脫已或復縛或不復縛者名「修所斷」。

［（xxii）］復次，若離繫已不復繫者名「見所斷」；若

離繫已或復繫或不復繫者名「修所斷」。

［（xxiii）］復次，若斷彼時忍為無間道，智為解脫道者

名「見所斷」；若斷彼時智為無間道，智為解脫道者名「

修所斷」。

［（xxiv）］復次，若斷彼時智為加行道（ prayoga-

mārga），忍為無間道，智為解脫道者名「見所斷」；若

斷彼時智為加行、無間、解脫道者名「修所斷」。

［（xxv）］復次，若法先得非擇滅（apratisaṃkhyā-

nirodha）後得擇滅（pratisaṃkhyā-nirodha）者名「見所

斷」；若法或先得非擇滅後得擇滅、或先得擇滅後得非擇

滅、或一時得二滅者名「修所斷」。

［（xxvi）］復次，若斷彼時修緣一諦道者名「見所斷」；

若斷彼時修緣四諦道者名「修所斷」。

［（xxvii）］復次，若斷彼時修四行相道者名「見所斷」；

若斷彼時修十六行相道者名「修所斷」。

［（xxviii）］復次，若斷彼時唯修相似道者名「見所

斷」；若斷彼時修相似、不相似道者名「修所斷」。

［（xxix）］復次，若斷彼時修二或一三摩地（即三解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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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空、無願、無相）191者名「見所斷」；若斷彼時修三

三摩地者名「修所斷」。

［（xxx）］復次，若斷彼時不起斷192者名「見所斷」；

若斷彼時或起斷或不起斷者名「修所斷」。

以上《大毘婆沙論》對於見所斷與修所斷煩惱的區別的分析亦

完全支持Cox對煩惱研究的觀點，193	

見道與修道路並不是依據相互排斥的斷除方法來劃分，而

是依據不同的標準來劃分，包括所斷除的煩惱的特性、修

行者所用的道，以及每種修行道所需的實踐頻率。

另外，從〈結蘊〉的論述可見，顯然，眾賢對見所斷與修所斷

煩惱的區別的闡釋實際上可追溯至《大毘婆沙論》，而他未有提出

任何創新的觀點。有別於《大毘婆沙論》以這種全面涵蓋的方式分

析見所斷與修所斷隨眠的所有差異的論述，眾賢簡化了《大毘婆沙

論》的論述，並使《順正理論》的闡釋更為務實與簡潔。他強調這

兩種類別的區別應從其對治煩惱道（即見、智、慧，或一品道、九

品道）、兩種擇滅的證悟、沙門果的成就或退轉等進行分析，而這

正正是他所關切的核心問題。下表將列出《順正理論》與《大毘婆

沙論》的觀點作比較：

《順正理論》	 (i) (ii) (iii) (iv) (v)

《大毘婆沙論》	 (iii) (vi) (xx) (xviii) (xxv)

191 參考《大毘婆沙論》卷104，p.539b17-19: 空三摩地，若有漏緣一切法，若無漏唯
緣苦諦；無願三摩地緣諦除滅諦；無相三摩地唯緣滅諦。亦參考《大毘婆沙論》卷
167，p.845c9-14: 然集智唯與緣集無願三摩地少分相應；滅智唯與無相三摩地少
分相應；道智唯與緣道無願三摩地少分相應……苦智與二三摩地少分相應者，此智
唯與智俱空三摩地及苦智俱無願三摩地相應故言少分。

192 這「不起斷」非指不生起斷除，而從文脈來看，這應是指沒有間斷的意思。
193 Cox (1992), p.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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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帶一提，瑜伽行派雖然採納有部的修行道架構，但與有部

或毘婆沙師不同的是，他們並未有對見所斷與修所斷煩惱進行如

此嚴密的探究，至少在《瑜伽師地論》這部宏大的瑜伽行派根本

論書中，他們未有就這兩種類別的性質、特徵或區別進行分析。	

Kritzer	 在他對世親的《俱舍論》及《瑜伽師地論》兩者關係的研

究中有以下觀點，194	

《瑜伽師地論》沒有包含類似世親［在《俱舍論》中］對

於見所斷［煩惱］的定義。然而，它在數處提及見所斷煩

惱的所緣。

在《攝決擇分》（Viniścayasaṃgrahaṇī）的〈有尋有伺地〉

（Savitarkādi-bhūmi）［的論述］中，十所斷煩惱並無本

質，因為其所緣是不實在的。…［引文：］又十煩惱見所

斷者。名曰無事。彼所緣事非成實故 ［T. 1579: 622bI5-16］

同樣在《攝決擇分》的〈有尋有伺地〉中，四部見所斷煩

惱的非實體所緣與修所斷煩惱的的實體所緣作比較。…

［引文：］復次即如所說見修所斷諸漏煩惱。當知略有

五種所緣。一緣邪分別所起事境。二緣見境。三緣戒禁

境。四緣自分別所起名境。五緣任運堅固事境。［T. 1579: 

624c12-15］

簡言之，見所斷與修所斷煩惱的所緣——儘管在五部所斷中煩

惱數目與有部不同（見上第2.1.3節）——在《瑜伽師地論》的《攝

決擇分》中解釋如下（亦部分為Kritzer所引），195	

彼修道所斷諸漏於有漏事任運（*ayatnena）而轉，長時堅

固，於自所迷事難可解脫。……

又十煩惱見所斷者，名曰無事（nirvastuka），彼所緣事非

成實（*apariniṣpanna, abhūta）故。所餘［修道所］煩惱有

事，無事彼相違故。

194 Kritzer (2005), p.281. 
195 《瑜伽師地論》卷58，p.624c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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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次， …… 修所斷諸漏煩惱 …… 緣任運堅固事境。

《瑜伽師地論》對於見所斷與修所斷煩惱之所緣的引文與上述

《大毘婆沙論》中的論點（xix）「若所斷法緣無事者名見所斷；

若所斷法緣有事者名修所斷」196互相呼應。至於有事及無事的涵

義，《大毘婆沙論》如下解釋，197	

見所斷煩惱於無事起故斷已［，修行者］不退［轉］…… 

謂無處轉故……［見所斷煩惱］於我轉故。［然而，］於

勝義諦（paramārtha-satya）我畢竟無（atyantam asad），故

彼煩惱斷已［，修行者］不退［轉］。 …… 

修所斷煩惱於有事起故斷已［，修行者］有退［轉］…… 

謂有處轉故 ……［修所斷煩惱］於少分淨相轉故 …… 

觀彼淨相（*vyavadāna-lakṣaṇa），由非理作意（ayoniśo 

manaskāra）起煩惱［，修行者有］退［轉］。

雖然無法確定這些瑜伽行派論師是否曾參考《大毘婆沙論》，

但我們可清楚地觀察到，這兩個學派在認識論的學說上有著極大的

關聯性——儘管瑜伽行派論師否定過去與未來的存在性（他們只承

認現在有），並最終發展至任何事物都沒有終極或本體存在而只是

唯識所現的究竟義理——198特別是他們對於實有（dravyato ’sti）與

假有（prajñaptito ’sti）的解釋以及假必依實的思想，甚至是他們在

注釋中同樣以軍隊、森林、瓶子等作為譬喻或類比。

值得注意的是，《大毘婆沙論》中關於無事的涵義實際上並非

指見所斷煩惱的所緣是絕對不存在或畢竟無——199依據眾賢的論述

「為境生覺（buddhi）是真有相（sallakṣaṇa）」——200它只是指相

對上的假有或概念上的施設（prajñapti），而這正正是正統毘婆沙

196 《大毘婆沙論》卷51，p.267c3-5。
197 《大毘婆沙論》卷61，p.316b29-c-10。亦參考《大毘婆沙論》卷186，p.933c22-

934a3。
198 參考Dhammajoti (2018)，p.49。
199 事實上，很多其他部派或論師，如大眾部、譬喻師、世親，亦包括瑜伽行派等，都

不認同有部並主張非實有的所緣亦能生起認知。參考Yao (2020)。
200 Dhammajoti (2015), p.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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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的義理立場，正如法光法師指出，201	

在此，所有毘婆沙師的論點都基於一個主要前提…… 任何

可以作為感知對象而生起認知是存在的［，即「有」（為

境生覺是真有相）］，雖然它作為思維上的構想或概念，

但在絕對或相對意義上可能是真實的。所構想中不存在的

［，即「無」，］必須以一些真實［的存在］作為其依據

［（假必依實）］。而正正是後者這依據構成了感知的實

際對象。［然而，］畢竟無（atyantam asad）［的事物］

沒有任何功能，所以它永遠不會生起「識」。因此，如對

於不真實的補特伽羅（pudgala）的感知，所感知的對象

並不是所增益的補特伽羅，而是真實存在的五蘊。雙月的

錯覺……夢、幻象，其實是對曾經歷的實體的回憶——只

是加入了構想的元素，並導致在受到某些影響［的情況］

下，如精神不振等，而在這些實體上增益。同樣，由於之

前曾體驗過兔子、角等［事物］，虛妄事物的構想，如

龜毛（kaurmasya romaḥ）與兔角（śaśa-śṛṅga) ，便成為可

能。…… 即使在損減的情況下，對於它們的感知亦不會

以畢竟無［的事物］作為對象而生起。因此，對我們通常

201 Dhammajoti (2015), p.303-304: All the Vaibhāṣika arguments here are based on 
the main premise ... that whatever can serve as a perceptual object producing a 
cognition is an existent, although it may be real in the absolute sense or in the 
relative sense as a mental construction or concept. What is non-existent in the 
construction necessarily has as its basis something real. It is this latter basis that 
constitutes the actual object of the perception. An absolute non-existent (atyantam 
asad) has no function whatsoever and hence can never engender a consciousness. 
Thus, in the case of the perception of the unreal pudgala, the perceptual object 
is not the pudgala which is superimposed, but the five skandhas which are real 
existents. The illusory perception of a double-moon ... dreams, illusion, are actu-
ally recollections of real entities previously experienced — just that the element 
of imagination sets in, resulting in the superimposition on these real entities under 
certain influences such as mental sluggishness, etc. Likewise, the imagination of 
a fictitious thing such as the tortoise’s hair (kaurmasya romaḥ) and a hare’s horn 
(śaśa-śṛṅga) become possible … Even in the case of negations, their perception 
does not arise having absolute non-existents as objects. Thus, the perception of 
what we ordinarily regard as a pure abstraction, such as ‘non-existence’, too has a 
real object. 亦參考Dhammajoti (2018)，p.45 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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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是純粹抽象的事物的感知，例如「不存在」，亦有一

個真實的對象［作為依據］……

5	 結論

本文旨在對有部的隨眠論進行探討，並主要以有部的九十八隨

眠架構，以及見所斷與修所斷隨眠作為研究對象。第2節討論九十

八隨眠架構的内涵，並在第2.1節中就九十八隨眠架構的建立以及近

代學者對於這架構的發展過程的觀點進行論述。此外，由於分析

見、修所斷隨眠時涉及九十八隨眠架構内的隨眠分類，故本文亦於

第2.2節中對見所斷隨眠的兩大分類，即遍行與非遍行隨眠、有漏

緣與無漏緣隨眠作簡述，並提出一些部派間較為受關切的爭論議

題。第3節深入討論見所斷與修所斷隨眠的性質，而第3.2節特別引

述不同論師，如世親、眾賢、稱友等，針對見所斷隨眠的定義作討

論及比較。第4節則詳細比較見、修所斷隨眠，並以《順正理論》

與《大毘婆沙論》的正統有部觀點為討論重點。

有部透過對隨眠進行如此復雜的義理分析法，以最完整及最詳

盡的方式將其宏大的九十八隨眠架構系統化，進而探究不同種類的

隨眠，並建立其系統性的修道論作為修行者證悟的藍圖。然而，我

們必須謹記，這繁複的隨眠架構及對見道與修道的分析並非為了

任何知識學習或經院式的學術探究為目的而論述，它們的建立只為

指導修行者斷除煩惱而得證悟的方法以作為佛教的救世目的。事實

上，我們必須承認有部對佛教義理的卓越貢獻，特別是九十八隨眠

架構以及其内涵是公認為有部最偉大的成就之一，而其修行實踐學

說與斷除煩惱的方法論都是以此為基礎而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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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urvey on the Schema of the Ninety-eight Anuśayas 
of the Sarvāstivāda School and the Classification of 
Darśana-heya Anuśaya and Bhāvanā-heya Anuśaya

FRANCIS YAU KIN
PhD Student in Buddhist Studies, University of Kelaniya 

(Postgraduate Institute of Pali and Buddhist Studies)

Abstract: The schema of the ninety-eight proclivities (anuśaya) 
is considered as a major innovative doctrinal breakthrough of the 
Sarvāstivāda School. As pointed out by Erich Frauwallner, it is a new 
doctrine which has incorporated the cognition of the four Noble Truths 
(abhisamaya) as the concept of liberating cognition or insight and a 
reformulation of the old canonical doctrine for replacing the notion of 
outflows (āsrava) of the canonical model with the concept of anuśaya, 
and with regard to which the Sarvāstivāda is named by him as the 
Abhisamayavāda. This sophisticated schema of anuśaya proposed by 
the Sarvāstivādins is not merely a scholarly inquiry of anuśayas, yet, 
being a school of thought which focuses on spiritual praxis — neither as 
theorists nor for scholastic purpose — with the main goal of liberation 
or the attainment of nirvāṇa, it is essential for the Sarvāstivādins 
to fully comprehend this very framework and the operation of 
anuśayas with regard to which the absolute abandonment could be 
effective and efficient. It is certain to say, the spiritual praxis of the 
Sarvāstivāda School can never be dispensed from their fully developed 
anuśaya schema from both doctrinal and pragmatic perspectives.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schema with reference to various abhidharma texts 
and the researches of several scholars will be examined in section 2.

In the Savāstivāda schema of the ninety-eight anuśayas, anuśayas 
are basically categorized into two major groups: (i) darśana-heya 
anuśayas and (ii) bhāvanā-heya anuśayas. Even though this doctrinal 
classification is well known to most Buddhist schools, especi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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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Yogācārins who have inherited many doctrinal notions from the 
Savāstivādins, that the abandonment of darśana-heya anuśayas, as 
the most important spiritual milestone, distinguishes an ārya from an 
ordinary worlding (pṛthagjana) and the abandonment of bhāvanā-heya 
anuśayas defines the attainment of the different spiritual fruits, there is 
no other school like the Savāstivāda which inquires profoundly into the 
essential natures of these doctrinal classifications. In view of this, it can 
be regarded as the most important categorization, since it reflects and 
succinctly concludes the path of spiritual progress of the Savāstivāda 
School which is supported by its doctrine of gradual abandonment 
and enlightenment from being an ordinary worlding till the attainment 
of arhathood. This twofold classification of anuśayas will be further 
investigated in section 3 and 4. This includes the controversies and 
disputations among different Ābhidharmika masters, including 
Vausbandhu, Saṃghabhadra, Yaśomitra etc., in the Abhidharmakośa-
bhāṣya, Nyāyānusāra, Sphuṭārthā Abhidharmakośa-vyākhyā etc. will 
also be analyzed. Lastly, the exposition of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category of darśana-heya and of bhāvanā-heya in Abhidharma-
mahāvibhāṣā and Nyāyānusāra has been analyzed.

Once again, it should be borne in mind that all these examinations 
and analyses of the Savāstivāda School on the anuśaya are for the only 
purpose of the abandonment of anuśayas through which one could attain 
the ultimate goal of liberation, that is, the freedom of m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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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文主義的危機

我們身處的世界有着各種如環境、政治和經濟等不同範疇的問

題，而不少哲學家均嘗試把這些問題的癥結歸根為一文化問題，以

期透過對文化問題作出分析，為各種問題尋找一正本清源的根本答

案1。換言之，正是人類的價值觀出現問題，致使不同範疇的問題

接踵出現。誠然，吾人身處的世界非常複雜，故把人類面對的各種

問題皆訴諸文化出現問題，或多少有把問題簡化之嫌。但是，若吾

人承認文化如未能健康發展，則各種問題便會容易出現，則以上的

觀點無疑有值得重視的必要。

事實上，隨着科學的急速發展，人類社會於近代出現一股

「科學主義」(scientism)的風潮。所謂科學主義，簡言之，是指認

為只有能通過量化、實證和邏輯等科學方法來檢驗者才可被視為

正確2。明顯地，構成科學主義的原因是人類過分相信一己的認知

能力，以致認為只有合符認知標準的價值才值得肯定3。由此，即

衍生以下後果：第一，是人類本有分析和綜合的能力，前者有助吾

人理性地思考問題，後者則有助我們培養一全面的人生觀。惟近代

1 例子見方東美，《方東美先生演講集》(台北：黎明文化，2004年)，頁254-
263；唐君毅，《人文精神之重建》(台北：台灣學生書局，2000年)，頁3-18；
牟宗三，《道德的理想主義》(台北：台灣學生書局，2000年)，頁1-8。

2 相關定義，可參考F. A. Hayek, The Counter-Revolution of Science: Studies on the 
Abuse of Reason (New York: Free Press, 1952), pp. 15-16；Tom Sorell, Scientism: 
Philosophy and the Infatuation with Scienc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1), pp. 1-3。

3 勞思光，《危機世界與新希望世紀-再論當代哲學與文化》(香港：中文大學

出版社，2007年)，頁67-78。 

華嚴的神聖世界	

趙敬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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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既有強調分析能力而有忽視綜合能力的傾向，則人們或有以為

自己僅是一會思考的動物，而屬理性分析以外的範疇者均為虛妄的

錯覺或幻想；第二，由於理性分析以外的範疇者均被認為是吾人的

錯覺或幻想，故其乃與我們的真實人生無關；既然這些價值被視為

與真實人生無關，則世間的各種價值之間即有所隔閡，甚至相互衝

突。原本人類可透過綜合能力以調和價值與價值之間的衝突，但由

於綜合能力已為近代人所忽視，人們遂未能有效處理價值與價值之

間呈一分裂狀態的問題；第三，由於現代人只能觀察為理性分析能

力所直接處理的價值，而不能欣嘗或未能為理性分析能力直接處理

的其他價值。因此，現代人的價值觀可謂平面，而不及前人的價值

觀豐富和立體4。是以，吾人當前的文化危機正是我們的理性分析

能力有凌駕整體綜合能力的趨勢，以致僅能重視如科學知識等能為

我們理性直接分析的範疇者，而未能同樣重視如藝術、道德和宗教

等價值。在這一意義下，循科學主義角度下的人類乃無異於一被科

學觀察的動物或死物，人類獨有的各種價值均未能得以彰顯。人文

主義在未來的走向乃成為當代人類共同關心的問題5。

要挽救上述的文化危機，最直接的方法固然是尋回過去人類文

化重視一切價值的傳統，從而使吾人的價值觀能由當前的平面變

得立體，由現在的單一回復多元，從而可以為世界重新賦予魅力 

(re-enchantment)6。事實上，佛教思想在近現代已廣被用作解決諸

4 以上觀點，詳見唐君毅，《生命存在與心靈境界 (下冊)》(台北：台灣學生
書局，1986年)，頁454-464。

5 Hans Küng, Edward Quinn trans., On Being a Christian (London: Collins, 1977), 
pp. 36-51。

6 以下兩書即詳細討論此一問題：Morris Berman, The Reenchantment of the World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1)；Alister E. McGrath, Natural Philosophy: 
On Retrieving a Lost Disciplinary Imagina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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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政治、經濟和環境等各類問題7，當中包括運用華嚴的思想8。若

是，則吾人或可反省佛教思想在處理上述文化問題時是否亦能扮演

一定角色? 的確，當世界漸趨庸俗，我們乃冀望「神聖」。誠如威

廉．詹姆斯(1842 – 1910，William James)指出，「神聖」除了涉及

宗教外，更重要是指吾人能循認真和莊嚴的態度對待事物9。正好

《大方廣佛華嚴經》(下簡稱《華嚴經》)及由其衍生的華嚴宗尤重

一神聖感的建構10，然則其能否對這一人文主義的危機有着貢獻?

本文的目的，正是討論華嚴宗如何幫助建構《華嚴經》主張的神聖

世界，藉以探討相關思想對於我們回應當前的文化問題有着什麼啟

示。

二、華藏莊嚴世界海

《華嚴經》是大乘佛教主要經典之一，其主旨是借毘盧遮那佛 

(Vairocana) 這一佛陀的報身或法身，描述成佛後所呈現的境界、

其所觀照的世界，以及成佛所要經歷的歷程等11。由梵文翻譯成漢

語的《華嚴經》共有三個版本，其分別是晉朝佛陀跋陀羅於公元

420年譯出的六十卷本，亦即通稱的「六十華嚴」；武則天時禮聘

實叉難陀於公元699年譯成的八十卷本，亦即「八十華嚴」；以及

由般若法師於公元798年譯成的《華嚴經》〈入法界品〉，即「四

7 例子見Sin-wai Chan, Buddhism in Late Ch’ing Political Thought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85)；John Dunne and Daniel Goleman ed., Ecology, 
Ethics, and Interdependence: The Dalai Lama in Conversation with Leading 
Thinkers on Climate Change (Somerville: Wisdom Publications, 2018)。

8	 Erik	Hammerstrom,	‘Avataṃsaka	Transnationalism	in	Modern	Sinitic	Buddhism’,	
Journal of Global Buddhism vol. 17 (2016): 65-84.

9 William James, The Varieties of Religious Experience: A Study in Human Nature 
(New York: Open Road, 1982), pp. 41-75.

10 龜川教信著，印海譯，《華嚴學》（台北：佛光山宗務委員會，1997年），
頁12-20；曹郁美，《《華嚴經》之如來放光》（台北：文津，2015年），頁
157-164；陳琪瑛，《《華嚴經》的空間美學：以〈入法界品〉為主》（台
北：元華文創，2017年），頁261-270。

11	 Ming-wood,	Liu,	‘The	Lotus	Sūtra	and	Garland	Sūtra	according	to	the	T’ien-t’ai	and	
Huayen	Schools	in	Chinese	Buddhism’,	T’oung Pao vol. 74 (1988): 47-80；龜川
教信著，印海譯，《華嚴學》，頁3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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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華嚴」12。由於「四十華嚴」主要講述善財童子參訪不同善知識

的經歷，其立論角度仍是凡夫位或修行位，而非成佛這一究竟位所

呈現的境界或所觀照的世界，故本文不擬對「四十華嚴」的內容更

作討論13；又由於在描述成佛後所呈現的境界或所觀照的世界一事

上，「八十華嚴」比「六十華嚴」更為詳盡14，故本文在引用《華

嚴經》的文字時，又以「八十華嚴」為主。

在形容成佛後的境界或其所觀照的世界時，《華嚴經》特用

「華藏莊嚴世界海」一詞以概括佛境的莊嚴及無量。如《華嚴經．

卷八》便有言：

爾時普賢菩薩，復告大眾言：諸佛子!此華藏莊嚴世界

海，是毘盧遮那如來，往昔於世界海，微塵數劫，修菩薩

行時，一一劫中親近世界海微塵數佛，一一佛所淨修世界

海微塵數，大願之所嚴淨。15

循引文，成佛後展現的「華藏莊嚴世界海」並非如原始佛教所

言的「涅槃」般或容易予人一對世間厭離的感覺16，而是強調佛境

的莊嚴形象。在這一境界之中，充滿着各種瑰麗的景色和建築，如

經中繼言：

諸佛子！此華藏莊嚴世界海，有須彌山，微塵數風輪所

持；其最下風輪名平等住，能持其上一切寶燄熾然莊嚴。

12 有關三個譯本在編排和內容上的分別，可參考桑大鵬，《三種《華嚴》及其
經典闡釋研究》(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頁31-58。

13 就〈入法界品〉在《華嚴經》中的角色，詳見楊維中譯注，《新譯華嚴經入
法界品》(台北：三民書局，2004年)，頁10-20。

14 當中尤以對「光」的描述最為明顯。參考曹郁美，《《華嚴經》之如來放
光》，頁6-7。

15 《大正藏》卷10，頁39上。

16 有關「涅槃」內涵演變的討論，詳見張曼濤，《涅槃思想研究》(台北：佛
光山宗務委員會，1998年)，頁98-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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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上風輪名出生種種寶莊嚴，能持其上淨光照耀摩尼王

幢。17

又言：

諸佛子！彼須彌山，微塵數風輪，最在上者，名殊勝威光

藏，能持普光摩尼莊嚴香水海；此香水海有大蓮華，種種

光明蕊香幢，華藏莊嚴世界海住在其中，四方均平，清淨

堅固；金剛輪山，周匝圍繞；地海眾樹，各有區別。18

再言：

爾時普賢菩薩，復告大眾言：諸佛子！此不可說，佛剎微

塵數香水海，在華藏莊嚴世界海中，如天帝網，分布而

住。諸佛子！此最中央香水海。名無邊妙華光。以現一切

菩薩形，摩尼王幢為底，出大蓮華，名一切香摩尼王莊

嚴。有世界種，而住其上，名普照十方熾然寶光明，以一

切莊嚴具為體。19 

凡此，均是《華嚴經》中用以描述佛境莊嚴的例子20。以上引

文，有兩點尤值得我們注意。第一，於佛境中的一切事物均有其獨

特的屬性和形象。是以，吾人乃不能僅用「空」字泯掉事物與事物

之間的分別；第二，「華藏莊嚴世界海」並非懸空於經驗世界而存

在，而是與經驗世界呈一相依相待的密切關係21。至於這兩點與本

17 《大正藏》卷10，頁39上。

18 《大正藏》卷10，頁39中。

19 《大正藏》卷10，頁42中。

20 更多有關莊嚴佛境的描述和分析，見陳琪瑛，《《華嚴經》的空間美學：以
〈入法界品〉為主》，頁261-268。

21 鐮田茂雄著，慈怡譯，《華嚴經講話》(台北：佛光文化，1993年)，頁2；
張澄基，〈華嚴境界與華嚴哲學〉，收入張曼濤編，《華嚴思想詮集》(台
北：大乘文化出版社，1978年)，頁33-52；程石泉著，俞懿嫻編，《中西哲
學合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頁387-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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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主旨的關係如何，後文將更作交待，暫按下不表。事實上，《華

嚴經》提出「華藏莊嚴世界海」此一理境的最大作用，正是為了鼓

勵吾人起信，從而使我們的人生有一方向22。誠如華嚴宗四祖澄觀

法師 (738-839) 在《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十一》中所言：

別顯本師依報，具三世間，融攝無盡為宗，令諸菩薩發生

信解，成就行願為趣。23 

的確，任何精神或文化活動均要有一方向才能發展24，這一觀

點於佛教更是重要。蓋佛教的立論建基於「緣起」觀25，而《雜阿

含經．緣起經》對「緣起」便有以下界說：

云何名緣起初義？謂：依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26 

一事或一物之所以出現，有賴各種條件的配合。因此，沒有任

何事物有獨立不變的本質，佛教稱這一狀態為「空」。惟正是沒有

任何事物有獨立不變的本質，故事物在理論上可有機會朝任何的方

向發展。誠如龍樹菩薩於《中論．卷四》所言：

以有空義故，一切法得成。27

換言之，「空」是一切事物得以出現或變化的條件，但上述意

義的「空」並不保證事物當朝什麼方向改變。此所以循印度哲學史

22 方東美，《華嚴宗哲學 (上冊)》(台北：黎明文化，1992年)，頁18。更多有
關「莊嚴」在佛教中的重要性，可參考竺家寧，〈佛經中「嚴」字的構詞與
詞義〉，《文與哲》第8期(2006)：頁127-155。事實上，已有研究指出具神
聖色彩的字眼有助吾人認識相關宗教主張的境界。詳見李嗣涔，〈與信息場
對話〉，《佛學與科學》第3卷，第2期(2002)：頁68-79；李嗣涔，〈遨遊有
形與無形界〉，《佛學與科學》第4卷，第2期(2003)：頁84-94。

23 《大正藏》卷35，頁579上。

24 唐君毅，《文化意識與道德理性》(台北：台灣學生書局，2003年)，頁32-33。
25 釋印順，《以佛法研究佛法》(台北：正聞出版社，1992年)，頁1-14。
26 《大正藏》卷2，頁547中。

27 《大正藏》卷30，頁33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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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度出發，佛教的「空」亦曾被質疑是一種虛無主義28。因此，

「華藏莊嚴世界海」實提出了一理想以作吾人改變的方向或為我們

前進的目標，其可說是防止吾人陷入無方向乃至虛無主義的一個做

法29。除了「華藏莊嚴世界海」這一理境以外，《華嚴經》還有透

過對毘盧遮那佛作出描述，以形容佛境與眾生的關係。慧琳在《一

切經音義．卷二十一》對「毘盧遮那」有以下解釋：

梵本毘字音云無廢反，此云種種也。毗盧遮那云光明照

也，言佛於身智以種種光明照眾生也。或曰：毘，遍也；

盧遮那，光照也。謂佛以身智無礙光明，遍照理事無礙法

界也。30

循引文，毘盧遮那即指佛光照遍世間的一切事物31。如前所

述，《華嚴經》提出「華藏莊嚴世界海」為吾人提供一前進的方

向。是以，毘盧遮那佛放光乃有其象徵意義：一方面，一切事物均

朝佛的方向前進，故一切眾生皆有成佛的可能；另一方面，一切事

物均為佛光所普照，故沒有眾生被排拒於佛的慈悲之外32。誠如

《華嚴經．卷十七》所言：

纔發心時，即為十方一切諸佛所共稱歎，即能說法教化調

伏一切世界所有眾生，即能震動一切世界，即能光照一切

世界，即能息滅一切世界諸惡道苦，即能嚴淨一切國土，

即能於一切世界中示現成佛，即能令一切眾生皆得歡喜，

28 Roy W. Perrett, An Introduction to Indian Philosoph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 pp. 150-155.

29 魏道儒，《中國華嚴宗通史》(南京：鳳凰出版社，2008年)，頁26-29。
30 《大正藏》卷54，頁434下。

31 Francis H. Cook, Hua-yen Buddhism: The Jewel Net of Indra (Delhi: Sri Satguru 
Publications, 1994), pp. 90-108. 

32 Paul Williams, Mahāyāna Buddhism: The Doctrinal Foundations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pp. 132-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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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能入一切法界性，即能持一切佛種性，即能得一切佛智

慧光明。33

是以，若循毘盧遮那佛的角度，所有事物均是潛在的佛，其

均在不同程度上分享着佛境的莊嚴34。因此，《華嚴經．卷八》乃

言：

華藏世界所有塵，一一塵中見法界，寶光現佛如雲集，此

是如來剎自在。35

簡言之，《華嚴經》除了為我們提供一理想和方向，亦表達着

佛教不捨眾生的慈悲精神36。至於以上精神如何能夠以一更具說服

力的形式表現出來，則有賴華嚴宗理論的提出。由此，即把我們的

討論帶到以下一節。

三、莊嚴佛境的理論基礎

誠然，「華藏莊嚴世界海」為我們提供了企望的目標或前進的

方向，但吾人還是可以懷疑經中所述的境界，只是印度的神話或文

學的修辭37，當中似未涉嚴謹的理論。畢竟「華藏莊嚴世界海」所

表達的宗教感和慈悲精神的具體內容是什麼?《華嚴經》似只以象

徵手法來表達，而沒有作太多理論上的解釋38。方東美先生 (1899-

1977) 即指出，華嚴宗的工作正是為《華嚴經》所描述的理境作哲

33 《大正藏》卷10，頁91下。

34 張澄基，〈華嚴境界與華嚴哲學〉。

35 《大正藏》卷10，頁39中。

36 中村元，〈《華嚴經》在思想史上的意義〉，收入川田熊太郎等著，李世傑
譯，《華嚴思想》(台北：法爾出版社，2003年)，頁91-159。

37 有學者即主要循神話學和文學的角度，對《華嚴經》作出分析。例子見郝清
新(Imre Hamar)，〈創建華嚴譜系：有關華嚴經的神奇故事〉，收入王邦維、
陳金華、陳明編，《佛教神話研究：文本、圖像、傳說與歷史》(上海：中西
書局，2013年)，頁238-248；曹郁美，《《華嚴經》之如來放光》。

38 龜川教信著，印海譯，《華嚴學》，頁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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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上的說明39。若是，則如要對「華藏莊嚴世界海」有更清楚的了

解，我們實有參考華嚴宗思想的必要，而這亦正是本節的重點。

華嚴宗的典籍眾多，名相概念繁複，要理清其思想大概可謂不

易。幸華嚴宗三祖法藏法師(643-712)在其著名的《金師子章》

中40，對於我們當如何理解華嚴宗思想作出了一簡要說明。循《金

師子章》，華嚴宗思想建基於「緣起」41。如前所述，經驗世界中

的一切事物均是因緣而有，故沒有獨立不變的本質，此即是佛教所

言的「空」。正是由於一切事物為「空」，故任何事物均有朝着不

同方向以改變的可能。這一意義下的「空」可以說是價值中性，其

只提供事物得以改變的條件42。例如天台宗有「一念三千」之說，

即認為三千大千世界盡在吾人的一念之間。換言之，我們的修為

在理論上實可升可降43；《華嚴經》既提出「華藏莊嚴世界海」這

一理境，則以《華嚴經》作其經教依據的華嚴宗乃不僅把「空」視

為事物得以改變的必要條件，而更是把其理解為事物得以朝着一高

遠的理境以進發的基礎44；從另一角度言，事物之得以朝着一高遠

的理境進發，是因其本質為「空」。是以，在華嚴宗的脈絡下，

「空」乃不是價值中性，而是有着正面意義45。我們若要理解何以

華嚴宗所主張的世界為神聖，首先當明白華嚴宗此一對「空」的態

度。

39 方東美，《華嚴宗哲學 (上冊)》，頁237。
40 收入《大正藏》卷45，《大方廣佛華嚴經金師子章註》。

41 《大正藏》卷45，頁668上~中。

42 詳見李潤生，《生活中的佛法–山齋絮語》(台北：全佛文化，2000年)，頁
198-215。

43 勞思光，《新編中國哲學史(二)》(台北：三民書局，2004年)，頁307-309。
44 Garma C. C. Chang, The Buddhist Teaching of Totality: The Philosophy of Hwa Yen 

Buddhism (University Park and London: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115-118.

45 事實上，華嚴宗人即用「理」字代替「空」字，以表達其對「空」的正面態
度。詳見Brook	Ziporyn,	‘Li	(Principle,	Coherence)	in	Chinese	Buddhism’,	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 vol. 30, no. 3 & 4 (2003): 501-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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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在「華藏莊嚴世界海」的角度而言，一切事物均是

潛在的佛，其都有成佛的可能。若用佛教的術語，即不論一事物

的現實情況如何，其均有着「佛性」46。因此，有學者逕以「泛神

論」(pantheism)來形容華嚴宗的世界觀47，這則使華嚴宗思想與前

文所述的神聖世界扯上初步的聯繫。在華嚴宗的思想中，最能具體

表現上述神聖世界意義者當為「一真法界」。蓋「一真法界」是華

嚴宗「法界」(dharmadhātu) 理論的總稱，其具體內容包括「事法

界」、「理法界」、「理事無礙法界」和「事事無礙法界」四者。

查「法界」一詞於佛教中有多種意思，法藏法師則透過對「法」和

「界」兩者作出分析，以明華嚴宗有關「法界」的定義。如他在

《大乘法界無差別論》中有言：

法有三義，一持義，謂自性不改故。二軌義，謂軌範生解

故。三對意義，是意識所知故。48 

引文中的「法」字大意有三：第一，本質；第二，吾人用以思

考的概念；第三，對象。以上三義並非對立，因吾人的認識對象本

質為「空」，但其既依因緣而有，則我們仍可對其產生概念49。法

藏法師又在《華嚴經探玄記．卷十八》中對「界」有以下說明：

界亦有三義，一是因義，依生聖道故。[……]二是性義，

謂是諸法所依性故 [……] 三是分齊義，謂諸緣起相不雜

故。50

46 此一意義的佛性，一方面是建基於《大般涅槃經》以「空」義來了解的「佛
性」；另一方面，又與《寶性論》以「法身遍滿」義來了解的「佛性」同。
詳見釋恆清，《佛性思想》(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7年)，頁54-61、107-
109。

47 程石泉著，俞懿嫻編，《中西哲學合論》，頁344-352；龜川教信著，印海
譯，《華嚴學》，頁20。

48 《大正藏》卷44，頁63中。

49 上述討論，參考Ming-wood Liu, The Teaching of Fa-tsang – An Examination 
of Buddhist Metaphysics (Unpublished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1979), pp. 392-393.

50 《大正藏》卷35，頁440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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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地，「界」字的意思有三：第一，是淨法得以可能的原

因，其即指吾人清淨的主體；第二，本質；第三，對有不同屬性的

事物作出分類，使之不致混亂。以上三義亦非對立，因我們可根據

不同事物的屬性以對其作出分類，惟不論這些事物的屬性如何，其

本質均是「空」51。至於吾人是著重事物的屬性、「空」性還是兩

者並重，則取決於我們每人的修為52。華嚴宗對「法界」的理解，

正是根據上述各種有關「法」和「界」的意思整合而成，當中即包

括一切事物實為「空」、一切事物有着不同屬性，以及觀照事物的

關鍵始終為吾人主體這三種意思。法藏法師在《華嚴經探玄記．卷

二》有言：

法界亦二，一理，一事。53

蓋「理法界」強調事物的共性，此即事物的「空」性，而

「事法界」則著重事物的屬性或殊性。澄觀法師把「法界」分成四

類，並把華嚴宗思想的重點放在解決經驗世界中不同事物之間的矛

盾上，其即所謂「無礙」54，如他在《華嚴經行願品疏．卷一》所

言：

於此無障礙法界，開為事理二門。色心等相，謂之事也；

體性空寂，謂之理也。事理相融，即無有障礙。故於法界

略分三種：一、事法界；二、理法界；三、無障礙法界。

無礙有二，則分四種法界，謂事理無礙法界、事事無礙法

界。55

51 Ming-wood Liu, The Teaching of Fa-tsang–An Examination of Buddhist Metaphysics, 
pp. 393-396；鄧克銘，《華嚴思想之心與法界》(台北：文津出版社，1997
年)，頁44-48。

52 霍韜晦，《絕對與圓融–佛教思想論集》(台北：東大圖書公司，2002年)，
頁396-401。

53 《大正藏》卷35，頁145上。

54 龜川教信著，印海譯，《華嚴學》，頁164。
55 《新纂續藏經》卷5，頁62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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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學者認為華嚴宗的「無礙」指事物之間相互影響，故彼此

的關係非常密切。因此，微小如一毛髮已反映大千世界；而大千世

界即收攝在一毛髮之中56。惟這一對「無礙」的闡釋，實有着兩個

理論困難。第一，若一事即反映萬法，則無異泯掉事物之間的分

別。但華嚴宗卻是強調一切事物的特性，再主張擁有不同特性的事

物能夠「無礙」。誠如澄觀法師在《華嚴法界玄鏡．卷上》所言：

周遍含容者，事本相礙，大小等殊。理本包遍，如空無

礙。57 

是以，則吾人不能以為華嚴宗強調「無礙」，而逕取一切事物

之間即沒有矛盾；反之，我們是要承認事物之間往往有所矛盾，但

這些矛盾卻終有消除的方法。換言之，「無礙」並不僅指事物之

間的關係當為相依相待(interconnectedness)，而更指事物之間可以

互不阻礙(non-interference)58。第二，「無礙」的重要性要在「法

界」的脈絡下來加以了解，而事事無礙法界作為「法界」的最終層

次，則華嚴宗要處理的問題乃是解決事物與事物之間的矛盾。若我

們透過泯掉事物間的矛盾，而直言矛盾並不存在，實只是迴避問

題；若要真的解決事物之間當沒有真正的矛盾，乃得尋找具體的方

法。事實上，華嚴宗用以描述其最終理境的概念繁多，除了事事無

礙法界外，尚有圓教、六相圓融和十玄門等59。循詮釋學的角度，

不同概念之間實相互解釋60。是以，我們在理解「無礙」一詞時，

56 例子見吳汝鈞，《中國佛學的現代詮釋》(台北：文津出版社，1995年)，頁
102-113。

57 《大正藏》卷45，頁672下。

58 Jeeloo Liu, An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Philosophy: From Ancient Philosophy to 
Chinese Buddhism (New Jersey: Wiley-Blackwell, 2006), pp. 258-261.

59 牟宗三，《佛性與般若(上冊)》(台北：台灣學生書局，2004年)，頁536；唐
君毅，《中國哲學原論．原道篇(卷三)》(台北：台灣學生書局，2000年)，
頁335-339。

60 Richard E. Palmer, Hermeneutics: Interpretation Theory in Schleiermacher, Dilthey, 
Heidegger and Gadamer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69), pp. 118-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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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宜從不同概念的角度出發，這樣吾人才能對「無礙」有一較為全

面的認識。法藏法師在《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卷一》便有言：

所以說十者，欲應圓數，顯無盡故。61 

的確，華嚴宗強調「十」這一數字，惟這一數字的涵意卻指無

限。因此，華嚴的理想世界實為一永遠有待完善和完成的境界。只

有循這一角度言之，華嚴宗的思想才能面對經驗世界中的各種矛

盾，並積極尋找化解矛盾的方法，而不是輕言所有事物均沒有矛

盾62。此所以前文在討論「華藏莊嚴世界海」的特性時，強調在佛

境中一切事物仍有其特性，以及理想境界非懸空經驗世界而存在。

由此，可見華嚴宗的理境實為一動態的過程，而非一靜態的成果。

回到前文有關「法界」的討論。由於所有的事物本質為「空」，

故事物均有改變的可能。因此，事物之間的矛盾亦沒有不變的理

由。換言之，事物之間的矛盾關係亦為「空」。在這一意義下，事

物間的關係在理論上當為「無礙」，而事物之間乃能並存不悖，而

沒有摒除任何事物的必要。至於能否看出事物之間並存之理，乃

取決於每人的修養和視野63。由於華嚴宗在原則上並不摒除任何事

物，故其與《華嚴經》中毘盧遮那佛放光以照遍眾生乃有異曲同

工之妙。事物之間當為「無礙」即為華嚴宗「一真法界」的主要特

性；而這「一真法界」正是佛境所呈現的境界64 。

61 《大正藏》卷45，頁503中。

62 傅偉勳，《佛教思想的現代探索》(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5年)，頁108-
111。

63 鐮田茂雄著，慈怡譯，《華嚴經講話》，頁2；Jeeloo Liu, An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Philosophy: From Ancient Philosophy to Chinese Buddhism, pp. 258-261。
華嚴宗即有「六相圓融」的觀點，以解釋事物之間的關係實取決於吾人的視
域而改變。可參考拙作〈華嚴宗「同一性」思想及其當代意涵〉，《佛學研
究學報》第1期 (2019)：69-95。

64 木村清孝著，李惠英譯，《中國華嚴思想史》(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6
年)，頁199-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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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括而言，華嚴理境的內容有三：第一，肯定一切事物的現實

性，當中包括各種事物的屬性；第二，肯定一切事物的可能性，即

認為事物可以改變，當中尤強調朝着正面方向改變的可能；第三，

事物之間沒有真正的矛盾，彼此實有並存的可能65。下文即根據此

三點，探討華嚴思想對本文首節提及的文化危機當有什麼啟示。

四、討論

學界有關華嚴思想的討論眾多，惟大多只把焦點放在分析華

嚴宗諸位祖師的思想，直至近年才有研究探討華嚴思想的現代意

義66。事實上，吾人若要把華嚴宗思想繼作發揮，而非只是重複前

人所說，確有必要從其能對現代問題帶來什麼啟示的角度出發67，

而華嚴思想亦正可被視為是對本文首節所述的文化危機所作的一個

回應：在人生觀漸變平面和價值觀漸見單一的情況下，我們如何重

新為世界賦予魅力？

首先，上述文化危機之所以發生，與其說是理性分析能力凌駕

人類其他能力，倒不如說是二元對立(dualism)的心態。簡言之，是

吾人以為重視理性分析能力，即要輕視這一能力以外的其他能力。

華嚴宗思想的可貴之處，正是其對二元對立的否定68。蓋循事事無

65 方東美先生即強調這三點，以為其是華嚴宗得以稱為「廣大和諧」
(comprehensive harmony) 的原因。詳見其《華嚴宗哲學 (上冊)》，頁148-
150。

66 見以下例子：Jin Y. Park, Buddhism and Postmodernity: Zen, Huayan, and the 
Possibility of Buddhist Postmodern Ethics (Plymouth: Lexington Books, 2008); 
King Pong Chiu, Thomé H. Fang, Tang Junyi and Huayan Thought: A Confucian 
Appropriation of Buddhist Ideas in Response to Scientism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Erik	 Hammerstrom,	 ‘Avataṃsaka	 Transnationalism	 in	 Modern	 Sinitic	
Buddhism’,	Journal of Global Buddhism vol. 17 (2016): 65-84。

67 傅偉勳，《從創造的詮釋學到大乘佛學》(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9年)，
頁1-46。

68 在討論華嚴宗思想的價值時，西田幾多郎和方東美兩位均著重這一觀點。
詳見Gereon	 Kopf,	 ‘Critical	 Comments	 on	 Nishida’s	 Use	 of	 Chinese	 Buddhism’,	
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 vol. 32, no.2 (2005): 313-329；King Pong Chiu, 
Thomé H. Fang, Tang Junyi and Huayan Thought: A Confucian Appropriation of 
Buddhist Ideas in Response to Scientism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pp. 117-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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礙法界的觀點看，不同事物雖各有屬性和殊相，但彼此的本質畢竟

為「空」。因此，不只各種事物沒有獨立不變的本質，事物與事物

之間的關係亦非定然不變。在這一意義下，事物之間或許在某些場

合之下有所矛盾，但這些矛盾實有化解的可能。若是，則事物之間

的關係乃不是非此即彼；吾人對其亦沒有必要採一非黑即白的態

度。例如蟑螂雖是有名的害蟲，但近年卻有科學家發現其能產生營

養豐富的奶汁。因此，遂有科學家嘗試培養蟑螂，藉以索取其奶汁

並提煉成具營養價值的超級食物69。在這一意義下，人類和蟑螂之

間的矛盾並非必然，而是隨着因緣的改變，彼此或有成為伙伴的可

能，一切僅取決於吾人的眼界。人類和蟑螂的關係尚且如此，則人

類各種能力之間的關係更當如是。吾人大可重視理性分析的能力，

甚至認為其是我們當下最為重要的能力，但並不表示即要輕視這一

能力以外的其他能力，更沒有必要以為理性分析能力與其他能力不

能並存70。由此，則吾人雖強調理性分析及由其衍生的價值，但亦

不致於忽視其他能力和由這些能力衍生出來的價值，從而走上價值

觀單一或人生觀有欠全面的惡果。

其次，華嚴宗肯定事物的現狀之餘，並不否定事物有改變的可

能。如前所述，華嚴宗思想並未摒除經驗世界中的任何事物，這一

觀點或容易讓人以為華嚴宗漠視世上一切的矛盾71。惟若循四法界

理論，我們可知華嚴宗對事物的肯定，是建基於事物為「空」的

這一前提72。換言之，華嚴宗不是逕言一切事物之間即沒有矛盾，

而是因為一切事物的本質為「空」，故所謂的矛盾實有化解的可

69 Sarah Young, ‘Cockroach Milk Could Be	 Next	 Superfood,	 Scientists	 Claim’,	
Independent 29 May 2018. 見https://www.independent.co.uk/life-style/cockroach-
milk-health-benefits-next-superfood-trend-nutrients-gourmet-grubb-a8373826.html 
(於2023年1月4日搜查)

70 段義孚(Yi-fu Tuan)即指出，科學往往能增強吾人的宗教感。詳見其Romantic 
Geography: In Search of the Sublime Landscape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2013), pp. 41-44。

71 例子見任繼愈，《漢唐佛教思想論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頁
119-125；吳汝鈞，《中國佛學的現代詮釋》，頁103-104。

72 牟宗三，《佛性與般若(上冊)》(台北：台灣學生書局，2004年)，頁552-
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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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73。此即如前文所述，事事無礙法界實為一有待完成的狀態，而非

一已經完成的情況。另一方面，經驗世界中的事物雖然為「空」，

但其畢竟在因緣和合的情況下有着不同形態。因此，華嚴宗的「一

真法界」既肯定一事物是現在如此這般的現實性，又肯定一事物有

不是如此這般的可能性。若我們把此一觀點放在本文有關文化危機

的脈絡，則華嚴宗當沒有否認人類是有理性分析能力，乃至會承認

人類即是動物的一種，甚至是由不同物質所組成等各種事實；惟華

嚴宗亦當主張縱然人類是有理性分析能力，其是動物的一種和由物

質所組成，但不代表沒有發揮其他能力以成就精神世界的可能。簡

言之，我們大可一方面肯定現實的價值，另一方面則在現實世界中

活出理想。若是，則縱使理性分析能力真在吾人身處的時代中擔當

最為重要的角色，其也不能阻止我們發掘其他價值的可能74。循華

嚴宗的觀點而言，我們不應僅把人類視為與動物和物質沒有分別，

而是反過來把動物和物質視為與人類一樣，有成就不同價值的潛

能，而這正是為何從華嚴理境的角度而言，萬物均是神聖的原因。

最後，是華嚴宗思想的開放性總能為吾人帶來希望。在本文的

尾聲，也許我們要問一根本的問題：為何吾人要回應本文首節提出

的問題？究其原因，主要是人類若只強調自身的理性分析能力，則

容易把他人和他物視為可供我們認知的對象，而漸漸對他人和他物

失去同情和敬意75；我們若僅把自己視為別人眼中的認知對象，則

無異把自己視為一物質性的存在，而忽視作為人類應有的尊嚴和由

其引申的各種價值76。若是，則人類可謂只是受制於各種物理和生

73 龜川教信著，印海譯，《華嚴學》，頁160-165；楊曾文，《中國佛教史論》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頁98-99。

74 方東美，《華嚴宗哲學 (上冊)》，頁259。
75 勞思光，《危機世界與新希望世紀–再論當代哲學與文化》(香港：中文大

學出版社，2007年)，頁73-74。
76 方東美，《方東美先生演講集》(台北：黎明文化，2004年)，頁283-305；勞

思光，《危機世界與新希望世紀–再論當代哲學與文化》，同上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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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定律的存在，絲毫沒有自主性可言77。華嚴宗思想既肯定事物有

無限的可能，則吾人縱使面對上述的文化困境，但總有把其加以改

變的希望78。在這一意義下，華嚴宗所代表的可謂一種最為樂觀的

精神79。這對於現代人因過分強調理性分析能力而產生的精神頹萎

而言，實為一種對治的良藥。凡此，均是華嚴宗所主張的神聖世界

對回應吾人當代文化問題所能發揮的貢獻。

誠然，華嚴思想遠較上文所述的複雜，其固非一短文能夠清楚

說明。本文只對華嚴的神聖世界作一簡述，以探討華嚴思想在當代

的可能意義。至於有關華嚴的其他概念或理論，以及這些概念和理

論的價值，則只能留待日後專書另行處理，而未能於此更作詳述。

77 詳見King Pong Chiu, Thomé H. Fang, Tang Junyi and Huayan Thought: A 
Confucian Appropriation of Buddhist Ideas in Response to Scientism in Twentieth-
Century China, pp. 32-34。

78 在很大程度上，「希望」實為人類文化得以進步的基礎。詳見關子尹，《語
默無常：尋找定向中的哲學反思》(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8年)，頁
369-385。若是，則華嚴宗思想對人類文化的潛在貢獻可說大矣。

79 類似觀點，見方東美，《華嚴宗哲學 (上冊)》，頁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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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oly Realm of Huayan

Chiu King Pong

While the rise of scientism in modern era has been widely 
considered a threat to humanism, it provides an opportunity for 
academia to reconsider the role played by Huayan thought in dealing 
with such humanist crisis. As the Avataṃsaka Sūtra suggests, the realm 
of	Buddha	is	dignified	and	holy.	Therefore,	the	perspective	of	Buddha	
is also always pure. Viewing from this perspective, sentient beings are 
all potentially great and none of them should be denied. If the realm 
of Buddha as argued in the Avataṃsaka Sūtra is expressed in a literary 
style, the thought of Huayan School helps explain why such a realm 
is theoretically possible based on philosophical arguments. The article 
introduces the basic idea of the realm and the theories behind, and 
considers them a remarkable response to the threat raised by scientism 
to humanism nowa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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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三自性論》是世親菩薩晚期的著作，亦是將三自性的觀念最

清晰地演述的一本論著。除梵文原本外，目前最少有藏文、中文、

日文和英文幾種譯本。然而，各譯本仍是不易理解，而內容亦頗有

分歧。故筆者不昧淺陋，嘗試以淺白的文字重譯本論。本譯文依據

Stefan Anacker, Seven Works of Vasubandhu,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Publishers Private Ltd., 1994, pp.464-466所附的梵文版本進行翻

譯。該版本為法國人蒲桑（Louis de la Vallée Poussin）在Mélanges 

Chinois et Bouddhiques, 2, 1932-1933, pp.147-161發表的校訂本。除

翻譯為中文本外，筆者亦對應著每首梵文偈頌，造成中文偈頌，以

方便讀者記誦。

1.	 kalpitaḥ	paratantraśca	pariniṣpanna	eva	ca,

	 trayaḥ	svabhāvā	dhīrāṇāṃ	gaṃbhīraṃ	jñeyamiṣyate.

妄想的事物，依靠他者（依他）的事物，以及完全地成就（圓

成）的事物，只有這三種自性。這是在（向聖者）請問中，被

說成是極深妙的事情。

妄想與依他，圓成三自性，

聖者施教中，所言極深事。

2.	 yat	khyāti	paratantro’sau	yathā	khyāti	sa	kalpitaḥ,

	 pratyayādhīnavṛttitvāt	kalpanamātrabhāvataḥ.

那些現見的事物，是作為依他的事物而存在，因被妄想而展

現。基於因緣而生起這樣地存在，只由於被分別而出現。

三自性論Trisvabhāvanirdeśaḥ　	

世親菩薩造　陳森田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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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他而存在，為妄想展現，

因緣所生起，分別故現前。

3.	 tasya	khyāturyathākhyānaṃ	yā	sadāvidyamānatā,

	 jñeyaḥ	sa	pariniṣpannaḥ	svabhāvo’nanyathātvataḥ.

那被展現的事物，由於被展現的樣態恆常地是虛妄的，當知這

就是圓成的自性。這是由於沒有變異之性質而存在。

現前事樣態，常為虛妄故，

此即圓成實，以無有變異。

4.	 tatra	kiṃ	khyātyasatkalpaḥ	kathaṃ	khyāti	dvayātmanā,

	 tasya	kā	nāstitā	tena	yā	tatrā	dvayadharmatā.

在那裏，甚麼得以展現呢？非真實之妄想分別。如何展現呢？

以（主體和客體）兩方面事物（中譯按：即能取和所取，以下

稱為「二取」）的方式。那樣的非真實之妄想分別是怎樣的

呢？在彼當中是離開二取的法性。

非真分別現，二取無實性，

非實所現事，法性離二取。

5.	 asatkalpo’tra	kaścittaṃ	yatastatkalpyate	yathā,

	 yathā	ca	kalpayatyarthaṃ	tathātyantaṃ	na	vidyate.

這種被稱為非真實之妄想分別的，是甚麼呢？就是心。無論它

是所分別，抑或是能分別，畢竟都是無所有。

非真妄分別，此即是一心，

分別所分別，畢竟無所有。

6.	 taddhetuphalabhāvena	cittaṃ	dvivibhaviṣyate,

	 yadālayākhyavijñānaṃ	pravṛtyākhyaṃ	ca	saptadhā.

這個心，被視為作為因的事物，以及作為果的事物兩方面。即

是說，一方面是被冠以阿賴耶這名稱的識，第二方面是被稱為

現起的七種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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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心具二相，是因亦是果，

因稱阿賴耶，果為七轉識。

7.	 saṃkleśavāsanābījaiś	citatvāccittamucyate,

	 cittamādyaṃ	dvitīyaṃ	tu	citrākārapravṛttitaḥ.

	 由於統馭著積聚成染污種子的習氣而稱為心。最初的事物（即

阿賴耶識）成為了心。其次的（即前七識）則如畫師生起（種

種形相）。

染污習氣種，積聚而為心，

初者稱作心，次如工畫師。

8.	 samāsato’bhūtakalpaḥ	sa	caiṣa	trividho	mataḥ,

	 vaipākikastathā	naimittiko’nyaḥ	prātibhāsikaḥ.

	 扼要地說，這虛妄分別被認為具有以下三方面：作為果報，作

為展現的原因，以及只是顯現的東西。

此虛妄分別，一是業果報，

二為現起因，三僅作顯現。

9.	 prathamo	mūlavijñānaṃ	tadvipākātmakaṃ	yataḥ,

	 anyaḥ	pravṛttivijñānaṃ	dṛśyadṛgvittivṛttinaḥ.

	 其中的第一項就是根本識，因為它的本質是異熟的。此外，其

餘就是現前起動的識，因為它們現起為被認識的事物，以及進

行認識的事物。

初異熟本識，餘現前所起，

展現為所知，亦是能知事。

10.	 sadasattvād	dvayaikatvāt	saṃkleśavyavadānayoḥ,

	 lakṣaṇābhedataśceṣṭā	svabhāvānāṃ	gaṃbhīratā.

	 關於自性的深入意思，可以從有與無，二與一，雜染與清淨這

些性格上之異同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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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性深義，有無一與二，

雜染跟清淨，性格異同顯。

11.	 sattvena	gṛhyate	yasmādatyantābhāva	eva	ca,

	 svabhāvaḥ	kalpitastena	sadasallakṣaṇo	mataḥ.

	 由於以所知的事物為有，而它們完全是不存在的東西，因此，

被妄想的事物的自性被視為有而非有的性格。

以所知為有，實是畢竟無，

妄想事自性，亦有亦非有。

12.	 vidyate	bhrānti	bhāvena	yathākhyānaṃ	na	vidyate,

	 paratantro	yatastena	sadasallakṣaṇo	mataḥ.

	 由幻術現起迷亂的東西，由於是非實在，因此，依他起性被視

為亦是有相亦非有相。

幻起事有相，迷亂非實在，

此依他起相，亦有亦非有。

13.	 advayatvena	yaccāsti	dvayasyābhāva	eva	ca,

	 svabhāvastena	niṣpannaḥ	sadasallakṣaṇo	mataḥ.

	 不二的東西是有，而二的只是非有性，因此，圓成實性被理解

為亦有亦非有。

不二事為有，二則是非有，

圓成實自性，說是有亦無。

14.	 dvaividhyātkalpitārthasya	tadasattvaikabhāvataḥ,

	 svabhāvaḥ	kalpito	bālairdvayaikatvātmako	mataḥ.

	 妄想分別有著二元性，其存在性為非有則是單一性格，這妄想

分別的自性為愚者視為亦是二亦是一。

妄分別有二，非有為一性，

此妄想自性，愚見二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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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prakhyānād	dvayabhāvena	bhrāntimātraikabhāvataḥ,

	 svabhāvaḥ	paratantrākhyo	dvayaikatvātmako	mataḥ.

	 由於以二取的姿態展現，但同是迷亂則成了單一性格，這依他

起的自性，亦二亦是一。

二取姿態現，迷亂則成一，

依他起自性，亦二亦是一。

16.	 dvayabhāvasvabhāvatvādadvayaikasvabhāvataḥ,

	 svabhāvaḥ	pariniṣpanno	dvayaikatvātmako	mataḥ.

	 由於有著二取的自性，同時卻是不二而成為一，因此，圓成實

的自性，是二亦是一。

具二取自性，不二而為一，

圓成實自性，是二亦是一。

17.	 kalpitaḥ	paratantraśca	jñeyaṃ	saṃkleśalakṣaṇam,

	 pariniṣpanna	iṣṭastu	vyavadānasya	lakṣaṇam.

	 被妄想的東西，與依他起的東西，被理解為具有雜染相；但是

圓成實的東西卻具有清淨的相。

妄想與依他，俱為雜染相，

圓成實自性，卻是清淨相。

18.	 asaddvayasvabhāvatvāttadabhāvasvabhāvataḥ,

	 svabhāvātkalpitājjñeyo	niṣpanno’bhinnalakṣaṇaḥ.

	 由於（妄想的東西）以非有的二取為自性，而圓成實的東西以

這（二取）的非存在為其自性，因此應知圓成實與妄想的東西

並不是有著別異的本質。

非有二取性，二取非有性，

妄想與圓成，非為別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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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advayatvasvabhāvatvāddva	yābhāvasvabhāvataḥ,

	 niṣpannātkalpitaścaiva	vijñeyo’bhinnalakṣaṇaḥ.

	 由於圓成實的東西以非二取為自性，另一方面，妄想的東西以

二取的非有為自性，由此應知，妄想的東西與圓成的東西並不

是有著別異的本質。

非二為自性，二取無為性，

圓成與妄想，性實非別異。

20.	 yathākhyānamasadbhāvāttathāsattvasvabhāvataḥ,

	 svabhāvātparatantrākhyānniṣpanno’bhinnalakṣaṇaḥ.

	 由於被展現的不是實在，此外，以這樣非實在的東西作為自

性，因此，圓成實與依他起並不是有著別異的本質。

現見非實在，非實為性故，

依他與圓成，非別異本性。

21.	 asaddvayasvabhāvatvādyathākhyānāsvabhāvataḥ,

	 niṣpannātparatantro’pi	vijñeyo’bhinnalakṣaṇaḥ.

	 由於以非實的二取為自性，另外，只是展現而無實性，由此應

知，圓成實與依他起有著不異的性格。

非實為自性，現起無實性，

圓成與依他，具不異本性。

22.	 kramabhedaḥ	svabhāvānāṃ	vyavahārādhikārataḥ,

	 tatpraveśādhikārācca	vyutpattyarthaṃ	vidhīyate.

	 以方便解說三自性的悟入，故依世俗講述自性的次序上的差

別。

世俗方便說，悟入三自性，

隨說三性義，依次第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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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kalpito	vyavahārātmā	vyavahārātmako’paraḥ,

	 vyavahārasamucchedaḥ	svabhāvaścānya	iṣyate.

	 世間言說以妄想為性，言說的主體以依他起為性，斷除了世間

言說被視為以別的自性為性的東西。

言說妄想性，說者依他起，

除卻世間說，別性是圓成。

24.	 dvayābhāvātmakaḥ	pūrvaṃ	paratantraḥ	praviśyate,

	 tataḥ	praviśyate	tatra	kalpamātramasaddvayam.

	 最初以二取作為本質，依他起被悟入。然後，那僅是分別而非

實在的二取，這樣地被悟入。

初二取為性，悟入依他起，

分別非實在，乃得悟二取。

25.	 tato	dvayābhāvabhāvo	niṣpanno’tra	praviśyate,

	 tathā	hyasāveva	tadā	asti	nāstīti	cocyate.

	 再進一步，以二取之非存在為性，圓成實性被悟入，這樣便被

說成亦有亦非有。

二取非有性，依此入圓成，

故說圓成實，亦有亦非有。

26.	 trayo’pyete	svabhāvā	hi	advayālabhyalakṣaṇāḥ,

	 abhāvād	atathābhāvāt	tadabhāvasvabhāvataḥ.

	 這三種自性以否定二取為其本質，而這種本質不被知覺到。

（妄想的）非存在，（依他起）非以這樣的相狀存在，另外，

（圓成實）以這種非存在作為其自性。

三性離二取，妄想實非有，

依他不如相，圓成自性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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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māyākṛtaṃ	mantravaśātkhyāti	hastyātmanāyathā,

	 ākāramātraṃ	tatrāsti	hastī	nāsti	tu	sarvathā.

	 這猶如以咒語的力量造作出幻象，顯現大象的形相。這樣，那

處只有大象的形相存在，決沒有真實的大象存在。

猶似咒力作，現出種種相，

唯形相是有，非實象可得。

28.	 svabhāvaḥ	kalpito	hastī	paratantrastadākṛtiḥ,

	 yastatra	hastyabhāvo’sau	pariniṣpanna	dṛṣyate.

	 大象是被妄想的自性，而這個形相是依於他者的存在，這樣

地，以大象為非實在的存在，那圓成實性則被見到。

實象妄想性，形相依他起，

明象非實性，圓成實可得。

29.	 asatkalpastathā	khyāti	mūlacittāddvayātmanā,

	 dvayamatyantato	nāsti	tatrāstyākṛtimātrakam.

	 由於非實的妄想分別，二取從根本心被現起。這畢竟都不是實

在，它僅僅是形相。

非實妄想故，二取從根生，

畢竟非實有，唯是所顯相。

30.	 mantravanmūlavijñānaṃ	kāṣṭhavattathatā	matā,

	 hastyākāravadeṣṭavyo	vikalpo	hastivaddvayam.

	 根本識好比咒語，真如則可比作木片之類的東西。此外，分別

就好比大象的形相，而二取則正如大象。

本識如咒語，真如比材質，

分別是形相，二取說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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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athatattvaprativedhe	yugapallakṣaṇatraye,

	 parijñā	ca	prahāṇaṃ	ca	prāptiśceṣṭā	yathākramam.

	 復次，事物的真實性被了解的同時，三種相，包括普遍知、所

斷除和所證得的，被認為是同時達致的。

世間真實性，獲了悟之時，

遍所斷所證，三相同時現。

32.	 parijñānupalambho’tra	hānirakhyānamiṣyate,

	 upalambho’nimittastu	prāptiḥ	sākṣātkriyāpi	ca.

	 這樣，普遍知是無所得的，被斷除的是不被展現的東西，所得

的是無相的事物，這是覺悟的現前證會。

遍知無所得，所斷非展現，

所得唯無相，覺悟證現前。

33.	 dvayasyānupalambhena	dvayākāro	vigacchati,

	 vigamāttasya	niṣpanno	dvayābhāvo’dhigamyate.

	 二取不能被見到，因此二者的形相滅去。由於二者的滅去，那

被理解為二者的非存在的圓成實則被達致。

二取不能見，是故形相滅，

以二非存在，圓成實達致。

34.	 hastino’nupalambhaśca	vigamaśca	tadākṛteḥ,

	 upalambhaśca	kāṣṭhasya	māyāyāṃ	yugapadyathā.

	 猶如在幻術中，看不到象，亦離開那些形相，並且見到木片，

這三件事情同時間出現。

幻中不見象，離二取形相，

當下見材質，三事同時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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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viruddhadhīkāraṇatvād	buddhervaiyarthyadarśanāt,

	 jñānatrayānuvṛtteśca	mokṣāpatterayatnataḥ.

	 由於產生矛盾的知識，此外，從虛妄中仍有所見而生起三種知

識，以及不能靠著努力修行而達致解脫。

所知現相違，虛妄中所見，

三種知識生，勤修不得果。

36.	 cittamātropalambhena	jñeyārthānupalambhatā,

	 jñeyārthānupalambhena	syāccittānupalambhatā.

	 故此唯有心而沒有知識對象。以沒有知識對象，心之實在也是

沒有。

唯有心可得，對象無所有，

亦以無對象，心之實亦無。

37.	 dvayoranupalambhena	dharmadhātūpalambhatā,

	 dharmadhātūpalambhena	syādvibhutvopalambhatā.

	 在見不到二取的情況下，就能夠見到法界。若能見到法界，就

能夠得到自在。

二取無所得，即能見法界，

能見法界者，便得以自在。

38.	 upalabdhivibhutvaśca	svaparārthaprasiddhitaḥ,

	 prāpnotyanuttarāṃ	bodhiṃ	dhīmānkāyatrayātmikāṃ.

	 得到自在的聖者，同時完成了自利、利他（的功德），因而獲

得以（佛陀的）三身為本質的最高之覺悟。

得自在聖者，自利利他成，

佛三身為本，無上覺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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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svabhāvanirdeśaḥ

By Vasubandhu
Translated	by	CHAN	Sum-tin

Trisvabhāvanirdeśaḥ	is	a	work	of	Vasubandhu	in	his	late	stage.		The	
work	is	also	regarded	as	the	best	work	interpreting	the	concepts	of	the	
Three	Natures.	 	Apart	from	the	original	Sanskrit	version,	the	work	has	
been	translated	into	at	least	four	languages	including	Tibetan,	Chinese,	
Japanese	and	English.	 	However,	 the	translations	are	not	easy	to	read	
and	the	meanings	are	diversified	in	certain	parts.		So	the	writer	tried	to	
re-translate	the	work	from	Sanskrit	into	more	readable	Chinese	words.

This translation is based on the Sanskrit version appended to Stefan 
Anacker, Seven Works of Vasubandhu,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Publishers Private Ltd., 1994, pp.464-466, which was edited by Louis 
de la Vallée Poussin and was published at the Mélanges Chinois et 
Bouddhiques, 2, 1932-1933, pp.147-161.  In addition to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the	writer	 also	makes	Chinese	 stanzas	 to	 facilitate	 the	
readers	to	memorize	the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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